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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休 閒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運 動 公 園 中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研 究 對 象 ： 本 研 究 以 使 用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設 施 者 做

為 研 究 對 象 。 抽 樣 方 法 ： 本 研 究 於 2 0 1 0 年 3 月 1 日 起 至 2 0 1 0 年 3 月

3 1 日 於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內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進 行 問 卷 發 放，對 象 設

定 為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之 使 用 者 ， 以 便 利 抽 樣 的 方 式 共 抽 取 樣 本 數  6 0 0  

份 。 研 究 工 具 ： 本 研 究 工 具 依 據 研 究 需 要 參 考 相 關 文 獻 後 以 自 編 「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運 動 者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調 查 問 卷 」， 做 為 本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之 工 具 。 統 計 方 法 ： 將 問 卷 調 查 之 資 料 以 描 述 統 計 、 效

度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相 關 分 析 、 路 徑

分 析 等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  

一、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之 民 眾，以「 男 性 」（ 5 6 . 9％ ）民 眾 之 比 例 較「 女

性 」（ 4 3 . 1％ ）民 眾 者 為 高。「 2 1 ~ 3 0 歲 」（ 3 0％ ）之 樣 本 數 所 佔 的 比

例 最 大 。「 已 婚 」（ 5 3 . 9％ ）民 眾 之 比 例 較「 未 婚 」（ 4 6 . 1％ ）民 眾 為

多 。 教 育 程 度 以 「 大 學 （ 專 ）」（ 5 0 . 2％ ）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職 業 以「 上 班 族 」（ 3 0 . 6％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學 生 」（ 2 4 . 6％ ） 次 之 。 月 收 入 以 「 無 收 入 」（ 3 3 . 1％ ）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居 住 地 以 居 住 在 「 西 區 」（ 6 8％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東 區 」（ 1 8 . 5％ ） 次 之 。 交 通 工 具 以 「 機 車 」（ 4 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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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 腳 踏 車 」（ 2 3％ ） 次 之 。 運 動 同 伴 以 「 朋 友 同 事 」（ 3 8 . 5％ ）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家 人 親 戚 」（ 3 6 . 3％ ）次 之。設 施 以「 籃 球 場 」（ 3 0 . 2

％ ）之 使 用 者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使 用 時 間 以 每 次「 1 ~ 2 小 時 」（ 4 4 . 1

％ ）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2 ~ 3 小 時 」（ 3 6 . 5％ ） 次 之 。   

二 、 港 坪 公 園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經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適 應 能 力 構 面 ， 其 次 為 競 爭 與 成 就 、 知 識 與 成 長 、 紓 解 身 心 、 人

際 關 係 、 最 後 為 美 感 的 感 受 。  

三 、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經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情 感

交 流 構 面 ， 其 次 為 清 潔 規 劃 、場 地 設 施 、 景 觀 規 劃 、 最 後 為 活 動 規

劃 。  

四 、 經 過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運 動 民 眾 對 於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間 皆 呈 現 正 相 關 。  

五 、 經 由 路 徑 分 析 ， 可 以 得 知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運 動 者 的

「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都 會 顯 著 影 響 運

動 者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並 且 運 動 態 度 會 以 設 施 體 驗 為 中 介 因 素

影 響 忠 誠 度。所 以 提 高 市 民 對 運 動 的 正 當 態 度 與 提 升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設 施 滿 意 度 皆 會 增 加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進 而 提 昇 使 用 率。並 且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間 存 在 顯 著 正 相 關 。  

結 論 ： 嘉 義 市 政 府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應 積 極 規 劃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運 動 並

建 立 良 好 運 動 態 度 ， 並 定 期 管 理 與 維 護 環 境 設 施 以 及 植 栽 ， 以 提 高 市

民 對 運 動 的 正 當 態 度 與 提 升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設 施 滿 意 度 皆 會 增 加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 ， 進 而 提 昇 使 用 率 。  

 

關 鍵 詞 ： 運 動 公 園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III 

T i t l e  o f  T h e s i s :  T h e  S t u d y  o n  U s e r s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a n d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L o y a l t y  o f  G a n g  P i n g  S p o r t  P a r k  i n  C h i a y i  C i t y    

N a m e  o f  I n s t i t u t e : G r a d u a t e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G r a d u a t e  d a t e :  J u l y  2 0 1 0                      D e g r e e  C o n f e r r e d :  M . P. E .   
N a m e  o f  s t u d e n t :                    A d v i s o r :   D r.  Wa n g ,  E h i n g - Ta n g  

 
A b s t r a c t  

    T h e  m a i n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w a s  t o  s t u dy  u s e r s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a n d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l o y a l t y  o f  G a n g  P i n g  S p o r t  P a r k  i n  C h i a y i  C i t y,  a n d  
c o m p a r e d  t h e i r  d i f f e r e nc e s  i n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a n d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l o y a l t y  w i t h  d i v e r s i t y  d e m o g r a p h i c  b a c k g r o u n d s .  S u b j e c t s  o f  t h i s  s t u dy  w e r e  
6 0 0  c i t i z e n s  w h o  h a d  e v e r  u t i l i z e d  t h e  S p o r t  P a r k  b e t w e e n  M a r c h  i n  2 0 1 0 .  
S a m p l e  m e t h o d  w a s  c o n v e n i e n t  s a m p l i n g . T h e  s t u d y  i n s t r u m e n t  w a s  s e l f - ma de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w a s  t a k e n  a s  t he  r e s e a r c h  t o o l  w i t h  r e g a r d  t o  u s e r s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a n d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l o y a l t y  o f  G a n g  P i n g  S p o r t  P a r k  i n  
Ch i a y i  C i t y.  The  d a t a  d e r i v e d  f r o m t he  i nv e s t i g a t i o n  w e r e  a n a l y z e d  b y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t - t e s t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a n d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T h e  r e s e a r c h  r e s u l t s  w e r e  a s  fo l l o w s  :   
1 .  M os t  o f  t h e  u s e r s  o f  t h e  S p o r t  P a r k  h a d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f e a t u r e s  :  m a l e ,  a g e d  
b e t we e n  2 1  t o  3 0 , m a r r i e d ,  c o l l e g e  g r a d u a t e ,  mo s t  o f  t h e m w e r e  w a g e  e a r ne r s  
a n d  s t u d e n t s , ,  l i v i n g  i n  W e s t e r n  o f  C a i ye i  C i t y ,  a n d  g o  t o  t he  s p o r t  p a r k  b y  
m o t o c y c l e  a n d  b i k e .  T h e y  m o s t l y  e x e r c i s e d  i n  t he  p a r k  d u r i n g  h o l i da y s  ,  i n  
t h e  e v e n i n g  t i m e  ,  1 - 2 h o u r s  a  t i m e .  T he y  we r e  ma j o r i l y  a c c o mp a n i e d  w i t h  
f a m i l i e s  a n d  f r i e n d s . T h e  u s e r s ’ s  f a v or i t e  f a c i l i t y  i s  b a s k e t b a l l  c o u r t .  
2 .  I n  S p o r t  A t t i t u de, b y  d e s c r i b e  s t a t i s t i c a l  a n a l y s i s  w e  fo u n d  t h a t  t h e  p e o p l e  
c o n c e r n e d  m o s t  i s  a d a p t i v e  c a p a c i t y ,  c o m p e t i t i o n  ,  f e e l i n g  o f  p e r f o r ma nc e ,  
a e s t h e t i c  f e e l i n g ,  k n o w l e d g e ,  g r o w t h ,  l i b e r a l  t h e  b o d y  a n d  m i n d ,  a n d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3 . I n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e, we  f o u n d  t h a t  t h e  p e o p l e  c o n c e r n e d  mos t  i s  e mo t i o n  
c o m mu n i c a t i o n ,  v i e w ,  f a c i l i t y ,  e v e n t ,  c l e a n i n g , f i e l d  a n d  f a mi l y  .  
4 . A f t e r  r e l e v a n t  a n a l y s i s ,  w e  fo u n d  t h e  u s e r s ` s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 , ”  f a c i l i t i e s  
e x p e r i e n c e s ”  a n d  “ l o y a l t y ”  w e r e  p o s i t i v e  c o r r e l a t e d .  
5 . A f t e r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w e  c o u l d  f i n d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o f  u s e r s ` s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 , ” f a c i l i t i e s  e x p e r i e nc e s ”  a n d  “ l o y a l t y ” . T h e  r e s u l t  s h o w e d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 a n d  ” fa c i l i t i e s  e x p e r i e nc e s ”  c a n  i m p r o v e  “ l o y a l t y ” .  
T h e r e fo r e ,  i m p r o v i n g  c i t i z e n ' s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s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s  t o w a r d  t h e  
f a c i l i t i e s  ,  w i l l  i n c r e a s e  t h e  l o y a l t y  o f  t h e  u s e r s  . T h e n  u t i l i t y  r a t e  o f  t h e  s p o r t  
p a r k  w i l l  i n c r e a s e d .  
C o n c l u s i o n : T h e  c i t y  g o v e r n m e n t  w h o  w a s  t h e  s p o r t  p a r k  m a n a g e r  s h o u l d  h e l p  



 

IV 

p e o p l e  t o  b u i l d  g o o d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s , e n c o u r a g e  p e o p l e  t o  g o  o u t d o o r  
e x e r c i s e s  . T h e  p a r k ' s  m a n a g e r  w o u l d  m a i n t a i n  f a c i l i t y  a n d  p l a n t  r e g u l a r l y , i n  
o r d e r  t o  i m p r o v e  c i t i z e n ' s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  
 
 
 
 
 
 
 
K e y  w o r d s： S p o r t  p a r k ,  S p o r t  A t t i t u d e  ,  F a c i l i t y  E x p e r i e n c e  



 

v 

謝誌  

    兩年充滿歡樂與壓力的學習過程，不知不覺地接近尾聲。捨不的是與

同學們一同流汗流淚的機會不再，但卻又欣慰有幸能跟大家共同擁有這麼

多美好的回憶。這一篇論文，從無到有，開始時自己有如霧裡看花，全然

不知所措；從不確定到真實，箇中滋味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回想起剛踏

進研究所求學路時，心中非常的忐忑不安與迷惘，尤其是對於論文的方向

完全毫無頭緒。但在師長們指導與同學們相互激盪下，漸漸規劃出方向，

經一番的努力，終於完成本篇論文。感謝陪伴我一路走來的師長、同學、

同事及家人，讓我在這兩年的學習過程中充滿了美好的回憶與獲得了豐碩

的果實。  

    首先，要感謝在這段學習的的歷程中，我的指導教授－－王慶堂博士

給我的教導與指引，不論是課業上的指點、處事的方法態度、工作上的建

議，都讓我受益良多。在研究所期間，幸蒙各科授課恩師林房儹博士、林

文郎博士、莊木貴博士、黃彥翔博士與體院各位師長的教誨與幫助，使學

業得以完成，特於此一併致謝。  

    接著感謝百忙之中仍抽空前來擔任口試委員的黃忠城教授與黃彥翔

授，對於本篇論文提供許多精闢見解與許多專業而中肯的建議，論文才得

以日臻完備。讓本篇論文能更趨完善與成熟。在此致上萬分的謝意。再誠

心感謝稻江科技管理學院吳柏叡教授，在這一年他提供許多寶貴意見與協

助，在此一並感謝。  

    最後，要感謝默默支持我的家人與朋友，因為你們的支持與鼓勵，我

才能繼續一直堅持自我走下去；我才有機會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拿到學位

雖然令人欣喜，但有這麼多人在學習過程中支持我，讓我得到這麼多收穫，

更是我生命歷程中的無上喜悅。謝謝你們。  

僅將這本論文，獻給這一路上給我支持的所有人，謝謝你們！  

貴絲 2 0 1 0 年 6 月於嘉義  



 

VI 

目 錄  
第 壹 章   緒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第 五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第 一 節   運 動 公 園 之 相 關 研 究. . . . . . . . . . . . . . . . . . . . 6  

第 二 節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現 況. . . . . . . . . . . . . . . 2 2  

第 三 節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 . . . . . . . . . 2 5  

第 四 節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之 研 究. . . . . . . . . . . . . . . . . . . 3 2  

第 五 節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 . . . . . . . . . . . . . . . . . . 3 6  

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1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1  

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  

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3  

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設 計. . . . . . . . . . . . . . . . . . . 4 6  

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7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第 肆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7  

第 一 節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檢 定. . . . . . . . . . . . . . . . . . . 5 7  

第 二 節   本 研 究 各 變 項 之 統 計 分 析. . . . . . . . . . . . . . . 6 7  

第 三 節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 . . . . . . 8 3  

第 四 節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1 4 6  

第 五 節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驗 及 場 地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 9  

第 六 節   本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1 5 2  

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 1  

第 一 節   結 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 1  

第 二 節   建 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 7  

參 考 文 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6 9  

附 件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8 0 



 

vii 

表 目 錄  
表 2 - 1  運 動 公 園 之 定 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表 2 - 2  運 動 公 園 之 發 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表 2 - 3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之 分 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4  

表 2 - 4  運 動 場 館 目 前 遭 遇 的 困 境. . . . . . . . . . . . . . . . . . . 1 8  

表 2 - 5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規 劃 表. . . . . . . . . . . . . . . . . . . 2 4  

表 2 - 6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 . . . . . . . . . . . . . . . . . 2 7  

表 2 - 7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之 定 義 彙 整 表. . . . . . . . . . . . . . . . . 3 3  

表 2 - 8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彙 整 表. . . . . . . . . . . . . . . . . . . 3 4  

表 2 - 9  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3 7  

表 2 - 1 0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 . . . . . . . . . . . . . . 4 0  

表 3 - 1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9  

表 3 - 2  運 動 態 度 項 目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0  

表 3 - 3  設 施 體 驗 之 項 目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5 1  

表 3 - 4  忠 誠 度 之 項 目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2  

表 3 - 5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3  

表 4 - 1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性 檢 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8  

表 4 - 2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因 素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6 0  

表 4 - 3  運 動 態 度 信 度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1  

表 4 - 4  設 施 體 驗 因 素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3  

表 4 - 5  設 施 體 驗 信 度 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4  

表 4 - 6  忠 誠 度 因 素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6  

表 4 - 7  忠 誠 度 信 度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6  

表 4 - 8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 . . . . . . . . 6 9  

表 4 - 9  運 動 態 度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 . . . . . . . . 7 5  

表 4 - 1 0  設 施 體 驗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 . . . . . . . 7 9  

表 4 - 1 1  忠 誠 度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 . . . . . . . . . . . . . . . . . . 8 1  

表 4 - 1 2  性 別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8 3  

表 4 - 1 3  性 別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8 4  

表 4 - 1 4  性 別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8 5  

表 4 - 1 5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8 5  

表 4 - 1 6  年 齡 在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性. . . . . . . . . . . . . . . . . . 8 6  



 

viii 

表 4 - 1 7  年 齡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8 8  

表 4 - 1 8  年 齡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8 9  

表 4 - 1 9  年 齡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9 0  

表 4 - 2 0  婚 姻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9 1  

表 4 - 2 1  婚 姻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9 2  

表 4 - 2 2  婚 姻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9 3  

表 4 - 2 3  婚 姻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9 4  

表 4 - 2 4  教 育 程 度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9 5  

表 4 - 2 5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9 6  

表 4 - 2 6  教 育 程 度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9 7  

表 4 - 2 7  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9 8  

表 4 - 2 8  職 業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 9 9  

表 4 - 2 9  職 業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1 0 1  

表 4 - 3 0  職 業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 . . . . . . 1 0 3  

表 4 - 3 1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0 4  

表 4 - 3 2  收 入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 . 1 0 5  

表 4 - 3 3  收 入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1 0 6  

表 4 - 3 4  收 入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1 0 7  

表 4 - 3 5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0 8  

表 4 - 3 6  居 住 地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 . 1 0 9  

表 4 - 3 7  居 住 地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1 0  

表 4 - 3 8  居 住 地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1 1  

表 4 - 3 9  居 住 地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1 1 2  

表 4 - 4 0  交 通 工 具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1 3  

表 4 - 4 1  交 通 工 具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1 1 4  

表 4 - 4 2  交 通 工 具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 . . 1 1 5  

表 4 - 4 3  交 通 工 具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1 6  

表 4 - 4 4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1 7  

表 4 - 4 5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1 1 8  

表 4 - 4 6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1 1 9  

表 4 - 4 7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1 2 0  

表 4 - 4 8  使 用 設 施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2 2  

表 4 - 4 9  使 用 設 施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1 2 3  

表 4 - 5 0  使 用 設 施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 . . 1 2 6  



 

ix 

表 4 - 5 1  使 用 設 施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2 8  

表 4 - 5 2  休 閒 時 間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2 9  

表 4 - 5 3  休 閒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1 3 0  

表 4 - 5 4  休 閒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 . . 1 3 2  

表 4 - 5 5  使 用 設 施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3 3  

表 4 - 5 6  運 動 頻 率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3 4  

表 4 - 5 7  運 動 頻 率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1 3 6  

表 4 - 5 8  運 動 頻 率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1 3 7  

表 4 - 5 9  運 動 頻 率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3 8  

表 4 - 6 0  參 與 時 間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 . . . 1 3 9  

表 4 - 6 1  參 與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1 4 1  

表 4 - 6 2  參 與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 . . . . . 1 4 3  

表 4 - 6 3  參 與 時 間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 . . . . . 1 4 4  

表 4 - 6 4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之 相 關 表. . . . . . . . . . . . . 1 4 6  

表 4 - 6 5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表. . . . . . . . . . . . . . . 1 4 7  

表 4 - 6 6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表. . . . . . . . . . . . . . . . . 1 4 7  

表 4 - 6 7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路 徑 係 數 表 . 1 5 0  

表 4 - 6 8  模 式 適 配 度 與 判 斷 標 準. . . . . . . . . . . . . . . . . . . 1 5 1  

表 4 - 6 9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彙 整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1 5 9 



 

x 

圖 目 錄  
圖 3 - 1  研 究 基 本 架 構 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1  

圖 3 - 2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2  

圖 4 - 1  運 動 態 度 與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1 4 9  

 

 

 

 



 

1 

第 壹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近 年 來 由 於 養 生 之 道 盛 行 與 國 際 各 項 體 育 競 賽 蓬 勃 發

展 ， 國 人 逐 漸 注 重 精 神 生 活 以 提 昇 生 活 素 質 與 品 味 。 此 外 隨

著 週 休 二 日 的 實 施，工 作 時 間 的 縮 短，空 餘 時 間 有 漸 增 趨 勢，

人 們 不 再 將 大 部 分 之 時 間 分 配 於 工 作 ， 追 求 忙 碌 ， 而 將 時 間

分 配 於 各 項 運 動 ， 因 此 國 民 生 活 層 面 逐 漸 擴 大 ； 另 外 由 於 工

商 業 社 會 生 活 節 奏 緊 湊 ， 壓 力 繁 重 ， 人 們 心 理 調 適 之 需 求 隨

之 增 加 ， 均 使 全 民 運 動 成 為 大 眾 日 常 生 活 不 可 或 缺 之 部 份 。  

全 民 運 動 在 科 技 文 明 的 今 天 ， 扮 演 著 重 新 安 排 人 類 生 活

的 角 色 ， 對 社 會 之 功 能 影 響 甚 大 。 然 而 屆 此 運 動 時 間 漸 增 之

際 ， 政 府 是 否 能 提 供 全 民 需 要 的 運 動 設 施 實 為 當 前 重 要 課

題 。 嘉 義 市 政 府 於 民 國 八 十 年 耗 資 約 三 億 零 九 百 萬 鉅 額 興 建

之 「 南 台 灣 最 大 的 運 動 公 園 」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在 經 過 整 建 改

善 之 後 ， 民 眾 使 用 率 卻 無 大 幅 提 昇 ， 是 否 是 運 動 設 施 不 符 合

市 民 的 需 求 ？ 抑 或 運 動 公 園 的 管 理 有 所 缺 失 ？ 或 是 其 他 因

素 ， 為 本 研 究 所 要 探 討 的 主 要 課 題 。  

本 研 究 以 行 銷 學 的 角 度 檢 視 運 動 者 （ 或 稱 消 費 者 ） 對 本

個 案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對 運 動 者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題 驗 與 忠 誠 度 之

關 係，並 探 討 其 使 用 率（ 或 稱 再 購 意 願 ），以 提 昇 運 動 公 園 的

使 用 率 ， 讓 更 多 的 民 眾 共 享 政 府 資 源 ， 達 到 便 民 、 利 民 、 親

民 的 政 府 責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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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了 解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休 閒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 並 進 一 步 探 討 運 動 公 園 中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做 為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者 在 經 營 策 略 、 設 施 管 理 上 之 參

考 依 據 ， 以 提 升 市 民 的 使 用 率 及 滿 意 度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循 研 究 之 目 的 ，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問 題 如 下 ：  

一 、 了 解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為 何 ？  

二 、 了 解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對 設 施 體 驗

情 形 為 何 ？  

三 、 了 解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其 忠 誠 度 為

何 ？  

四 、 了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運 動 者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五 、 了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運 動 者

在 設 施 使 用 體 驗 之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六 、 了 解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之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運 動 者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七 、 了 解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之 運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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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的 相 關 程 度 為 何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2 0 1 0 年 居 住 在 嘉 義 地 區，前 往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相 關 運 動 設 施 之 運 動 者 為 對 象 ， 探 討 休 閒 運 動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二 、 研 究 限 制  

(一 )本 研 究 於 2 0 1 0 年 3 月 1 日 起 至 2 0 1 0 年 3 月 3 1 日 ，

在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 基 於 區 域 環 境 、

公 園 屬 性 、 季 節 、 時 間 等 不 同 限 制 ， 無 法 推 論 至 其 他 公 園 之

情 況 。  

(二 )本 研 究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基 於 時 間 選 樣 上 的 限 制 以 及

年 齡 較 大 的 休 閒 運 動 者 填 寫 問 卷 的 意 願 與 配 合 度 不 高 之 原

因 ， 造 成 休 閒 運 動 者 之 樣 本 數 以 老 年 人 較 少 ， 年 輕 人 較 多 之

情 形 發 生 ， 因 而 產 生 樣 本 代 表 性 的 偏 誤 。  

 

第 五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運 動 公 園  

本 研 究 依 教 育 部 1 9 8 9 年 將 運 動 公 園 定 義 為 以 綠 地 或 樹

木 為 建 設 主 體 ， 並 包 括 運 動 、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設 施 ， 且 兼 具 一

般 公 園 之 直 接 及 間 接 功 能 與 效 益 ， 可 供 一 般 民 眾 平 日 或 假 日

之 運 動 及 休 閒 活 動 使 用 為 目 的 （ 穆 火 杉 ，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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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運 動 態 度  

休 閒 運 動 態 度，指 個 體 於 外 在 的 行 為 表 現 及 內 在 的 認 知

觀 念 層 次 ， 態 度 必 需 經 由 學 習 及 成 長 過 程 發 展 而 形 成 ， 對

人 、 事 、 物 在 情 感 、 認 知 、 行 為 方 面 具 有 積 極 ， 持 久 的 一 致

性 傾 向 ， 基 於 自 願 性 、 自 發 性 的 來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 從 休 閒 運

動 中 促 使 身 體 與 心 理 獲 得 正 面 的 發 展 ， 進 而 樹 立 正 確 的 休 閒

運 動 態 度。其 內 容 含 有 六 個 構 面「 人 際 關 係 」、「 紓 解 身 心 」，

「 適 應 能 力 」、「 競 爭 與 成 就 」、「 美 感 的 感 受 」、「 知 識 與 成 長 」。 

三 、 設 施 體 驗  

設 施 體 驗 為 比 較 預 期 與 實 際 體 驗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為 一 種

心 理 態 度 ， 本 研 究 參 考 吳 守 從 、 方 乃 玉 （ 2 0 0 4） 之 研 究 將 設

施 體 驗 定 義 為 休 閒 遊 憩 者 對 使 用 設 施 本 而 產 生 的 心 理 反

應 。 在 操 作 性 定 義 上 ， 是 指 受 試 者 在 「 設 施 體 驗 量 表 」 中 所

得 的 分 數 ， 得 分 愈 高 ， 表 示 對 使 用 設 施 的 體 驗 程 度 愈 高 ， 反

之 則 愈 低 。 其 內 容 包 含 有 五 個 構 面 「 情 感 交 流 」、「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景 觀 規 劃 」、「 活 動 規 劃 」。  

四 、 忠 誠 度  

本 研 究 所 指 之 忠 誠 度 是 指 「 消 費 者 除 了 本 身 的 再 購 意 願

外 ， 也 願 意 向 他 人 推 薦 並 給 予 口 碑 的 行 為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m a l ,  &  B e r r y , 1 9 8 5）。而 本 研 究 對 於 忠 誠 度 之 操 作 性 定 義

是 指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者 忠 誠 度 問 卷 上 填 答 的 得 分 情 形 ， 得

分 愈 高 表 示 運 動 者 對 運 動 公 園 之 忠 誠 度 越 高 。  

五 、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本 研 究 將 觀 眾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界 定 為 下 列 十 三 項：（ 一 ）性

別 ；（ 二 ） 年 齡 ；（ 三 ） 婚 姻 狀 況 ；（ 四 ） 教 育 程 度 ；（ 五 ） 職

業 ；（ 六 ） 月 收 入 ；（ 七 ） 居 住 地 區 ；（ 八 ） 您 通 常 來 到 園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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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交 通 工 具 是 ；（ 九 ） 通 常 和 您 一 起 到 運 動 公 園 的 是 ；（ 十 ）

您 通 常 使 用 的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是。（ 十 一 ）運 動 頻 率 是；（ 十 二 ）

什 麼 時 間 進 入 園 區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十 三 )到 運 動 公 園 的 參 與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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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第 一 節  運 動 公 園 之 相 關 研 究  

 

一 、 運 動 公 園 之 定 義  

「 運 動 公 園 」 意 指 同 時 包 含 運 動 設 施 與 造 園 景 觀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民 眾 運 動 、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多 元 功 能 之 公 立 公 園

（ 林 豔 汝 ， 2 0 0 3）。    

陳 邁 與 費 宗 澄（ 1 9 9 2）將 運 動 公 園 之 概 念 與 目 標 設 定 為：

運 動 公 園 包 括 主 要 參 與 的 體 育 ， 以 及 被 動 性 、 觀 賞 性 休 閒 活

動 所 需 之 空 間 。 主 要 參 與 的 體 育 活 動 應 該 包 含 室 內 外 球 場 、

田 徑 場 、 游 泳 池 等 ； 而 休 閒 活 動 場 所 則 包 括 綠 地 公 園 、 觀 賞

看 臺 、 露 天 劇 場 等 。 此 處 所 指 的 運 動 公 園 是 超 出 兒 童 遊 戲 場

功 能 或 社 區 遊 樂 場 形 式 之 硬 體 設 施 範 圍 ， 亦 即 超 越 社 區 性 且

具 有 運 動 設 施 的 公 園 。 其 主 要 功 能 是 供 民 眾 從 事 各 種 運 動 及

休 憩 之 用 ， 並 與 作 為 國 外 競 賽 ， 及 訓 練 之 用 並 重 。 因 此 ， 其

設 施 應 達 一 定 的 競 賽 規 格 或 標 準 。  

黃 明 福 （ 1 9 8 0）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定 義 為 ： 運 動 公 園 不 同 於

一 般 之 運 動 場 或 公 園 ， 它 是 以 運 動 設 施 為 主 體 再 加 天 然 或 人

工 的 造 園 技 術 ， 對  於 運 動 場 所 加 以 綠 化 與 美 化 之 手 法 ， 以

促 進 人 們 之 活 動 與 自 然 環 境  之 結 合 ， 達 成 運 動 、 休 閒 、 遊

憩 、 娛 樂 與 教 育 並 重 之 理 想 公 園  。  

教 育 部 1 9 8 9 制 定「 教 育 部 補 助 地 方 政 府 籌 建 運 動 公 園 申

請 作 業 要 點 」，以 落 實 運 動 公 園 建 設，確 保 實 質 規 劃 之 完 善 ，

運 動 公 園 是 以 綠 地 或 樹 木 為 公 園 建 設 之 主 體 ， 並 包 括 運 動 、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設 施 ， 並 兼 具 一 般 公 園 之 直 接 或 間 接 功 能 與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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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穆 火 杉 ， 2 0 0 1）。  

韓 鴻 恩 （ 2 0 0 1） 認 為 還 需 具 備 環 境 綠 化 、 美 化 設 施 與 造

園 景 觀 ， 然 而 ， 張 淑 智 （ 1 9 8 6） 認 為 運 動 公 園 遊 憩 設 施 可 供

大 眾 自 由 使 用 ， 運 動 設 施 與 運 動 場 地 亦 可 提 供 選 手 比 賽 與 專

業 訓 練 使 用 ， 即 無 論 在 平 日 或 假 日 ， 運 動 公 園 之 規 劃 需 要 有

基 本 之 競 技 型 運 動 設 施 外 ， 另 外 還 須 依 大 眾 之 需 求 為 考 量 ，

融 合 地 方 特 色 並 設 計 出 多 功 能 之 設 施 與 景 觀 ， 以 供 一 般 民

眾 、 選 手 、 活 動 參 與 者 多 種 參 與 機 會 。 故 本 研 究 將 運 動 公 園

定 義 為 「 運 動 公 園 為 一 座 以 綠 化 、 美 化 設 計 為 主 ， 並 具 有 休

閒 、 遊 憩 、 運 動 功 能 之 設 施 ， 設 施 之 設 置 需 依 環 境 優 勢 、 參

與 者 之 特 性 、 歷 史 背 等 條 件 ， 設 置 與 該 地 相 符 合 之 景 觀 設

施 ， 以 大 眾 、 選 手 皆 可 自 由 使 用 為 目 的 之 公 園 」， 整 理 如 表  

2 - 1。  

表 2 - 1 運 動 公 園 之 定 義  
年 代  作 者  定 義  
1 9 8 0  黃 明 福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定 義 為 ： 運 動 公 園 不 同 於 一 般

之 運 動 場 或 公 園 ， 它 是 以 運 動 設 施 為 主 體 再

加 天 然 或 人 工 的 造 園 技 術 ， 對 於 運 動 場 所 加

以 綠 化 與 美 化 之 手 法 ， 以 促 進 人 們 之 活 動 與

自 然 環 境 之 結 合 ， 達 成 運 動 、 休 閒 、 遊 憩 、

娛  樂 與 教 育 並 重 之 理 想 公 園 。  

1 9 8 6  張 淑 智  
 

運 動 公 園 為 以 提 供 運 動 設 施 或 運 動 場 地 為 主

體 之 公 園 建 設 ， 包 括 休 憩 、 娛 樂 等 遊 憩 設 施

及 美 化 、 綠 化 設 施 ， 並 兼 具 一 般 公 園 之 直 接

與 間 接 效 益 之 功 能 ， 其 遊 憩 設 施 必 須 提 供 大

眾 自 由 使 用 ， 運 動 設 施 及 運 動 場 地 亦 可 提 供

比 賽 專 業 訓 練 之 選 擇 或 大 眾 自 由 使 用 ， 或 兩

者 兼 具 之 用 途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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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續 ） 
年 代  作 者  定 義  
1 9 9 2  劉 田 修  於 考 察 歐 洲 運 動 公 園 後 提 出 之 定 義 包 括 ：  

1 .社 區 運 動 設 施 部 分 ， 有 室 內 外 場 地 之 分 ，
地  理 位 置 以 步 行 2 0 分 以 內 或 以 自 行 車 騎 乘
1 0 分  鐘 以 內 為 宜 ； 運 動 項 目 依 民 眾 的 興 趣
與 需 求 而  籌 建 ， 面 積 則 依 居 民 人 口 多 寡 而
定 。 一 般 而 言 ， 室 外 運 動 場 約 1 至 5 公 頃 ，
室 內 運 動 場 約 3 0 0 至 1 0 0 0 平 方 公 尺 。    
2 .委 託 私 人 經 營 之 綜 合 運 動 公 園 ， 主 要 目 的
為  舉 辦 大 型 運 動 賽 會 而 籌 建 於 都 會 區 中 的
運 動 設 施 ， 一 般 而 言 其 設 施 包 括 田 徑 場 （ 可

兼 足 球 場 使 用 ）、體 育 館、游 泳 池 及 其 他 附 屬

專 用 之 運 動 設 施 ， 而 觀 眾 席 之 座 位 至 少 在

2 0 0 0 人 以  上，整 體 面 積 在 1 0 公 頃 以 上 者 稱
之  
3 .休 閒 運 動 公 園 ， 為 歐 洲 多 數 運 動 公 園 之 式  
樣，一 般 定 義 為 面 積 在 3 0 公 頃 以 上，位 於 大
城 市 區 域 內 或 近 郊 附 近 ， 提 供 鄰 近 城 市 居 民

日  常 休 憩 或 假 日 休 閒 度 假 之 活 動 場 所。公 園
內  以 樹 林、草 坪、湖 泊 及 河 流 為 主，專 項 運
動 設 施 或 大 型 運 動 場 為 輔 。  

2 0 0 1  
 

韓 鴻 恩  運 動 公 園 為 一 公 有 、 動 態 與 康 樂 性 之 都 市 遊
憩 設 施 ， 以 綠 地 或 樹 林 為 建 設 之 主 體 ， 並 提

供 運 動 設 施 ， 因 此 需 要 平 坦 廣 闊 之 基 地 。 除

了 運 動 設 施 外 ， 運 動 公 園 還 需 具 備 一 般 都 市

公 園 之 休 閒 娛 樂 設 施 與 環 境 綠 化 、 美 化 設

施 ， 才 能 為 市 民 提 供 運 動 、 休 閒 、 娛 樂 、 教

育 等 多 種 參 與 機 會 。  
2 0 0 1  陳 思 倫  

、 歐 聖 榮  
、 林 連 聰  
 

都 市 公 園 （ 運 動 公 園 ） 綠 地 的 闢 建 ， 可 提 供

市 民 接 觸 大 自 然 的 機 會 ， 享 受 戶 外 遊 憩 生

活 ， 陶 冶 身 心 並 可 減 輕 都 市 建 築 的 擁 擠 現

象 。 它 是 政 府 為 美 化 市 容 景 觀 ， 增 進 國 民 身

心 健 康 ， 所 提 供 給 予 大 眾 享 受 遊 憩 、 觀 賞 、

休 閒 、 運 動 而 規 劃 投 資 闢 建 之 園 景 設 施 ， 兼

具 防 火 、 避 難 、 防 災 等 功 效 的 綠 化 園 地 。 此

外 ， 亦 可 減 低 噪 音 及 空 氣 汙 染 ， 甚 至 可 保 護

自 然 和 景 觀 資 源 ； 因 此 ， 都 市 公 園 有 「 都 市

之 肺 」 之 美 稱 。  
  （ 續 下 表 ）



 

9 

表 2-1（ 續 ） 

年 代  作 者  定 義  

2 0 0 3  
 

郭 滿 洲  運 動 公 園 為 以 運 動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設 施 ， 兼 具
一 般 公 園 及 運 動 場 之 屬 性 ， 包 含 遊 憩 設 施 及

運 動 與 休 閒 設 備 ， 可 於 賽 會 期 間 觀 賞 比 賽 之

民 眾 ， 做 為 觀 賞 比 賽 前 、 後 從 事 活 動 之 場 所

以 及 賽 會 後 一 般 民 眾 日 常 及 假 日 從 事 觀 賞 及

參 與 性 之 休 閒 活 動 或 運 動 之 場 所 。  
2 0 0 3  林 豔 汝  運 動 公 園 為 同 時 具 有 運 動 設 施 與 造 園 景 觀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提 供 民 眾 運 動 、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多 元 功 能 之 公 立 公 園 。  
2 0 0 6  方 美 玉  運 動 公 園 是 指 包 含 遊 憩 設 施 、 運 動 場 地 與 休

閒 設 備 ， 兼 具 一 般 公 園 與 休 閒 運 動 場 地 兩 者

屬 性 的 場 所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 運 動 公 園 之 發 展  

韓 鴻 恩 （ 2 0 0 1） 台 灣 地 區 由 於 運 動 設 施 普 遍 不 足 ， 公 立

場 所 又 多  以 興 辦 運 動 競 技 比 賽 為 主 ， 一 般 民 眾 參 與 之 機 會

遠 少 於 觀 賞 運 動 的 機 會 ， 因 此 運 動 場 所 之 規 劃 與 興 建 應 不 止

於 競 技 、 訓 練 或 觀 賞 為 主 ， 應 同 時 考 量 一 般 民 眾 之 需 求 與 使

用 ， 朝 向 多 功 能 之 設 計 目 標 ， 達 到 其 設 置 之 效 益 。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公 園 的 發 展 歷 程 ， 其 中 影 響 最 深 遠 ， 同 時 也 使 運 動 公 園

落 實 興 建 於 各 鄉 鎮 的 當 屬 國 家 體 育 中 程 計 畫 與 國 建 六 年 計

畫 中 體 育 建 設 計 畫 的 政 策 落 實 。 從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至 八 十 四 年

間 ， 全 台 共 有 五 十 二 座 運 動 公 園 完 成 規 劃 設 計 與 興 建 之 程

序 ， 使 地 方 得 以 有 多 樣 化 的 運 動 休 閒 空 間 ， 同 時 也 造 就 了 運

動 公 園 發 展 之 新 契 機 。 而 全 台 運 動 公 園 的 分 佈 ， 大 型 都 會 區

運 動 公 園 的 數 量 明 顯 少 於 都 市 化 程 度 較 低 的 鄉 鎮 ， 其 原 因 除

土 地 昂 貴 之 因 素 外 ， 都 會 地 區 鮮 少 有 大 型 空 地 可 供 興 建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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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園 ； 同 時 若 依 據 運 動 公 園 的 設 置 與 定 位 分 析 ， 多 數 的 運 動

公 園 定 位 均 屬 於 地 方 服 務 層 級 ， 因 此 可 以 發 現 許 多 縣 市 擁 有

非 常 多 之 運 動 公 園 ， 但 這 些 公 園 的 面 積 均 在 五 公 頃 以 下 ， 顯

示 其 使 用 型 態 集 中 於 地 方 甚 至 一 般 鄰 里 生 活 圈 。 而 由 表 中 的

資 料 亦 可 發 現 ， 運 動 公 園 分 佈 較 多 之 縣 市 ， 其 區 位 所 在 土 地

價 格 較 低 廉 ， 且 在 土 地 之 取 得 上 佔 有 較 大 之 優 勢 ， 同 時 均 有

利 用 閒 置 之 公 有 土 地 或 新 生 地 進 行 運 動 公 園 之 開 發 。  

韓 鴻 恩 （ 2 0 0 1） 認 為 運 動 公 園 可 廣 義 解 釋 為 ： 以 提 供 運

動 設 施 、 體 育 活 動 之 場 所 而 興 建 之 公 園 ， 或 不 以 運 動 公 園 著

稱 ， 但 性 質 具 有 體 育 活 動 之 實 質 者 ， 臺 灣 運 動 公 園 之 發 展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王 慶 堂 （ 2 0 0 4） 指 出 ， 台 灣 地 區 之 體 育 場 肇 始 於 日 據 時

代 ， 當 時 因 台 灣 地 區 衛 生 環 境 狀 況 不 佳 ， 日 本 政 府 又 當 逢 明

治 維 新 之 際 ， 所 以 將 西 化 措 施 全 盤 引 進 台 灣 本 土 。 剛 開 始 ，

運 動 場 地 建 築 在 公 園 內 ， 此 時 期 的 體 育 場 有 屏 東 運 動 公 園 內

的 體 育 場 、 台 南 公 園 內 的 體 育 場 、 台 北 市 新 公 園 內 的 運 動

場 、 新 竹 公 園 的 運 動 場 、 高 雄 市 扶 輪 公 園 內 中 正 體 育 場 等 ；

場 地 較 集 中 者 ， 則 有 台 北 圓 山 體 育 場 、 台 中 體 育 場 、 台 南 綜

合 體 育 場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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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運 動 公 園 之 發 展  
作 者  階 段  過 程  

韓 鴻 恩  1 9 7 1 至  

1 9 8 0 年   

  

  

  

1 . 公 園 缺 乏 整 體 之 規 劃 ， 設 施 設 計 並 不
突 顯 ， 針 對 運 動 公 園 之 建 設 多 數 未 以 運

動 功 能 為 主 要 考 量  

2 . 僅 有 臺 北 市 青 年 公 園 、 臺 中 中 正 公 園
及 中 山 公 園 尚 可 歸 納 為 運 動 公 園  

3 . 青 年 公 園 為 早 期 較 具 有 完 整 典 範 之
運 動 公 園 ， 其 規 劃 設 計 以 運 動 、 遊 憩 為

主 ， 符 合 青 少 年 及 全 體 市 民 遊 憩 、 休 閒

與 運 動 之 需 求  

4 . 臺 中 中 山 公 園 設 計 以 人 工 湖 為 主
體 ， 設 施 包 括 網 球 場 、 兒 童 遊 戲 場 與 露

天 表 演 場 、 園 區 步 道 等 設 施 ， 以 達 到 娛

樂 與 運 動 兼 具 之 功 能  

5 . 臺 中 中 正 公 園 則 以 游 泳 池 間 隔 球 類
運 動 、 健 身 房 、 柔 道 場 及 綠 地 公 園 ， 成

為 休 閒 遊 憩 區 與 體 能 活 動 兩 大 區 域 ， 兩

者 皆 擁 有 運 動 公 園 之 機 能  

6 . 林 口 運 動 園 區 亦 欲 興 建 一 座 以 國 際
標 準 為 主 之 競 賽 場 地 ， 期 望 透 過 整 體 規

劃 之 方 式 ， 帶 動 林 口 體 育 園 區 的 整 體 發

展 與 提 升 運 動 設 施 之 水 準 及 運 動 風

氣 ， 但 與 其 他 國 際 城 市 相 較 下 略 顯 不

足 ， 進 而 轉 變 成 以 休 閒 運 動 為 主 體 之 休

閒 運 動 公 園  

 1 9 8 1 至  

1 9 9 0 年  

1 . 為 運 動 公 園 啟 蒙 發 展 期  

2 . 行 政 院 1 9 8 9  年 在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之 體 育 中 程 計 畫 中 對 體 育 建 設 之 落

實 ， 將 運 動 公 園 納 入 施 政 計 畫 之 項 目

內 ， 期 間 針 對 運 動 公 園 之 建 設 約 有 十 六

座 ， 已 具 有 明 顯 之 成 效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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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續 ）  

作 者  階 段  過 程  

 

 

1 9 9 1 至  

2 0 0 0 年  

1 . 行 政 院 於 1 9 9 2 始 依 序 補 助 籌 建 縣 市
鄉 鎮 運 動 公 園 ， 持 續 落 實 國 家 建 設 六 年

計 畫 之 體 育 中 程 計 畫 並 補 助 地 方 興 建

三 十 餘 座 運 動 公 園  

2 .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在 《 臺 灣 省 垃 圾 掩 埋 場
封 閉 改 善 及 再 利 用 示 範 工 程 計 畫 》 中 ，

對 掩 埋 場 之 再 生 利 用 計 畫 提 出 補 助 ， 針

對 已 封 場 之 掩 埋 場 予 以 補 助 興 建 綠 美

化 設 施 ， 以 成 立 環 保 公 園 或 運 動 公 園 之

形 式 落 實 再 生 利 用 之 目 標  

3 . 因 推 動 城 鄉 新 風 貌 建 設 計 畫 ， 亦 陸 續
提 出 對 運 動 公 園 之 規 劃 設 計 與 興 建 計

畫 並 補 助 其 他 運 動 公 園 之 硬 體 設 施  

 2 0 0 1  年
起  

1 . 此 時 期 政 府 礙 於 預 算 之 窘 困 ， 無 法 給
予 大 額 補 助 以 興 建 運 動 公 園  

2 . 體 委 會 仍 決 議 持 續 補 助 地 方 興 建 運
動 公 園 ， 補 助 申 請 將 以 縣 市 而 非 鄉 鎮 市

為 申 請 窗 口 ， 申 請 金 額 以 每 座 運 動 公 園

新 台 幣 3 萬 元 為 最 高 限 額 之 補 助 ， 造 成
完 全 仰 賴 上 級 政 府 補 助 之 運 動 公 園 ， 易

被 以 社 區 型 態 為 主 的 地 方 型 運 動 公 園

取 代 ， 並 減 少 區 域 型 態 之 大 型 運 動 公 園

形 成 。  

王慶堂 光 復 之
初  

除 了 延 續 日 據 時 代 之 舊 有 場 地 外 ， 尚 無

較 具 規 模 的 場 館 出 現  

 1 9 5 6 至  

1 9 6 0 年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場 及 台 灣 省 立 體 育 場 相

繼 成 立 ， 加 上 省 運 、 區 運 期 間 的 場 地 需

求 ， 才 開 始 大 量 建 築 縣 市 所 屬 運 動 場 館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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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 續 ）  

作 者  階 段  過 程  

 1 9 8 1  台 灣 地 區 公 立 體 育 場 成 立 的 數 目 急 遽

增 加 ， 惟 大 多 是 為 了 籌 辦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而 興 建 ， 事 前 既 未 分 析 場 地 興 建 必 要 性

與 適 切 性 ， 事 後 也 未 研 擬 完 整 之 經 營 管

理 計 畫 ， 導 致 許 多 體 育 場 因 區 運 會 後 使

用 率 不 高 ， 以 及 管 理 不 良 等 問 題 ， 招 致

浪 費 公 帑 之 輿 論 批 評  

 1 9 8 5  彰 化 縣 辦 理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 花 費 新 台 幣

八 億 元 興 建 運 動 場 館 ， 開 展 近 年 區 運 興

建 大 規 模 場 館 風 氣 之 先  

 1 9 8 6  高 雄 市 區 運 會 投 資 十 餘 億 興 建 中 正 體

育 園 區  

 1 9 9 3  桃 園 區 運 會 ， 桃 園 縣 政 府 投 入 軟 硬 體 之

建 設 金 額 更 高 達 三 十 億 元  

 1 9 9 7  嘉 義 縣 辦 理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興 建 成 立 嘉

義 縣 立 體 育 場 亦 投 資 二 十 餘 億 元 導 致

輿 論 對 政 府 投 入 龐 大 經 費 興 建 運 動 場

館 ， 卻 無 法 有 效 經 營 管 理 發 揮 其 效 能 提

出 質 疑 嘉 義 縣 政 府 籌 辦 完 區 運 會 後 ， 將

田 徑 場 與 游 泳 池 以 每 年 一 千 餘 萬 元 租

借 予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作 為 嘉 義 校 區

使 用  

 2 0 0 1  花 蓮 縣 政 府 籌 辦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後 ， 於 二 十 七 公 頃 的 園 區 中 設 置 了 縣 立

體 育 實 驗 中 學 ， 透 過 體 育 專 業 學 校 教

學 、 訓 練 與 管 理 之 力 量 ， 提 高 運 動 場 館

之 使 用 效 益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之 分 類  

運 動 公 園 一 般 係 指 具 有 公 園 式 之 環 境 規 劃 ， 內 含 有 多 項

運 動 場 館 設 施 ， 具 有 運 動 與 休 閒 活 動 功 能 之 環 境 空 間 ， 如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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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縣 羅 東 運 動 公 園 、 花 蓮 縣 德 興 運 動 公 園 等 ， 均 為 具 有 代 表

性 之 運 動 公 園（ 王 慶 堂， 2 0 0 5）。  運 動 公 園 除 了 必 要 設 施 外 ，

還 需 考 慮 各 活 動 年 齡 層 次 之 需 要 及 組 群 活 動 之 適 用 性 ， 以 便

於 將 各 類 活 動 作 適 當 區 分 。 鄭 虎 （ 1 9 9 9） 與 穆 火 杉 （ 2 0 0 1）

將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分 為 運 動 休 閒 及 遊 憩 設 施 （ 活 動 設 施 ） 與 公

共 設 施 兩 個 部 分 ， 其 分 述 如 表 2 - 3  所 述 。  

表 2 - 3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之 分 類  
作者  種類  項目  

鄭虎（ 1999） 

、  

穆火杉

（ 2001）  

運動休閒

及遊憩設

施  

  

  

體能性設施：田徑、游泳、越野賽跑等。  

競賽性設施：足球、籃球、槌球、網球、拔河、棒球、

壘球。  

休閒性設施：飛盤、跳繩、溜冰、水上活動、遙控飛

機。  

健身性設施：體能性運動、國術、健康步道、森林浴、

慢跑。  

遊憩性設施：益智活動、日光浴、散步、娛樂、音樂

會、舞蹈歌唱、樂器演奏、展示、靜坐沉思、遊戲。  

 公共設施  

 

1.  公園內應有供水、電力、電信等設備  

2.  公園內之場地設施及步道，應設有指示系統  

3.  應設有男女衛生設備  

4.  無障礙空間  

5.  全天後之場地設施以及夜間照明設備  

6.  足夠的樹蔭以供民眾運動後休息  

7.  各活動空間整體之動線規劃  

8.  汽機車停車場。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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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 續 ） 

作者  種類  項目  

運 動 區  

 

設置運動設施或提供運動場地之區域，並應以戶外為

主，盡量不設置室內運動場，使人們可在自然環境中

從事運動。  

張淑智

（ 1986）、  

韓鴻恩

（ 2001）  

蔡耀程

（ 2002）  

休憩區  休憩區提供市民最常從事之靜態休閒活動，包括乘

涼、聊天、散步、閱讀、野餐等，是運動公園中唯一

從幼兒到老人都適宜的區域。且休憩活動是一種最富

多樣性之休閒活動，並不需要特定的活動設施，只需

要適當之休息、服務設施及環境之綠美化。  

 娛 樂 區

（ 遊 樂

區）  

娛樂區是一種比運動緩和之動態休閒活動，可提供兒

童遊戲區、團體遊戲、土風舞等娛樂身心之活動，其

中除了兒童遊戲需要特定之場地及遊戲設施外，其他

活動只需要平整之小廣場或小片草地。  

 服務區  包括服務設施及管理設施，如更衣室、盥洗室、管理

室、停車場等，視運動公園本身之需要及附近設施之

情況來決定設施之內容。  

郭滿洲

（ 2003）  
飾景區  其功能為美化市容、軟化都市外觀，提供空間美質之

視野景觀，隔離噪音及形成寧靜之場所。  

 休息區  其功能是提供市民休息、乘涼、散步、日光浴等清靜

之處  

 兒 童 遊 戲

區  
其功能為提供兒童遊戲之處，如各類游具（包括蹺蹺

板、溜滑梯、鞦韆）、爬竿、迷宮，以及最受兒童歡迎

的攀爬玩沙區和親子戲水區。  

 運動區  其功能是為青年人與成年人提供運動場所，如籃球

場、國際級硬地網球場、直排輪溜冰場。  

 教 育 解 說

區  
其功能係針對公園內植物、地質、或古蹟進行解說，

具有教育效果，如日晷儀。  

 集 會 活 動

區  
其功能是供給附近居民從事休閒、室外活動的場所，

如戶外劇場。  

 服 務 管 理

區  
其功能為提供公園管理與服務民眾之場所，如停車

場、廁所、服務中心、飲水泉、洗手台、電話亭、照

明設備、垃圾桶等設施。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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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運 動 場 館 之 功 能  

近 幾 年 來 隨 著 民 眾 對 休 閒 生 活 品 質 的 要 求 ， 許 多 縣 市 均

成 立 綜 合 體 育 場 館 ， 以 提 供 民 眾 例 假 日 從 事 各 項 運 動 之 需

求。蔡 長 啟（ 1 9 9 1）曾 指 出 公 立 體 育 場 應 注 重 四 種 服 務（ 4 S）：

提 供 運 動 環 境 的 服 務 （ A r e a  S e r v i c e）、 提 供 體 育 活 動 的 服 務

（ P r o g r a m  S e r v i c e）、 推 動 組 織 建 立 的 服 務 （ C l u b  S e r v i c e）、

提 供 運 動 資 訊 的 服 務 （ I n f o r m a t i o n  S e r v i c e）。  

官 文 炎 （ 1 9 9 2） 指 出 ， 公 立 體 育 場 必 須 是 替 民 眾 製 造 健

身 與 活 力 、 提 供 體 育 運 動 教 育 與 訓 練 比 賽 、 觀 光 休 憩 與 欣 賞

的 場 所 ， 同 時 也 是 傳 播 最 新 運 動 資 訊 與 健 康 、 保 健 的 仲 介

者 ， 它 擔 任 了 全 民 性 、 競 技 性 、 休 閒 性 、 民 俗 性 等 活 動 之 推

廣 任 務 ， 引 進 、 開 發 、 推 廣 新 樣 式 的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 協 助 辦

理 各 項 非 體 育 性 活 動 ， 促 進 親 子 間 的 健 康 與 和 諧 。  

王 慶 堂 （ 2 0 0 2） 認 為 體 育 場 為 各 縣 市 推 展 全 民 與 競 技 體

育 之 樞 鈕 ， 扮 演 地 方 體 育 發 展 之 第 一 線 要 角 ， 帶 領 縣 市 之 體

育 走 向 全 民 體 育 發 展 、 辦 理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 提 供 休 閒 運 動 輔

導 、 規 劃 廣 眾 的 運 動 項 目 、 發 展 地 方 發 展 特 色 運 動 等 重 要 業

務 。 他 亦 指 出 各 級 體 育 場 經 營 之 重 要 目 標 有 ： 提 供 休 閒 運 動

場 所 、 運 動 指 導 、 運 動 競 技 場 地 、 訓 練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 辦 理

全 民 運 動 、 辦 理 運 動 競 賽 活 動 、 提 供 民 眾 運 動 觀 賞 、 發 展 健

康 體 適 能 活 動 。  

謝 文 偉 （ 2 0 0 1） 亦 認 為 如 果 體 育 場 有 結 合 公 園 綠 地 ， 並

有 效 的 達 到 都 市 綠 化 功 能 ， 其 可 增 添 觀 光 的 功 能 。 同 時 在 效

能 上 須 兼 顧 環 境 、 目 標 、 品 質 、 即 時 性 和 民 眾 滿 意 等 多 項 評

估 規 準 。  

根 據 葉 公 鼎 ( 1 9 9 1 )彙 整，體 育 館 的 功 能 應 包 含 下 列 六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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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 育 ： 體 育 場 是 為 一 處 社 教 單 位 ， 具 有 教 育 社 會 大

眾 任 務 。  

(二 )競 技 ： 體 育 場 擁 有 完 備 的 場 地 設 施 ， 足 以 為 地 方 舉

辦 大 規 模 的 賽 會 。  

(三 )訓 練 ： 體 育 場 可 提 供 場 地 ， 培 育 選 手 。 除 了 提 昇 選

手 素 質 之 外 ， 尚 可 發 掘 優 秀 之 人 才 ， 使 各 項 運 動 之

發 展 生 生 不 息 ， 無 斷 層 之 虞 。  

(四 )觀 賞 ： 體 育 場 可 舉 辦 高 水 準 的 比 賽 活 動 ， 或 各 類 體

育 表 演 會 ， 提 供 民 眾 欣 賞 的 機 會 。  

(五 )測 驗 ： 體 育 場 可 以 測 驗 民 眾 的 體 能 狀 況 、 對 體 育 常

識 的 認 知 程 度 與 對 各 種 活 動 的 需 求 ， 成 為 顯 示 當 地

體 育 運 動 現 象 之 測 候 站 。  

(六 )休 閒 ： 體 育 場 具 有 廣 大 的 空 間 、 綠 地 與 活 動 設 施 ，

可 為 民 眾 提 供 舒 解 身 心 、 運 動 、 休 閒 的 絕 佳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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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運 動 場 館 目 前 遭 遇 的 困 境  

表 2 - 4 運 動 場 館 目 前 遭 遇 的 困 境  

年代 學 者 目前遭遇困境 

1.管理委員會方面：各縣(市)公立體育場設置管理委員會的比例十分偏

低。 

2.管理辦法方面：雖然大多數的場地設施都有訂定管理的辦法，但是其

中有多項較容易發生意外事故的場地設施，如棒(壘)球場、田徑場、體

育館，以及室內游泳池等，仍然有相當高的比例未訂有管理辦法。此外

大部分的場地設施均未將其管理辦法公告周知。 

3.器材維修方面：採取「專人」維修方式者佔大多數，採「定期」維修

者大約有二成左右。 

4.維護人員方面：大部分的縣(市)公立體育場之設施清潔維護工作，都是

由專人來做，只有少數是外包給清潔公司或專業清潔人員來實施。 

1999 行政院

體育委

員會 

5.管理單位方面：大部分的管理單位為總務組，其次為場地組、活動組

或指導管理組，只有少部分的場地設施是以外包的方式來經營。 

1.體育場名稱定位的不夠明確 

2.場館的興建前甚少作營運管理方面的評估。 

3.缺乏大型的表演、展覽等大型的空間，尤其是北、高兩市及部份都會

區的體育場，造成場館年度營運的短收。 

4.層級低、經營人才欠缺、異動高等因素，造成各級體育場在制度面上

及結構面上，無法作轉型及業務上的突破。 

5.其主管單位重視程度明顯不如文化中心，尤其從人員編制及經費預算

即可感受的到。 

1999 蘇雄飛 

6.場長職等及組織編制，多年來一直無法調整，這亦是阻礙體育場進步

與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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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續 ）  

年代 學 者 目前遭遇困境 

2002 王慶堂 1.場館編制人員不足：縣市立體育場之成立乃依台灣省各縣(市)立體育場

章程編定員額，該章程為台灣省政府於 1949年 9月 21日頒布，其條文

沿用迄今，尚無修正地方制度法施行後，縣市政府所制定之縣市立體育

場組織規程多援用舊有編制，配置場長一名及幹事二人，致營運管理人

力嚴重不足。 

  2.場地設備不足：各級體育場係以一場、一館、一池之編制設立，多年

來並未隨國人之運動型態改變及需求作場地之興建或調整，現有設備多

已不敷現代國民運動休閒之殷切需求。 

3.場地經營管理人員之態度：各級體育場之編制職員係依國家考試任

用，進用之人員多不具備運動場館經營管理之專長，囿於僵化之人事、

預算制度，營運人員之發揮空間有限，致使管理人員之態度趨向於保

守、消極。 

  4.職務列等過低，人才外流：縣市立體育場職員之職務列等偏低，場長

職務僅列薦任第七至第八職等，導致縣市立體育場之場長流動率偏高，

或由教育局課長兼任，無法發揮業務推動之一貫性。 

  5.場館設施老舊，不利於現代化之營運：部分縣市立場館興建之年代久

遠，部分場館已老舊逾齡，縣市政府財源籌措困難，體育場所列之經常

維護費用嚴重不足，加速場館之老化與折損，然中央預算係採定額制，

無法充裕補助地方政府重建逾齡場館，舊式場館之設計不利於現代化之

營運模式，影響營運效益。 

  6.同仁業務負擔過重：體育場之營運除一般之服務外，多以活動之方式

進行，經營管理人員不足，且工作負擔沉重，配合國人之休閒運動型態，

民眾使用運動場館之時段多為夜間或假日，致工作同仁常需夜間加班或

假日上班，長期超量負擔繁重之工作，影響工作士氣與服務意願。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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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 續 ）  

年代 學 者 目前遭遇困境 

7.專業人力不足：近年來國家考試體育行政類科之錄取人數遠低於地方

之需求，數十年來僅 1988 年辦理體育行政類科之普通考試，錄取四名

分發地方任用，致基層委任官等之人員多係一般行政機關人員轉任，體

育專業及運動場館營運之基本能力不足，歷來少有在職進修或訓練之機

會，或因工作繁重無暇參加進修，影響專業技術能力之成長。 

8.地方政府首長不支持：部分縣市首長對體育事務支持度不足，體育場

之人事、預算無法充分獲得縣市長之支持，體育場之業務與維護長期仰

賴上級機關之補助，台灣省政府組織精簡後，體育場之經費補助來源銳

減，縣市於財源分配時如未優予考量編列，將使維護及活動經費嚴重不

足，體育場之功能績效大幅受限。 

  

9 場地設施空間遭外單位佔用：各級體育場之空間充裕，惟囿於人力與

預算等因素無法有效充分運用，致使部分政府行政機關、民間團體、學

校長期借(佔)用體育場之空間。綜觀來說，各縣市公營體育場皆面臨營

運管理上之困難，包括管理制度不夠周延，致使管理委員會成效不彰、

管理編制人員不足，或是場地經營管理人員之態度趨於保守、場地設施

老舊，營運效益不佳。 

  10.地方政府經費不足等問題，導致公營體育場缺乏完善的管理，影響整

體營運績效。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臺 灣 地 區 的 運 動 公 園 是 由 「 硬 體 設 施 」

及 「 功 能 」 兩 大 層 面 所 組 成 ， 其 中 「 硬 體 」 層 面 包 含 了 「 運

動 設 施 」 與 「 造 園 景 觀 」 兩 大 部 份 ； 而 「 功 能 」 又 著 重 於 提

供 民 眾 在 運 動 及 休 閒 活 動 之 場 所 而 言 。 因 此 ，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便 是 同 時 包 含 運 動 設 施 與 造 園 景 觀 ，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提



 

21 

供 民 眾 運 動 、 休 閒 及 遊 憩 等 多 元 功 能 之 公 立 公 園 。 因 為 位 於

市 區 內 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 於 是 便 兼 具 有 運 動 、 展 示 、 表 演 及

休 憩 等 活 動 功 能 。  

優 良 的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會 帶 給 使 用 者 在 體 驗 程 度 上 的 提

升 ， 增 加 使 用 者 的 再 遊 率 ， 若 是 能 再 加 上 良 好 的 經 營 管 理 及

維 護 ， 提 供 使 用 者 最 愉 悅 的 使 用 方 式 及 使 用 體 驗 ， 則 使 用 者

忠 誠 度 將 大 大 提 昇 ， 休 閒 活 動 的 推 展 效 益 亦 將 達 事 半 功 倍 的

顯 著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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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現 況  

 

一 、 歷 史 沿 革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是 位 於 嘉 義 市 西 區 的 新 建 重 劃 區

內 ， 其 名 為 「 市 立 運 動 公 園 」， 但 由 於 位 在 港 坪 里 ， 因 此 又

稱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 其 占 地  8 5 , 0 0 0  平 方 公 尺 ， 可 容 納 人 數 為  

3 , 2 0 0  人 ， 不 但 為 西 區 花 卉 區 中 增 添 綠 意 ， 更 提 供 民 眾 運 動

及 全 家 大 小 假 日 休 閒 的 好 去 處 （ 嘉 義 市 政 府 新 聞 資 料 剪 輯 ，

1 9 9 1）。  

成 立 以 來 由 於 使 用 率 高 ， 經 評 估 後 將 進 行 設 施 擴 建 、 新

設 與 整 修 工 程 ； 其 中 為 了 因 應 年 輕 朋 友 喜 愛 的 直 排 輪 運 動 ，

前 市 長 陳 麗 貞 指 示 新 建 「 極 限 運 動 設 施 」， 為 了 使 用 的 安 全

與 普 遍 性，滑 行 平 台、曲 道 等 設 施 都 以 普 通 級 的 難 度 為 標 準。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經 整 建 規 劃 後 ， 已 增 有 網 球 場 、 籃

球 場 、 足 球 場 、 溜 冰 場 、 兒 童 遊 戲 場 等 ， 新 建 的 設 施 有 極 限

運 動 場 、  1 2 0 個 停 車 位 的 停 車 場 、 木 球 場 、 槌 球 場 等 。 新 建

的 極 限 運 動 場 設 施 包 括 站 立 台 、 滑 行 平 台 、 斜 坡 道 、 半 圓 形

斜 坡 道 、 階 梯 道 、 曲 道 等 。   

另 外 ， 對 於 施 設 直 排 輪 極 限 運 動 場 ， 在 建 築 師 設 計 圖 出

爐 後 ， 市 府 指 示 教 育 局 與 建 築 師 協 調 ， 希 望 透 過 與 直 排 輪 協

會 人 士 的 溝 通 ， 讓 新 建 的 極 限 運 動 設 施 不 要 太 過 專 業 與 高 難

度 ， 以 免 設 施 僅 能 供 少 數 選 手 級 人 士 使 用 ， 所 有 設 施 應 以 普

遍 級 與 低 難 度 設 施 為 主 ， 其 貼 心 的 設 計 也 使 得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列 入 全 台 合 適 從 事 直 排 輪 運 動 的 去 處 。  

二 、 目 前 運 動 設 施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經 整 建 規 劃 後 ， 已 增 有 網 球 場 、 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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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場 、 足 球 場 、 溜 冰 場 、 兒 童 遊 戲 場 等 ， 新 建 的 設 施 有 極 限

運 動 場 、  1 2 0 個 停 車 位 的 停 車 場 、 木 球 場 、 槌 球 場 等 。 新 建

的 極 限 運 動 場 設 施 包 括 站 立 台 、 滑 行 平 台 、 斜 坡 道 、 半 圓 形

斜 坡 道 、 階 梯 道 、 曲 道 等 （ 如 圖 2 - 1）。  

 

 

 

 

 

 

 

 

 

 

 

 

 

 

 

 

 

 

 

 

 

圖 2 - 1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設 施  



 

24 

 

 

表 2 - 5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規 劃 表  

功 能 性  設 施 區 域 分

類  

主 要 設 施  

運 動 設 施  籃 球 場 、 網 球 場 、 足 球 場 、 槌

球 場 、 木 球 場  

休 憩 活

動 、 觀

光 、 休 閒

遊 戲  
休 憩 活 動  休 息 、 乘 涼 、 聊 天 、 野 餐 、 散

步  

 停 車 場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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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相 關 理 論 之 研 究  

 

一 、 態 度 的 定 義  

態 度 通 常 是 指 在 環 境 中 遇 到 人 、 事 、 物 等 各 種 情 境 時 ，

所 採 取 的 應 對 行 為 傾 向 。 態 度 本 質 上 具 有 評 價 （ e v a l u a t i o n）

的 意 思 ，「 評 價 」 是 指 對 某 些 事 物 持 肯 定 或 否 定 的 反 應 組 合

（ E a g l y  &  C h a i k e n 1 9 9 3）。 在 行 為 科 學 或 社 會 科 學 的 研 究 領

域 中 ， 態 度 一 直 是 很 重 要 的 概 念 。  

態 度 是 行 為 的 心 理 因 素 ， 對 個 體 的 生 活 、 觀 念 、 人 際 關

係 的 影 響 極 大 ， 因 為 態 度 通 常 被 認 為 是 心 理 的 準 備 狀 態 ， 它

是 我 們 對 某 特 定 對 象 反 應 出 來 的 一 種 持 續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預 設 立 場 ， 也 就 是 說 ， 態 度 是 對 某 事 物 所 抱 持 的 穩 定 的 價 值

觀 ， 會 影 響 個 人 的 行 為 和 活 動 （ 陳 美 玲 ， 1 9 9 7）。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是 一 個 人 或 多 數 人 在 自 主 的 心 境 狀 態 ， 於

最 適 當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 不 強 調 結 果 與 勝 負 ， 使 身 體 能 獲 得 健

康 ， 心 理 獲 得 滿 足 、 愉 快 、 增 進 情 誼 ， 促 進 親 子 關 係 等 所 選

擇 的 運 動 ， 通 常 多 為 主 觀 的 感 受 ， 所 以 說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的 心

理 態 度 往 往 影 響 其 選 擇 的 活 動 （ 洪 昭 坤 ， 2 0 0 2）。  

國 內 在 休 閒 態 度 方 面 的 研 究 中 ， 對 於 休 閒 態 度 的 定 義 相

當 分 歧 ， 有 的 學 者 將 休 閒 態 度 視 為 是 個 人 對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喜

好 程 度 的 情 形 （ 文 崇 一 ， 1 9 9 0； 李 國 華 ， 1 9 9 3）， 有 的 學 者

則 認 為 休 閒 態 度 應 包 含 認 知、情 意、行 為 三 個 成 分（ 游 家 政 ，

1 9 8 7； 楊 秀 芝 ， 1 9 8 9）。 在 休 閒 運 動 的 相 關 領 域 中 ， 體 育 社

會 心 理 學 家 以 態 度 做 為 研 究 領 域 ， 有 以 下 幾 個 原 因 ： 1 .態 度

的 瞭 解 有 助 於 我 們 適 應 複 雜 的 環 境 ； 2 .態 度 允 許 我 們 避 免 不

愉 快 的 事 實 ； 3 .表 達 個 人 價 值 ； 4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自 我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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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金 柱 ， 1 9 8 5）  

黃 金 柱（ 1 9 8 5）曾 綜 合 多 位 學 者 對 態 度 的 定 義 析 述 如 下： 

1 .   態 度 需 有 特 定 對 象 ， 此 對 象 可 能 是 具 體 的 人 物 ， 可

能 是 抽 象 的 概 念 ， 也 可 能 是 某 政 策 或 規 畫 ， 所 以 在

態 度 的 研 究 上 ， 需 對 於 態 度 對 象 有 清 楚 的 界 定 。  

2 .   態 度 具 有 方 向 性 ， 對 此 態 度 對 象 所 產 生 積 極 或 消

極 ， 喜 愛 或 厭 惡 ， 贊 同 或 反 對 等 正 負 面 傾 向 。  

3 .   態 度 亦 具 有 強 弱 度 ， 前 所 提 的 正 負 傾 向 有 程 度 之

分 ， 而 態 度 的 強 弱 對 其 行 為 的 影 響 力 成 正 比 。  

4 .   態 度 是 學 習 而 來 的 ， 是 個 體 從 生 活 經 驗 中 逐 漸 發 展

而 成 。  

5 .   態 度 具 有 一 致 與 一 貫 性 ， 是 個 體 持 久 的 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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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年 代  提 出 者  定 義  

1 9 9 0  E s t r e m  研 究 成 人 休 閒 態 度 的 改 變 情 形 時 ， 指 出 休 閒

態 度 是 經 由 學 習 而 來 的 ， 個 人 早 在 家 庭 休 閒

生 活 的 經 驗 、 身 心 及 角 色 任 務 的 改 變 與 環 境

都 會 影 響 成 人 的 休 閒 態 度  

1 9 9 1  張 春 興  1 .態 度 只 是 行 為 的 傾 向 ， 而 非 行 為 的 本 身 。
2 .態 度 有 其 對 象 ， 而 此 對 象 必 須 是 個 人 能 夠
經 驗 到 、 知 覺 到 或 想 像 到 的 ， 其 可 以 是 具 體

的 人 、 事 、 物 也 可 以 抽 象 的 觀 念 或 象 徵 。  
3 .態 度 包 含 評 價 的 成 分 。 個 人 對 某 態 度 對 象
表 達 贊 同 與 否 、 喜 歡 與 否 等 意 見 、 才 能 稱 之

為 態 度 。  
4 .個 人 的 態 度 ， 來 自 價 值 體 系 。 人 們 對 某 態
度 對 像 所 持 有 的 態 度 ， 取 決 於 該 態 度 對 象 對

人 的 意 義 ， 而 此 意 義 並 非 絕 對 ， 乃 受 其 價 值

體 系 的 制 約 。  
5 .態 度 具 有 相 當 的 持 久 性 及 一 致 性 。 態 度 的
形 成 需 要 假 以 時 日 ， 而 個 人 對 某 一 對 象 的 態

度 一 旦 形 成 ， 就 較 不 易 改 變 。  
6 .態 度 有 類 化 的 傾 向 ， 個 人 對 相 關 對 象 的 態
度 會 趨 於 一 致 。  
7 .態 度 是 一 種 假 設 概 念 ， 屬 於 一 種 內 在 的 心
理 歷 程 ， 無 法 直 接 觀 察 ， 必 須 藉 由 外 顯 行 為

或 表 現 推 知 。  
8 .態 度 是 有 組 織 的 ， 包 括 認 知 性 的 成 分 —學
習 ， 情 感 性 的 成 分 —情 緒 ， 以 及 行 為 性 的 成
分 —實 際 的 反 應 行 為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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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續 ）  

年 代  提 出 者  定 義  

1 9 9 2  F o r n e l l

  

認 為 態 度 是 由 認 知 、 情 感 、 行 為 意 向 所 構 成

的 ： 1 .認 知 ： 帶 有 好 壞 的 評 價 及 意 義 敘 述 的
成 分 ， 其 內 容 包 含 個 體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認 識 、

理 解 、 贊 成 及 反 對 ； 2 .情 感 ： 意 指 個 人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好 惡 情 感 ； 3 .行 為 意 向 ： 個 體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行 為 傾 向 。  

1 9 9 2  W e b e r  分 析 整 理 過 去 的 研 究 指 出 ， 態 度 是 對 於 態 度
評 價 對 象 的 歸 類 ， 而 態 度 評 價 則 是 由 三 種 訊

息 所 形 成 ： 1 .認 知 訊 息 ：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瞭
解 、 知 識 和 看 法 ； 2 .情 感 訊 息 ： 對 態 度 對 象
的 情 緒 與 正 負 評 價 ； 3 .有 關 過 去 行 為 或 行 為
意 圖 的 訊 息 ： 對 態 度 對 象 所 採 取 的 行 為 反

應 。  

1 9 9 4  A r o n s o n

- W i l s o n  

&  A k e r t  

態 度 在 本 質 上 具 有 評 價 的 意 思 ， 人 們 對 於 周

遭 的 事 物 很 少 持 中 立 的 態 度 ， 而 是 不 斷 的 評

價 他 們 所 看 見 的 事 物  

1 9 9 6  時 蓉 華  態 度 是 指 一 個 人 對 於 態 度 的 人 、 事 、 物 在 情

感 、 認 知 、 行 為 的 持 久 取 向 。 態 度 的 情 感 成

分 是 個 體 對 事 物 的 感 受 及 正 負 評 價 ； 認 知 成

分 是 個 體 對 事 物 的 看 法 、 認 知 與 信 念 ； 行 為

成 分 是 個 體 對 事 務 所 採 取 的 行 為 反 應 或 傾

向  

1 9 9 6  B h o t e  當 顧 客 滿 意 公 司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會 讓 他 們 願

意 替 公 司 做 宣 傳  

1 9 9 6  林 建 地  指 出 休 閒 態 度 的 測 量 有 助 於 瞭 解 現 今 有 關
休 閒 的 社 會 趨 勢 ， 因 為 藉 由 休 閒 態 度 的 測 量

可 以 瞭 解 一 般 人 對 休 閒 所 抱 持 的 想 法 、 期

望 、 價 值 與 偏 見 。  

資 料 來 源 ： 修 改 自 吳 柏 叡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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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之 結 構 分 析  

休 閒 態 度 結 構 就 是 各 休 閒 態 度 之 間 的 結 合 情 形 ， 可 透 過

休 閒 態 度 的 次 層 面 （ 如 休 閒 認 知 、 休 閒 喜 好 、 行 為 意 向 等 ）

來 瞭 解 整 體 的 休 閒 態 度 ， 進 而 預 測 休 閒 行 為 。 B u r g e（ 1 9 6 1）

編 製 一 套 休 閒 態 度 量 表 ， 內 含  1 1  個 項 目 ， 是 最 早 研 究 有 關

休 閒 態 度 測 量 的 學 者 ， 其 所 編 製 的 此 量 表 曾 一 度 為 學 者 為 學

者 廣 泛 使 用（ 引 自 游 家 政， 1 9 8 7）。繼  B u r g e  之 後，N e u l i n g e r  

a n d  B r e i t（ 1 9 6 9）將  B u r g e  的 量 表 加 以 修 訂 為 1 5 0 個 項 目 的

大 量 表 ， 並 利 用 因 素 分 析 將 休 閒 態 度 區 分 為 七 個 層 面 ：  

1 .對 工 作 及 假 期 的 需 求 。  

2 .在 休 閒 規 劃 中 的 社 會 角 色 。  

3 .透 過 工 作 或 休 閒 達 到 自 我 實 現 。  

4 .對 休 閒 的 知 覺 。  

5 .主 動  v s .被 動 的 休 閒 娛 樂 。  

6 .休 閒 偏 好 。  

7 .社 會 認 同 的 重 要 性 。  

N e u l i n g e r  a n d  B r e i t（ 1 9 7 1）因 鑑 於  1 9 6 9  年 所 編 製 的 問

卷 不 夠 周 延 且 穩 定 性 低 ， 經 修 訂 後 將 休 閒 態 度 分 為 五 個 層

面 ：  

1 .對 休 閒 的 喜 好 程 度 （ a f f i n i t y  f o r  l e i s u r e）  

2 .在 休 閒 計 畫 中 的 社 會 角 色 （ s o c i e t y ’ s  r o l e  i n  l e i s u r e  

p l a n n i n g）  

3 .從 工 作 或 休 閒 獲 得 自 我 瞭 解 （ s e l f - d e f i n i t i o n  t h r o u g h  

l e i s u r e  o r  w o r k）  

4 .對 休 閒 的 知 覺 程 度 （ a m o u n t  o f  p e r c e i v e d  l e i s u r e）  

5 .對 工 作 或 假 期 的 需 求 程 度（ a m o u n t  o f  w o r k  o r  v a c a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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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s i r e d）  

而 在 運 動 相 關 領 域 的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研 究 中 ， 也 發 展 出 身

體 活 動 態 度 的 專 用 量 表 。 K e n y o n（ 1 9 6 8 b） 發 展 出 身 體 活 動

態 度 問 卷 （ A t t i t u d e  To w a r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I n v e n t o r y） 使

得 在 身 體 活 動 態 度 的 研 究 方 面 有 了 重 大 的 發 展 ， K e n y o n  將

身 體 活 動 定 義 為 ， 所 有 有 組 織 、 非 功 利 的 人 類 活 動 ， 通 常 是

指 遊 戲 活 動 、 運 動 、 韻 律 舞 蹈 、 舞 蹈 。 其 前 提 是 將 身 體 活 動

的 概 念 化 為 六 個 構 面 ， 這 些 構 面 並 非 虛 構 ， 而 是 以 實 徵 性 的

研 究 為 基 礎 （ 黃 金 柱 ， 1 9 8 5）， 六 個 構 面 分 述 如 下 。  

1 .社 交 經 驗 （ s o c i a l  e x p e r i e n c e）： 主 張 身 體 活 動 的 主 要

目 的 乃 在 提 供 社 交 的 方 法 ， 並 且 能 滿 足 個 人 特 定 的

社 交 需 求 ， 如 教 新 朋 友 等 。  

2 .健 康 和 適 能 （ h e a l t h  a n d  f i t n e s s）： 強 調 身 體 活 動 可 對

個 人 健 康 及 適 能 之 改 善 有 所 貢 獻 。  

3 .追 求 興 奮 感 （ p u r s u i t  o f  v e r t i g o）： 強 調 身 體 活 動 提 供

參 與 者 可 控 制 的 ， 及 經 由 速 度 、 方 向 迅 速 的 改 變 或

面 對 危 險 情 境 等 所 帶 來 刺 激 的 身 體 經 驗 。  

4 .美 感 的 經 驗 （ a e s t h e t i c  e x p e r i e n c e）： 強 調 經 由 身 體 活

動 可 感 受 到 美 感 或 某 些 特 定 藝 術 內 涵 。  

5 .休 閒 和 放 鬆 （ c a t h a r s i s）： 強 調 經 由 身 體 活 動 等 替 代 方

法 的 參 與 可 解 除 因 沮 喪 所 帶 來 的 緊 張 。  

6 .艱 苦 奮 鬥 的 經 驗 （ a s c e t i c  e x p e r i e n c e）： 強 調 身 體 活 動

需 要 長 時 間 激 烈 且 痛 苦 地 訓 練 及 競 賽 ， 此 乃 為 許 多

喜 悅 的 延 伸  

綜 合 上 述 對 休 閒 態 度 的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是

個 體 在 自 主 的 心 境 狀 態 ， 於 最 適 當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 不 強 調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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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與 勝 負 ， 使 身 體 能 獲 得 健 康 ， 心 理 獲 得 滿 足 、 愉 快 、 增 進

情 誼 、 學 習 運 動 技 巧 、 增 進 體 適 能 、 消 除 緊 張 、 減 少 壓 力 、

促 進 人 際 及 親 子 關 係 等 所 選 擇 的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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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之 研 究  

 
一 、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之 定 義  

根 據 美 國 華 盛 頓 技 術 協 會 研 究 計 畫 顯 示 ， 很 多 顧 客 因 為

對 公 司 不 滿 意 而 轉 向 其 他 對 手 買 東 西 ， 但 是 在 不 滿 意 的 顧 客

中 只 有 4 %的 顧 客 會 開 口 抱 怨 ， 而 在 這 些 不 滿 意 又 不 會 反 應

的 顧 客 中 有 高 達 6 5 %到 9 0 %的 顧 客 不 會 再 上 門 消 費 ， 也 有 學

者 主 張 想 要 吸 引 顧 客 再 度 上 門 的 企 業 必 須 定 期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進 行 調 查  ( K o t l e r ,  1 9 9 9 )， 行 銷 人 員 通 常 會 集 結 這 些 顧 客

滿 意 度 調 查 的 問 卷 來 分 析 結 果 ， 做 為 行 銷 策 略 的 依 據 ， 因 此

顧 客 滿 意 度 在 今 日 已 成 為 大 部 分 企 業 擬 定 行 銷 策 略 所 用 的

最 普 遍 的 工 具 。 在 業 主 方 面 ， 顧 客 的 流 失 中 相 對 也 增 加 其 成

本 ， 因 此 有 學 者 提 出 ， 在 調 查 了 1 4 個 產 業 之 後 發 現 ， 若 減

少 5﹪ 的 顧 客 流 失 率， 則 可 將 利 潤 提 高 2 5﹪ ~ 9 5﹪ ( R e i c h h e l d  

a n d  S a s s e r , 1 9 9 0）。消 費 者 滿 意 將 成 為 未 來 企 業 成 功 之 關 鍵 因

素 ， 因 為 消 費 者 滿 意 與 否 直 接 影 響 品 牌 忠 誠 、 抱 怨 、 口 碑 、

市 場 佔 有 率 與 企 業 形 象 ， 進 而 改 變 競 爭 態 勢 ， 最 後 對 企 業 之

獲 利 率 造 成 衝 擊  ( M u l l e r ,  1 9 9 1）。 近 幾 年 ， 經 由 許 多 學 者 之

研 究 發 現 ， 吸 引 一 個 新 顧 客 的 成 本 ， 比 留 住 一 個 舊 顧 客 所 需

的 成 本 高 ， 差 距 可 達 五 倍 之 多 （ K o t l e r ,  1 9 9 6）。 當 互 動 時 代

來 臨 ， 企 業 必 須 學 會 如 何 對 待 每 一 個 顧 客 不 同 的 需 求  

( P e p p e r  a n d  R o g e r s , 1 9 9 9）。 從 學 者 們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所 提 出

的 定 義 茲 整 理 如 表 2 - 7。  



 

33 

表 2 - 7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之 定 義 彙 整 表  

年 代  提 出 者  定 義  

2 0 0 6  吳 怡 靜  認 為 休 閒 滿 意 是 個 體 體 驗 休 閒 過 程 的 一 種 認 知 情

形 ， 如 果 個 體 能 從 休 閒 生 活 中 體 驗 到 喜 悅 感 覺 ， 會

產 生 休 閒 行 為 的 正 向 回 饋 ， 即 個 體 知 覺 目 前 的 休 閒

經 驗 及 情 境 感 到 滿 意 或 滿 足 的 程 度 ， 這 種 正 向 的 滿

足 感 來 自 個 體 自 身 所 察 覺 到 的 ， 此 為 一 種 內 心 的 知

覺 反 應  

2 0 0 4  王 敏 華  根 據 過 去 研 究 可 知 ， 休 閒 滿 意 亦 可 應 用 在 休 閒 遊 憩

者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與 使 用 設 施 兩 個 面 向 上 ， 當 應 用 在

個 體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面 向 時 認 為 是 使 用 者 獲 得 休 憩 體

驗 或 自 然 生 態 環 境 維 護 滿 意 的 程 度 ； 當 應 用 在 個 體

使 用 設 施 後 之 面 向  

2 0 0 6  陳 龍 、

游 松 治  

則 認 為 是 民 眾 在 使 用 場 內 的 運 動 設 施 後 ， 心 理 感 受

而 所 做 的 整 體 評 估 ， 即 使 用 者 實 際 使 用 場 地 及 參 與

活 動 前 預 期 需 求 ， 將 其 預 期 需 求 和 參 與 使 用 後 的 實

際 結 果 相 互 做 比 較 ， 所 得 之 主 觀 性 的 感 受 與 態 度 。  

2 0 0 4  吳 守 從  

、  

方 乃 玉  

 

將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使 用 滿 意 度 定 義 為 一 般 民 眾 使 用 運

動 公 園 後 ， 其 休 閒 設 施 需 求 得 到 滿 足 的 程 度 ， 故 本

研 究 將 其 定 義 為 使 用 者 對 運 動 公 園 內 所 提 供 之 休 閒

遊 憩 、 運 動 、 教 學 等 活 動 之 設 施 數 量 或 水 準 ， 在 使

用 後 對 設 施 本 身 之 需 求 與 實 際 獲 得 體 驗 之 差 異 ， 而

產 生 之 ㄧ 種 心 理 滿 足 之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吳 柏 叡 ( 2 0 0 9 )  

二 、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K o l t e r  ( 1 9 9 6 )  歸 納 各 學 者 意 見 指 出，顧 客 滿 意 度 乃 知 覺



 

34 

的 功 能 與 期 望 兩 者 差 異 的 函 數 ， 因 此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是 來 自 於

對 產 品 的 功 能 特 性 或 結 果 的 知 覺 ， 以 及 個 人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

兩 者 比 較 後 形 成 其 感 覺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程 度 。 目 前 在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上 ， 有 整 體 態 度 與 多 重 構 面 兩 種 看 法 。 茲 將 各 相 關

學 者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衡 量 看 法 整 理 如 表 2 - 8 所 示 。  

表 2 - 8  休 閒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彙 整 表  

年 代  學 者  衡 量 構 面  

1 9 9 5  O s t r o m  &  

I a c o b u c c i  

顧 客 滿 意 度 由 顧 客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期

望 與 認 知 績 效 所 造 成 滿 意 程 度 來 評

量 ， 即 顧 客 對 企 業 整 體 的 表 現 與 其 理

想 接 近 程 度 的 整 體 性 評 價 。  

1 9 9 9  沈 淑 貞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 1 .企 業

形 象； 2 .地 點 及 促 銷； 3 .產 品 滿 意 度 。

1 9 9 9  江 盈 如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1 .服 務 人

員 ； 2 .便 利 性 ； 3 .實 體 設 備 和 氣 氛 ； 4

制 度 ； 5 售 後 服 務 ； 6 .企 業 形 象 。  

1 9 9 9  范 智 明  以 台 北 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例 ，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1 .資 訊 及

商 品 ； 2 .人 員 及 聲 譽 ； 3 .整 體 影 響 ；

4 .硬 體 設 施 ； 5 .附 屬 條 件 。  

2 0 0 1  梁 雯 玟  區 分 為 二 種 意 見 ， 一 為 整 體 性 評 量 ，

二 為 多 重 性 評 量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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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續 ）  

年 代  學 者  衡 量 構 面  

2 0 0 1  林 佳 蓉  1 .個 人 休 閒 阻 礙 2 .結 構 休 閒 阻 礙 3 .休

閒 參 與 4 .生 活 滿 意 。  

2 0 0 2  戴 儀 臻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1 .身 心 需

求；2 .運 動 設 備；3 .餐 飲；4 .健 康 食 品；

5 .相 關 零 售 品 ； 6 .櫃 檯 服 務 人 員 。  

2 0 0 3  郭 滿 洲  「 教 育 與 服 務 功 能 」最 高，其 次 為「 運

動 功 能 」、「 環 境 與 空 間 功 能 」、「 便 利

功 能 」  

2 0 0 6  方 美 玉  「 交 通 」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安 全 」、

「 景 觀 規 劃 」、「 活 動 」、「 人 際 」、「 廁

所 」、「 清 潔 」。  

2 0 0 6  陳 正 霖  「 綠 美 化 工 作 」 屬 高 重 視 高 滿 意 ， 而

實 際 表 現 亦 非 常 滿 意 ；「 運 動 設 施 」、

「 公 共 設 施 」 屬 於 高 重 視 低 表 現 ， 極

需 加 強 或 改 善 設 施 的 實 際 情 形；「 委 外

廠 商 經 營 管 理 」 屬 於 低 重 視 高 滿 意 。

2 0 0 6  陳 昭 仁  包 括「 環 境 現 況 」、「 空 間 體 驗 」與「 服

務 設 施 」。  

2 0 0 6  水 心 蓓  「 休 閒 需 要 」 最 高 ， 其 次 依 序 為 「 公

共 服 務 」、「 便 利 性 」、「 安 全 性 」。  

資 料 來 源 ： 吳 柏 叡 ( 2 0 0 9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休 閒 設 施 的 體 驗 是 個 體 在 體 驗 休 閒 過 程

的 一 種 認 知 情 形 ， 個 體 從 休 閒 生 活 中 體 驗 到 喜 悅 感 覺 ， 會 產

生 休 閒 行 為 的 正 向 回 饋 進 而 影 響 行 為 ， 即 個 體 對 於 目 前 的 休

閒 體 驗 感 到 滿 意 的 內 心 知 覺 反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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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一 、 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隨 著 產 業 環 境 逐 漸 地 成 熟 ， 產 業 內 的 競 爭 也 愈 加 激 烈 ，

而 產 業 內 的 企 業 為 求 生 存 ， 經 營 者 莫 不 積 極 設 法 去 招 攬 新 的

客 群 或 是 留 住 現 有 的 顧 客 。 K o t l e r ( 1 9 9 7 )以 及 F o r n e l l  &  

We r n e r f e l t ( 1 9 8 8 )等 學 者 的 研 究 報 告 指 出：吸 引 新 顧 客 的 成 本

是 維 持 現 有 顧 客 的 五 倍。另 外，學 者  P a r a s u r a m a n  等 人 ( 1 9 9 1 )

也 曾 經 指 出 ， 忠 誠 的 顧 客 將 是 企 業 競 爭 優 勢 的 主 要 來 源 。 因

此 ， 如 何 維 繫 住 現 有 的 忠 誠 顧 客 ， 使 其 產 生 多 次 的 再 購 行

為 ， 甚 至 於 向 周 遭 的 親 友 進 行 口 碑 傳 播 ， 對 當 今 的 企 業 經 營

者 而 言 ， 是 一 項 非 常 重 要 的 課 題 。    

近 年 來 的 學 者  S m i t h ( 1 9 9 8 )， 則 描 述 顧 客 忠 誠 度 在 以 下

的 情 況 時 會 產 生 ，「 當 顧 客 從 你 這 裡 得 到 他 們 真 正 確 實 需 要

的 服 務 ， 這 些 服 務 是 競 爭 對 手 沒 想 到 的 ， 而 且 當 顧 客 提 及 你

的 時 候 ， 就 像 在 描 述 自 己 家 一 樣 。 」 而 這 樣 的 概 念 正 好 可 以

說 明 ， 在 顧 客 忠 誠 度 欲 產 生 之 前 ， 是 先 有 團 體 (公 司 )認 同 感

的 形 成 ， 使 消 費 者 擁 有 與 公 司 產 生 休 戚 與 共 的 感 覺 。  

已 有 相 當 多 學 者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進 行 研 究 ，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也 多 有 不 同 ， 根 據 張 寶 源 （ 2 0 0 6） 所 提 出 論 文 指

出 ：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及 衡 量 需 分 為 行 為 及 態 度 兩 部 分 。 行

為 面 是 以 消 費 者 在 特 定 時 間 對 某 一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重 覆 購 買

行 為 作 為 忠 誠 的 衡 量 ； 態 度 面 則 認 為 消 費 者 透 過 心 理 承 諾 的

過 程 ， 而 導 致 消 費 者 對 某 品 牌 一 致 性 的 購 買 ， 包 含 消 費 者 的

態 度 、 偏 好 或 購 買 意 願 。  

綜 合 上 述 觀 點 可 知 ， 顧 客 忠 誠 度 是 由 於 認 同 感 或 消 費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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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的 形 成 而 構 成 ， 主 要 核 心 構 面 是 顧 客 的 再 購 意 願 與 行 為 ，

進 而 誘 發 出 對 周 遭 親 友 的 口 碑 傳 播 ， 因 此 ， 本 研 究 嘗 試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重 新 定 義 ：「 顧 客 忠 誠 度 是 指 消 費 者 認 同 某 一 品

牌 、 產 品 或 公 司 ， 或 對 其 感 到 滿 意 ， 而 產 生 再 次 消 費 的 意 願

或 行 為 ， 並 進 而 對 他 人 進 行 正 面 的 口 碑 推 薦 ， 並 且 鼓 勵 他 人

嘗 試 消 費 。 」 本 研 究 將 相 關 學 者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定 義 彙 整

如 表 2 - 9  所 示 。  

表 2 - 9  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年 代  提 出 者  定 義  

1 9 8 4  P a r a s u r a m a n  

e t  a l .  

認 為 忠 誠 度  (  L o y a l t y  )  是 指 除 了 本 身 的

再 購 意 願 外 ， 尚 包 含 願 意 向 他 人 推 薦 並 給

予 正 面 口 碑 的 行 為 ， 包 括 1 .向 他 人 稱 讚 此

公 司； 2 .向 詢 問 的 人 推 薦 此 公 司； 3 .鼓 勵 親

友 到 此 家 公 司 消 費；4 .消 費 時 會 優 先 選 擇 此

公 司 ； 5 .常 去 此 家 公 司 消 費 。  

1 9 9 2  F o r n e l l   認 為 可 以 藉 由 重 覆 購 買 的 意 願 ， 和 滿 意 的

顧 客 對 價 格 的 容 忍 度 ， 去 衡 量 顧 客 的 忠 誠

度 。  

1 9 9 4  D i c k  &  B a s u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為 個 人 態 度 （ 前 因 ） 再 與 惠

顧 （ 後 果 ） 兩 者 關 係 間 的 強 度 。  

1 9 9 5  J o n e s  &  

S a s s e r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度 乃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未 來 再 購 買 意 願 ， 且 顧 客 忠 誠 度 分 為

長 期 忠 誠 與 短 期 忠 誠 兩 種 類 型 。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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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續 ）  

年 代  提 出 者  定 義  

1 9 9 1  B a c k m a n  

&  C r o m p t o n  

認 為 忠 誠 度 觀 念 可 分 為 行 為 與 態 度 二 個 部

分 ， 行 為 部 分 係 客 參 與 特 定 活 動 、 設 施 與

接 受 服 務 的 次 數 ， 表 現 遊 客 多 次 參 與 的 一

致 性 ； 態 度 部 分 則 是 遊 客 情 感 上 的 偏 好 程

度 。  

1 9 9 6  B h o t e  當 顧 客 滿 意 公 司 的 商 品 或 服 務 ， 會 讓 他

們 願 意 替 公 司 做 宣 傳  

1 9 9 5  P r u s  &  

R a n d a l l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驅 動 顧 客 忠 誠 ， 且 顧 客 忠 誠

包 含 顧 客 對 某 一 品 牌 或 公 司 的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而 最 終 由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表

現 出 來 。  

1 9 9 6  G r i f f i n  忠 誠 度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與 對 特 定 產 品 與 服 務

態 度 上 的 偏 好 。    

1 9 9 9  O l i v e r  定 義 「 品 牌 忠 誠 度 」 為 「 即 使 在 不 同 的 情

境 下 或 者 是 各 品 牌 競 爭 激 烈，對  手 用 盡 努
力 吸 引 消 費 者 ， 顧 客 仍 承 諾 未 來 會 再 次 購

買 相 同 品 牌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1 9 9 9  P e p p e r s ,  

R o g e r s  &  

D o r f  

顧 客 忠 誠 度 可 以 「 顧 客 佔 有 率 」 ( S h a r e  o f  
C u s t o m e r )的 觀 念 來 詮 釋 ； 所 謂 顧 客 佔 有 率
指 的 是 針 對 同 一 顧 客 銷 售 更 多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而 非 傳 統 以 市 場 佔 有 率 為 追 求 目 標 。  

2 0 0 0  F r e d e r i c k   

&  S c h e f t e r  

 

顧 客 忠 誠 度 指 的 是 爭 取 值 得 投 資 的 顧 客 ，

並 贏 得 顧 客 的 承 諾 關 係 並 使 顧 客 對 公 司 的

人 員 、 產 品 或 服 務 產 生 的 依 賴 或 好 感 。 進

而 成 為 最 好 的 廣 告 媒 介 ， 很 快 的 再 尋 找 出

一 群 具 有 高 度 消 費 潛 力 的 顧 客 。  

2 0 0 3  蘇 元 含  

謝 金 燕  

指 出 忠 誠 度 乃 遊 客 對 遊 憩 區 所 提 供 的 遊 憩

設 施 與 服 務 、 特 定 遊 憩 活 動 多 次 參 與 的 一

致 性 及 對 該 遊 憩 區 所 產 生 情 感 偏 好 程 度 。  

資 料 來 源 ： 吳 柏 叡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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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G r o n h o l d t  M a r t e n s e n  a n d  K r i s t e n s e n  ( 2 0 0 0 )  對 於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方 式 ， 分 別 由 行 為 忠 誠 度 與 態 度 忠 誠 度 兩 個 構 面

進 行 衡 量 。 在 態 度 忠 誠 上 採 用 自 我 認 知 忠 誠 與 價 格 容 忍 度 ；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採 用 再 購 意 願 、 向 他 人 推 薦 公 司 和 交 叉 購 買 意

願，本 研 究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是 依 據 G r o n h o l d t  e t  a l .  ( 2 0 0 0 )  所

提 出 忠 誠 度 衡 量 指 標 ， 加 以 適 當 修 訂 後 成 為 本 研 究 忠 誠 度 之

衡 量 問 項 。 對 於 觀 眾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的 研 究 中 ， 學 者 提 出 的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如 表 2 - 1 0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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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0  顧 客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彙 整 表  
年 代  學 者  衡 量 構 面  
1 9 7 5  M o n r o e  &  

G u i l t i n a n  
1 .態 度 。  
2 .行 為 。  

1 9 7 9  W e i n e r  &  
L e r m a n  

1 .自 我 認 知 理 論 。  
2 .認 知 失 調 理 論 。  

1 9 9 2  F o r n e l l  1 .重 複 購 買 的 意 向 。  
2 .滿 意 顧 客 對 價 格 的 容 忍 情 形 。  

1 9 9 3  S e l n e s  
 

1 .重 購 意 願 。  
2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1 9 9 5  P r u s  &  
R a n d a l l  

1 .重 複 購 買 。  
2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它 產 品 。  
3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1 9 9 6  J o n e s .  &  
L e n h t i n e n  
 

1 .基 本 行 為 ： 最 近 一 次 消 費 的 購 買
時 間 、 購 買 頻 率 、 購 買 數 量 。  
2 .衍 生 行 為 ： 公 開 的 推 薦 、 口 碑 。
3 .再 購 意 願 （ 重 購 意 願 ）。  

1 9 9 6  G r i f f i n  
 

1 .重 複 購 買 。  
2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它 產 品 。  
3 .建 立 口 碑 。  
4 .對 競 爭 者 免 疫 的 程 度 。  

1 9 9 9  P e p p e r s ,  
R o g e r s  &  
D o r f  
 

顧 客 忠 誠 度 可 以 「 顧 客 佔 有 率 」  
( S h a r e  o f  C u s t o m e r )的 觀 念 來 詮
釋 ； 所 謂 顧 客 佔 有 率 指 的 是 針 對 同

一 顧 客 銷 售 更 多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而

非 傳 統 以 市 場 佔 有 率 為 追 求 目 標 。

2 0 0 0  G r o n h o l d t ,  
M a r t e n s e n  &  
K r i s t e n s e n  

1 .重 購 意 願 。  
2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3 .價 格 容 忍 度 。  
4 .交 叉 購 買 的 意 願 。  

2 0 0 3  廖 明 豊  認 為 忠 誠 度 包 含 ： 1 .重 遊 意 願 、 2 .
推 薦 意 願 、 3 .合 作 的 態 度 、 4 .主 動
參 與 的 行 為 ， 作 為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構

面 。  
2 0 0 3  蘇 元 含  

謝 金 燕  
忠 誠 度 包 括 ： 1 .遊 客 遊 玩 後 所 產 生
的 衍 生 行 為 ， 2 .重 遊 意 願 、 3 .向 親
朋 好 友 推 薦 、 4 .口 碑 宣 傳 及 5 .情 感
偏 好 等 衍 生 行 為 。  

資 料 來 源 ： 吳 柏 叡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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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以 2 0 1 0 年 居 住 在 嘉 義 地 區，前 往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相 關 運 動 設 施 之 使 用 者 為 對 象 ， 探 討 休 閒 運 動 者

對 公 園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之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使 用 者 之 體 驗 程 度 及

忠 誠 度 以 及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基 本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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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流 程  

 

圖 3 - 2  研 究 步 驟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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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前 述 研 究 問 題 與 文 獻 研 究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假 設 如 下 ：  

假 設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性 別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年 齡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職 業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6： 收 入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8： 交 通 工 具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0： 使 用 設 施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1： 休 閒 時 間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2： 運 動 頻 率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3： 參 與 時 間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性 別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年 齡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3：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職 業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6： 收 入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8： 交 通 工 具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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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2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0： 使 用 設 施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1： 休 閒 時 間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2： 運 動 頻 率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3： 參 與 時 間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性 別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年 齡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 婚 姻 狀 況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4： 教 育 程 度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 職 業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6： 收 入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7： 居 住 地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8： 交 通 工 具 變 項 對 設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0： 使 用 設 施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1： 休 閒 時 間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2： 運 動 頻 率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3： 參 與 時 間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五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六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假 設 七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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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  

假 設 八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假 設 九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設 施 體 驗 對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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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對 象 與 抽 樣 設 計  

 
一 、 母 群 體  

本 研 究 以 使 用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設 施 者 做 為

研 究 對 象 ， 但 因 考 量 公 園 休 閒 設 施 使 用 者 可 能 於 時 段 中 重 複

進 出 ， 因 此 ， 運 動 設 施 者 總 人 次 並 不 能 代 表 現 場 運 動 設 施 者

的 實 際 人 數 與 母 群 體 人 數 ， 故 在 精 確 度 與 信 賴 度 的 限 制 條 件

下 ， 乃 採 取 顏 月 珠 （ 1 9 8 8） 所 建 議 ， 樣 本 的 大 小 通 常 會 影 響

結 果 的 精 確 度 ， 樣 本 越 大 越 能 精 確 推 估 母 體 的 真 實 狀 況 與 分

配 特 性 。 一 般 在 假 設 抽 樣 誤 差 不 大 於 5 %， 信 賴 度 為  9 5 %的

條 件 下 ， 樣 本 參 考 大 小 為  3 8 4  人 ， 為 顧 及 抽 樣 完 整 性 與 防

止 因 過 多 廢 卷 而 減 少 有 效 樣 本，故 以  6 0 0  份 為 基 本 樣 本 數 。 

二 、 抽 樣 方 式  

本 研 究 於 2 0 1 0 年 3 月 1 日 起 至 2 0 1 0 年 3 月 3 1 日 於 嘉

義 市 立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內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進 行 問 卷 發 放 ， 對 象 設

定 為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之 使 用 者 ， 以 便 利 抽 樣 的 方 式 共 抽 取 樣 本

數  6 0 0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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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一 、 問 卷 設 計  

本 研 究 工 具 參 考 方 美 玉 （ 2 0 0 6）、 林 豔 汝 （ 2 0 0 3）、 郭 滿

洲 （ 2 0 0 3） 之 研 究 ， 依 據 研 究 需 要 修 編 成 「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遊

憩 者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調 查 問 卷 」， 做 為 本 研 究

資 料 蒐 集 之 工 具 。 為 了 衡 量 使 用 者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其 問 項 皆 參 考 上 述 相 關 學 者 之 研 究 問 項 所

建 構 出 來 ， 並 進 行 前 測 以 受 訪 者 進 行 初 步 分 析 與 探 討 ， 而 後

修 正 成 為 正 式 問 卷 並 發 放 之 。  

本 研 究 採 用 李 科 特 五 點 尺 度  ( 5 - p o i n t  L i k e r t  S c a l e )  量

表 來 衡 量 ， 總 計 本 研 究 問 卷 共 6 8 題 問 項 。  

(一 )基 本 資 料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界 定 為 下 列 十 三 項 ：（ 一 ） 性 別 ；（ 二 ） 年

齡 ；（ 三 ）婚 姻 狀 況 ；（ 四 ）教 育 程 度 ；（ 五 ）職 業 ；（ 六 ）

月 收 入 ；（ 七 ） 居 住 地 區 ；（ 八 ） 您 通 常 來 到 園 區 的 交 通

工 具 是 ；（ 九 ） 通 常 和 您 一 起 到 運 動 公 園 的 是 ；（ 十 ） 您

通 常 使 用 的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是；（ 十 一 ）您 通 常 什 麼 時 間 進

入 園 區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十 二 ）您 通 常 運 動 的 頻 率 是； （ 十

三 ） 您 預 計 /或 本 次 在 本 運 動 公 園 參 與 時 間 。  

(二 )運 動 態 度  

本 研 究 運 動 態 度 問 卷 量 是 參 閱 洪 昭 坤 ( 2 0 0 1 )南 投 縣 高 中

職 學 生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需 求 暨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之 調 查 研 究 ，

其 內 容 含 有 六 個 構 面 「 人 際 關 係 」、「 紓 解 身 心 」，「 適 應

能 力 與 運 動 技 能 」、「 競 爭 與 成 就 」、「 美 感 的 感 受 」、「 知

識 與 成 長 」。  

(三 )設 施 體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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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問 卷 編 製 是 參 考 方 美 玉 ( 2 0 0 6 )之 相 關 研 究 ， 量 表

主 要 包 括 「 景 觀 規 劃 」、「 清 潔 」、「 人 際 」、「 活 動 」、「 交

通 」、「 廁 所 」 與 「 安 全 」 等 七 大 構 面 ， 加 以 修 正 成 「 景

觀 規 劃 」、「 清 潔 規 劃 」、「 情 感 交 流 」、「 活 動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等 五 個 構 面，採 用 李 克 特 氏 量 表 五 等 尺 度 量 表，

依 休 閒 運 動 者 對 題 項 之 同 意 程 度 分 為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普 通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等 五 個 等 級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 分 。 而 本 部 份 量 表 之 得 分 越 高 ， 代 表 現

場 從 事 運 動 者 對 於 設 施 體 驗 程 度 愈 高 。  

(四 )忠 誠 度  

本 研 究 忠 誠 度 問 卷 量 表 是 依 據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m a l ,  

&  B e r r y , 1 9 8 5）所 指 之「 消 費 者 除 了 本 身 的 再 購 意 願 外 ，

也 願 意 向 他 人 推 薦 並 給 予 口 碑 的 行 為 」。  

二 、 母 群 體 之 界 定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民 眾 對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的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關 聯 性 ， 故 母 群 體 範 圍 為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的

民 眾 ， 總 計 發 放 6 0 0 份 問 卷 進 行 調 查 。  

三 、 問 卷 預 試  

預 試 問 卷 之 信 效 度 係 指 測 量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 c o n s i s t e n c y )

或 穩 定 性 ( s t a b i l i t y )。問 卷 的 信 度 在 於 表 示 測 驗 內 部 題 目 間 是

否 相 互 符 合 ， 而 兩 次 測 驗 的 分 數 是 否 前 後 一 致 。 信 度 有 外 在

信 度  ( e x t e r n a l  r e l i a b i l i t y )  與 內 在 信 度  ( i n t e r n a l  

r e l i a b i l i t y )， 外 在 信 度 通 常 指 不 同 時 間 測 量 時 ， 量 表 一 致 性

的 程 度 。 內 在 信 度 指 每 一 量 表 是 否 測 量 單 一 概 念  ( i d e a )  ，

並 衡 量 組 成 量 表 題 項 的 內 在 一 致 性 的 程 度 ， 在 多 選 項 量 表  

( m u l t i p l e  i t e m  s c a l e s )  中 ， 內 在 信 度 特 別 重 要 ， 常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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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表 示 。 α 係 數 值 在 0 . 8 0 - 0 . 9 0  之 間 最 佳 ， α

係 數 值 在 0 . 7 0 - 0 . 8 0 很 好 ， α 係 數 值 在 0 . 6 5 - 0 . 7 0  是 最 小 可 接

受 值 ， 低 於 0 . 6 5  則 重 新 修 正 研 究 工 具 。（ 林 秉 毅 ， 2 0 0 5）。  

本 研 究 選 取 2 0 1 0 年 2 月 1 日 至 2 月 1 1 日，前 往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休 閒 運 動 者 來 進 行 問 卷 預 試 。 問 卷 以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發 放 ， 並 至 運 動 公 園 內 及 其 相 關 設 施 進 行 問 卷 之 發

放 ， 做 為 問 卷 發 放 地 點 ， 共 發 放 1 1 0 份 問 卷 。 收 回 有 效 樣 本

1 0 0 份 ， 有 效 問 卷 率 為 9 1  ％ 。  

表 3 - 1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表  

預 試 樣 本 份 數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備 註  

發 出 份 數  1 1 0   

回 收 份 數  1 1 0   

回 收 率  1 0 0 %   

有 效 份 數  1 0 0   

有 效 問 卷 率  9 1 %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 包

括 作 答 不 完 整 、 惡

意 填 寫 等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三 組 量 表 分

別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在 結 果 分 析 中 ， 先 觀 察 每 個 題 項 組 群 變 異

數 相 等 的 「 F 檢 定 」， 若 F 值 呈 現 顯 著 （ p＜ . 0 5）， 表 示 二 個

組 群 變 異 數 不 相 等 ， 此 時 應 再 觀 察 「 不 假 設 變 異 數 相 等 」 列

之 t 值，若 t 值 檢 定 呈 現 顯 著（ 顯 著 性 的 p 值 小 於 . 0 5），則 表

示 此 題 項 具 有 鑑 別 力 。 該 檢 定 結 果 列 於 表 3 - 2 至 3 - 3 中 。  

(一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運 動 態 度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量 表 皆

＜ . 0 5 達 顯 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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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運 動 態 度 項 目 分 析 表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決 斷 值

( C R 值 )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α 係 數  

P 值

A 1  4 . 2 7  . 8 6 9 . 7 0 . 5 9  . 9 4  . 0 0 0

A 2  4 . 1 7  . 8 3 1 2 . 5 8 . 5 8  . 9 4  . 0 0 0
A 3  4 . 1 5  . 8 9 1 1 . 5 1 . 5 1  . 9 4  . 0 0 0
A 4  4 . 2 3  . 7 1 9 . 9 8 . 4 8  . 9 4  . 0 0 0
A 5  4 . 2 8  . 7 3 1 5 . 1 5 . 6 2  . 9 4  . 0 0 0
A 6  4 . 1 7  . 7 0 1 1 . 3 5 . 6 2  . 9 4  . 0 0 0
A 7  4 . 1 0  . 7 6 6 . 3 8 . 6 1  . 9 4  . 0 0 0
A 8  4 . 1 5  . 7 3 9 . 7 7 . 6 1  . 9 4  . 0 0 0
A 9  4 . 1 1  . 8 2 9 . 7 4 . 6 1  . 9 4  . 0 0 0

A 1 0  4 . 3 4  . 6 5 9 . 6 3 . 5 5  . 9 4  . 0 0 0
A 1 1  4 . 3 7  . 6 1 9 . 7 0 . 6 0  . 9 4  . 0 0 0
A 1 2  4 . 1 4  . 8 4 9 . 1 7 . 6 0  . 9 4  . 0 0 0
A 1 3  4 . 0 9  . 8 2 6 . 3 3 . 5 1  . 9 4  . 0 0 0
A 1 4  4 . 0 6  . 7 5 1 0 . 8 7 . 6 1  . 9 4  . 0 0 0
A 1 5  3 . 9 9  . 8 3 9 . 5 2 . 5 4  . 9 4  . 0 0 0
A 1 6  3 . 7 2  1 . 0 2 1 4 . 4 9 . 6 6  . 9 4  . 0 0 0
A 1 7  3 . 4 8  1 . 0 7 1 1 . 1 5 . 6 6  . 9 4  . 0 0 0
A 1 8  3 . 1 9  1 . 1 4 9 . 3 5 . 5 7  . 9 4  . 0 0 0
A 1 9  3 . 8 8  . 9 6 8 . 7 4 . 6 6  . 9 4  . 0 0 0
A 2 0  3 . 7 8  . 9 7 1 4 . 0 6 . 7 6  . 9 4  . 0 0 0
A 2 1  3 . 7 3  1 . 1 7 1 2 . 0 5 . 6 2  . 9 4  . 0 0 0
A 2 2  3 . 5 9  1 . 0 2 1 4 . 1 8 . 4 6  . 9 4  . 0 0 0
A 2 3  3 . 7 5  . 9 5 1 2 . 2 9 . 6 0  . 9 4  . 0 0 0
A 2 4  3 . 6 6  . 9 6 1 3 . 5 8 . 5 7  . 9 4  . 0 0 0
A 2 5  4 . 2 8  . 7 1 6 . 5 1 . 5 7  . 9 4  . 0 0 0
A 2 6  4 . 2 2  . 8 1 8 . 3 7 . 5 5  . 9 4  . 0 0 0
A 2 7  4 . 3 4  . 7 3 6 . 5 2 . 4 3  . 9 4  . 0 0 0
A 2 8  3 . 9 7  . 9 6 8 . 8 7 . 5 7  . 9 4  . 0 0 0
A 2 9  3 . 8 3  . 9 0 1 0 . 0 5 . 5 8  . 9 4  . 0 0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α 係 數 = . 8 0 8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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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設 施 體 驗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量 表 皆

＜ . 0 5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3 - 3）。  

表 3 - 3 設 施 體 驗 之 項 目 分 析 表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決 斷 值

( C R 值 )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α 係 數  

P 值

B 1  3 . 8 1  . 9 5 1 0 . 7 3 . 6 0 . 9 3  . 0 0 0

B 2  3 . 5 5  . 9 6 1 0 . 3 7 . 7 1 . 9 3  . 0 0 0
B 3  3 . 3 7  1 . 0 7 1 0 . 1 0 . 6 4 . 9 3  . 0 0 0
B 4  3 . 5 0  1 . 0 1 1 . 6 3 . 7 6 . 9 3  . 0 0 0
B 5  3 . 5 2  . 9 7 1 0 . 5 9 . 7 0 . 9 3  . 0 0 0
B 6  3 . 3 3  1 . 0 8 1 1 . 2 0 . 5 2 . 9 3  . 0 0 0
B 7  3 . 3 6  1 . 0 7 1 2 . 1 0 . 5 6 . 9 3  . 0 0 0
B 8  2 . 9 0  1 . 0 6 7 . 0 5 . 3 8 . 9 4  . 0 0 0
B 9  3 . 1 3  1 . 0 0 1 1 . 5 7 . 5 1 . 9 3  . 0 0 0

B 1 0  3 . 2 1  1 . 0 6 8 . 3 3 . 4 6 . 9 3  . 0 0 0
B 1 1  3 . 3 4  . 9 9 8 . 5 8 . 6 0 . 9 4  . 0 0 0
B 1 2  3 . 3 4  1 . 0 6 7 . 5 3 . 4 4 . 9 3  . 0 0 0
B 1 3  3 . 7 0  . 8 9 1 0 . 1 6 . 4 7 . 9 3  . 0 0 0
B 1 4  3 . 5 9  . 9 5 7 . 9 1 . 6 5 . 9 3  . 0 0 0
B 1 5  3 . 5 5  1 . 0 4 7 . 4 1 . 3 9 . 9 4  . 0 0 0
B 1 6  3 . 9 4  . 9 0 1 0 . 9 4 . 4 3 . 9 4  . 0 0 0
B 1 7  3 . 8 2  . 9 3 8 . 7 1 . 5 8 . 9 3  . 0 0 0
B 1 8  3 . 4 3  . 9 3 9 . 7 2 . 7 8 . 9 3  . 0 0 0
B 1 9  3 . 5 5  1 . 0 0 9 . 4 4 . 7 2 . 9 3  . 0 0 0
B 2 0  3 . 6 6  . 9 6 1 2 . 2 5 . 6 1 . 9 3  . 0 0 0
B 2 1  3 . 2 8  1 . 0 0 7 . 6 5 . 5 9 . 9 3  . 0 0 0
B 2 2  3 . 6 1  1 . 0 7 7 . 9 5 . 5 4 . 9 3  . 0 0 0
B 2 3  3 . 4 7  1 . 0 3 8 . 3 9 . 6 6 . 9 3  . 0 0 0
B 2 4  3 . 4 2  1 . 0 6 4 . 7 0 . 5 6 . 9 3  . 0 0 0
B 2 5  3 . 6 1  1 . 0 5 8 . 0 3 . 5 7 . 9 3  . 0 0 0
B 2 6  3 . 5 9  1 . 1 0 8 . 5 2 . 4 2 . 9 4  . 0 0 0
B 2 7  2 . 9 4  1 . 1 3 4 . 7 3 . 4 1 . 9 4  . 0 0 0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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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 續 ）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決 斷 值

( C R 值 )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α 係 數  

P 值

B 2 8  3 . 6 0  1 . 0 2 9 . 3 2 . 5 2 . 9 3  . 0 0 0
B 2 9  3 . 1 9  . 9 9 4 . 9 0 . 3 1 . 9 4  . 0 0 0
B 3 0  2 . 8 9  1 . 2 5 5 . 5 5 . 3 5 . 9 4  . 0 0 0
B 3 1  3 . 2 8  . 9 9 9 . 0 8 . 6 1 . 9 3  . 0 0 0
B 3 2  3 . 3 4  1 . 1 9 1 . 0 0 . 4 4 . 9 4  . 0 0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α 係 數 = . 8 7 9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忠 誠 度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量 表 皆 ＜ . 0 5 達

顯 著 水 準 （ 表 3 - 4）。  

表 3 - 4  忠 誠 度 之 項 目 分 析 表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決 斷 值

( C R 值 )
校 正 題

目 與 總

分 相 關

題 項 刪

除 後 的

α 係 數  

P 值

C 1  3 . 8 0  1 . 0 4 8 . 9 3 . 4 9  . 8 0  . 0 0 0
C 2  3 . 4 8  1 . 1 7 1 3 . 5 5 . 5 1  . 8 0  . 0 0 0
C 3  3 . 3 7  1 . 1 6 1 0 . 7 2 . 4 4  . 8 1  . 0 0 0
C 4  4 . 0 1  . 8 8 8 . 1 1 . 6 0  . 7 8  . 0 0 0
C 5  3 . 7 2  1 . 0 5 1 0 . 4 6 . 6 4  . 7 7  . 0 0 0
C 6  3 . 5 7  1 . 0 2 1 2 . 7 9 . 6 3  . 7 7  . 0 0 0
C 7  3 . 5 3  1 . 0 9 1 1 . 1 6 . 5 7  . 7 8  . 0 0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α 係 數 = . 9 2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四 、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過 程  

問 卷 回 收 率 會 影 響 研 究 結 果 的 代 表 性 ， 因 此 ， 許 多 學 者

致 力 於 討 論 如 何 提 高 問 卷 調 查 之 回 收 率 。 綜 合 來 說 ， 改 善 問

卷 設 計 、 告 知 研 究 資 訊 、 使 用 面 談 、 事 先 聯 絡 、 提 示 填 答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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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採 用 郵 寄 方 式 、 提 供 激 勵 誘 因 、 抽 樣 追 蹤 都 是 能 提 高 回

收 率 的 做 法 （ 林 秉 毅 ， 2 0 0 5）。  

本 研 究 採 便 利 抽 樣 方 式 進 行 抽 樣 ， 選 取 嘉 嘉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做 為 問 卷 施 測 地 點 ， 以 現 場 民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施 以 問 卷 調

查 ， 為 提 高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 問 卷 調 查 的 對 象 以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的 民 眾 為 主 。 共 計 發 出 600份 問 卷 ， 回 收 580 份 ，

回 收 率 96 %， 扣 除 填 答 不 全 者 40 份 ， 有 效 樣 本 540 份 ， 有

效 問 卷 率 90%。  

表 3 - 5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統 計 表  

預 試 樣 本 份 數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備 註  

發 出 份 數  6 0 0   

回 收 份 數  5 8 0   

回 收 率  9 6 %   

有 效 份 數  5 4 0   

有 效 問 卷 率  9 0 %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  包 括 作 答

不 完 整 、 惡 意 填 寫 等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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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研 究 問 卷 收 回 後，為 使 在 資 料 分 析 程 序 時 能 獲 得 最 精 確

之 統 計 數 據 ， 故 先 將 填 答 不 完 整 與 填 答 無 一 致 性 的 無 效 問 卷

予 以 剔 除，篩 選 出 符 合 本 研 究 之 有 效 問 卷 後，進 行 問 卷 編 碼、

資 料 建 檔 與 統 計 處 理 工 作 ， 完 成 建 檔 程 序 後 再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本 研 究 統 計 資 料 分 析 採 用 S P S S  1 0 . 0  f o r  W i n d o w  X P 及

A m o s  7 . 0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為 分 析 工 具 ， 並 以 α＝ . 0 5  顯 著 水 準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過 程 分 析 如 下 ：  

一 、 描 述 統 計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界 定 為 下 列 十 三 項 ：（ 一 ）性 別 ；（ 二 ）年

齡 ；（ 三 ） 婚 姻 狀 況 ；（ 四 ） 教 育 程 度 ；（ 五 ） 職 業 ；（ 六 ） 月

收 入；（ 七 ）居 住  地 區；（ 八 ）您 通 常 來 到 園 區 的 交 通 工 具 是；

（ 九 ） 通 常 和 您 一 起 到  運 動 公 園 的 是 ；（ 十 ） 您 通 常 使 用 的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是；（ 十 一 ）您 通 常 時 麼 時 間 進 入 園 區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 十 二 ）您 通 常 運 動 的 頻 率 是 ；（ 十 三 ）您 預 計 /或 本 次

在 本 運 動 公 園 參 與 時 間 。 等 初 步 問 題 之 分 析 。 所 使 用 的 統 計

項 目 包 括 ：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二 、 效 度 分 析  

效 度 乃 指 正 確 性 ， 指 測 量 工 具 能 夠 正 確 地 測 得 研 究 者 所

欲 衡 量 的 事 物 特 質 與 功 能  

(一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項 目 分 析 ）  

 依 研 究 問 卷 題 目 進 行 適 合 度 的 項 目 分 析 檢 驗 ， 以 極 端

組 比 較 法 ， 詳 述 如 下 ： 極 端 組 項 目 分 析 主 要 目 的 在 求 出 問 卷

個 別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C R 值 ： 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的 題 目 刪 除 。 其

主 要 步 驟 為 ： 首 先 求 出 量 表 的 總 分 ； 然 後 再 取 極 端 的 2 7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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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高 低 兩 組 ； 接 著 則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兩 組 在 每 一 個 題

目 的 差 異 ； 最 後 則 將  t - t e s t  未 達 顯 著 性 的 題 目 刪 除 。  

(二 )外 部 效 度    

調 查 法 都 存 有 誤 差 ， 理 論 上 都 希 望 誤 差 出 於 機 率 ， 若 誤

差 不 是 由 機 率 產 生 ， 而 是 由 忽 略 或 立 意 產 生 ， 則 稱 為 系 統 性

差 異，此 為 外 部 效 度 問 題，例 如 調 查 時 的 不 適 切 時 間、地 點 、

人 、 氣 氛 、 工 具 等 。 而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發 放 人 員 ， 皆 有 受 過 良

好 的 訓 練 及 瞭 解 。  

本 研 究 設 計 的 問 卷 內 容 乃 經 由 國 內、外 文 獻 整 理 而 得 ，

以 理 論 為 基 礎 應 用 服 務 品 質 模 型 所 設 計 出 來 ， 並 參 考 以 往 學

者 類 似 的 研 究 問 卷 內 容 加 以 修 訂 ， 進 而 發 展 成 為 適 切 的 問 卷

量 表。因 此，本 研 究 所 使 用 之 衡 量 項 目 應 能 符 合 效 度 的 要 求，

其 問 卷 內 容，測 驗 的 結 果 應 能 顯 現 所 擬 測 量 對 象 的 真 正 特 性。 

三 、 信 度 分 析  

信 度 即 是 測 量 的 可 靠 性 ， 係 指 測 量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或 穩 定

性 ， 一 般 常  以  C r o n b a c h ’ s  α 來 表 示 。 信 度 的 高 低 是 一 種 相

對 的 概 念 ， 並 非 全 有 或 全 無 的 特 質 ， 任 何 一 種 測 量 ， 或 多 或

少 會 有 誤 差 ， 誤 差 由 機 率 因 素 所 支 配 ， 也 就 是 一 種 隨 機 誤 差  

( r a n d o m  e r r o r s )  。 誤 差 愈 小 ， 信 度 愈 高 ； 誤 差 愈 大 ， 信 度 愈

低 。 因 此 ， 信 度 亦 可 視 為 測 驗 結 果 受 機 率 影 響 的 程 度 。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係 數 介 於 0 到 1 之 間 ， α 值 越 大 表 示 信 度 越

高 。 一 般 認 為 ， 0 . 7 是 α 可 以 接 受 的 下 限 ， 但 在 探 索 性 研 究

中 ， 下 限 可 降 低 到  0 . 6  ( R o b i s o n ,  S h a v e r ,  &  

W r i g h t s m a n , 1 9 9 1 )  。  

四 、 因 素 分 析  

因 素 分 析 之 前 先 進 行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 K M O )  取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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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切 性 量 數 及 B a r t l e t t ’ s  t e s t  o f  s p h e r i c i t y（ 球 形 考 驗 ） 探 討

問 項 間 之 相 關 係 數 是 否 具 有 高 度 的 關 聯 ， B a r t l e t t ’ s  t e s t  o f  

s p h e r i c i t y  則 需 達 顯 著 水 準 始 可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邱 皓 政 ，

2 0 0 0）。 本 研 究 量 表 在 達 到 前 述 要 求 之 下 採 主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法 ，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因 素 ， 再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 Va r i m a x）

進 行 轉 軸 ， 每 個 問 卷 題 目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需 大 於 0 . 5  。  

五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性 存 在 。  

六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相 關 係 數 值 介 於 - 1 與 + 1 之 間 ， 正 負 號 表 示 相 關 的 方 向

（ 斜 率 ）， 正 相 關 表 示 線 性 相 關 的 斜 率 為 正 ， 負 相 關 則 表 示

線 性 相 關 的 斜 率 為 負。相 關 係 數（ r）的 平 方 稱 為 判 定 係 數 或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以 例 ， 不 論 相 關 係 數 或 判 定 係 數 皆 能 說 明 二 者

關 係 密 切 的 程 度 。 本 研 究 以 了 解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之 相 關 程 度 為 何 。  

七 、 路 徑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A M O S 結 構 方 程 式 模 式 建 構 一 個 可 以 考 驗 的

初 始 模 式 ， 並 繪 出 一 個 徑 路 係 數 的 路 徑 圖 ， 探 討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之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之 因 果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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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結 果 與 討 論  

 
本 章 首 先 就 問 卷 調 查 做 因 素 與 信 度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樣 本

資 料 做 敘 述 性 的 說 明 ， 並 針 對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對 各 構 面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第 三 節 則 是 探 討 不 同 觀 眾 背 景 對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 四 節 則 是 針

對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 進 行 P e a r s o n 相 關

分 析 ， 找 出 彼 此 之 相 關 性 ； 第 五 節 為 本 研 究 假 設 之 結 果 。  

 

第 一 節  因 素 分 析 與 信 度 檢 定  

 
本 研 究 針 對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三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歸 類 出 各 構 面 的 共 同 因 素 ， 並 配 合 信 度

分 析 來 檢 視 同 一 因 素 或 因 素 內 之 問 項 是 否 具 有 一 致 性 。 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前 ， 應 先 確 定 各 變 數 或 問 項 間 是 否 具 有 共 變 異 數

的 存 在 ， 再 判 斷 是 否 適 宜 作 因 素 分 析 。 而 最 常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度 檢 定 方 法 為 K M O 值 與 B a r t l e t t ’ s 球 體 檢 定，其 計 算 結

果 如 表 4 - 1。  

一 、 K M O 值 ： K M O 是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的 取 樣 適 當

性 量 表 ， 當 K M O 值 愈 大 時 ， 表 示 變 項 間 的 共 同 因 素 愈 多 ，

愈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依 據 K a i s e r  ( 1 9 7 4 )  的 觀 點 ， 若 K M O

值 小 於 0 . 5 時，較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本 研 究 之「 運 動 態 度 」

K M O 值 為 . 9 1 8、「 設 施 體 驗 」 為 . 9 2 6 與 「 忠 誠 度 」 為 . 7 2 1，

顯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二、 B a r l e t t t ’ s 球 體 檢 定：由 巴 氏（ M .  B a r l e t t t）在  1 9 5 0

年 所 發 展 的 檢 定 方 法 。 從 表 4 - 1 中 得 知 ，「 運 動 態 度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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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r l e t t t ’ s 球 體 檢 定 為 1 4 3 8 . 2 6 2，自 由 度 為 3 0 0 達 到 顯 著；「 設

施 體 驗 」 的 B a r l e t t t ’ s 球 體 檢 定 為 1 6 5 5 . 1 6 4， 自 由 度 3 7 8 達

到 顯 著 ；「 忠 誠 度 」 的 B a r l e t t t ’ s 球 體 檢 定 為 1 6 3 7 . 4 3 2， 自 由

度 為 2 1 達 到 顯 著 ， 因 而 代 表 此 三 構 面 之 母 群 體 的 相 關 矩 陣

有 共 同 因 素 存 在 ，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表 4 - 1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性 檢 定  
變 項 項 目  

檢 定 法  運 動 態 度  設 施 體 驗  忠 誠 度  

K M O   . 9 1 8 . 9 2 6  . 7 2 1

B a r l e t t t ’ s球

體 檢 定  
1 4 3 8 . 2 6 2 1 6 5 5 . 1 6 4  1 6 3 7 . 4 3 2

自 由 度  3 0 0 3 7 8  2 1

顯 著 性  . 0 0 0 . 0 0 0  . 0 0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一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因 素 與 信 度 分 析  

完 成 因 素 分 析 適 合 度 檢 定 後，本 部 份 即 進 入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因 素 分 析 。 其 因 素 分 析 的 操 作 步 驟 如 下 ：  

1 .決 定 因 素 抽 取 與 轉 軸 方 法 ：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進 行 分 析，並 配 合 K a i s e r  常 態 化 的 相 等 最 大 值 法  ( E q u a m a x )

行 直 交 轉 軸 ， 進 行 因 素 萃 取 與 問 項 篩 選 。 轉 軸 目 的 為 使 因 素

負 荷 量 易 於 解 釋 ， 且 經 由 轉 軸 過 程 ， 變 項 在 每 個 因 素 的 負 荷

量 會 產 生 大 者 恆 大 、 小 者 愈 小 的 情 形 。  

2 .因 素 數 目 的 挑 選：本 研 究 採 用 學 者 K a i s e r 所 提 出 的 準

則 標 準 ，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因 素 ， 來 決 定 因 素 數 目 ， 共 萃

取 6 個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因 素 ，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累 計 為 6 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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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黃 俊 英（ 2 0 0 0）所 述，社 會 科 學 領 域 常 因 資 訊 不 夠 準 確 ，

因 此 只 要 能 解 釋 6 0％ 的 總 變 異 數 就 令 人 滿 意 了。本 研 究 量 表

七 個 因 素 共 能 解 釋 6 5 . 6 %的 總 解 釋 變 異 數 ， 顯 示 本 研 究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之 結 果 頗 佳 。  

3 .估 計 因 素 負 荷 量 與 決 定 因 素 ： 未 轉 軸 的 因 素 矩 陣 ， 較

難 對 因 素 作 有 效 的 解 釋 ， 因 此 必 須 進 行 轉 軸 ， 讓 問 項 在 各 因

素 中 的 大 小 產 生 更 明 顯 地 變 化 ； 表 4 - 2 轉 軸 後 的 因 素 矩 陣 ，

每 個 共 同 因 素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在 轉 軸 後 ， 會 使 轉 軸 前 較 大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變 得 更 大 ， 而 轉 軸 前 較 小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變 得 更 小 。  

4 .信 度 分 析 ： 本 研 究 「 運 動 態 度 」 量 表 之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 值 為 0 . 9 3 1 大 於 0 . 8 以 上，顯 示「 運 動 態 度 」量 表 之 題

項 具 不 錯 的 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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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因 素 分 析 表  
成份 因素 題目 

1 2 3 4 5 6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肯定個人的運動能力 .732      
2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肯定個人在運動方面的
技術 

.711      

3參與休閒運動可以改善運動方面的技巧 .707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正確的運動技巧 .707      
5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考驗自己的能力水準 .676      
6參與休閒運動可以改善身體的適應能力 .591      
7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展現個人的最佳體能狀
況 

.578      

8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健康的運動能力 .568      

適應能

力 

9參與休閒運動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到正確
的健康常識 

.517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體驗競爭的感覺  .791     
2從競爭激烈的比賽中獲得最大的滿足  .764     
3競爭是社會中的基本特色，應鼓勵每個人
參與高度挑戰性的休閒運動 

 .753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獲得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751     
5參與休閒運動能提升在校的聲望和地位  .706     

競爭與

成就 

6休閒運動時追求勝利的過程，是人生最美
的體驗 

 .700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建立終身運動習慣   .772    
2參與休閒運動可以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764    
3參與休閒運動能改善與維持好身材   .714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價值   .579    

知識與

成長 
 

5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運動家的風度   .465    
1運動能展現個人的美感    .882   
2運動能賦予個人美感的經驗    .869   

美感的

感受 
3運動本身具有藝術的特質    .800   
1參加休閒運動能降低緊張的情緒     .740  
2休閒運動能解除沮喪與開朗心情     .733  

紓解 
身心 

3參加休閒運動可以舒解生活壓力，達到忘
我的境界 

    .659  

1參與休閒運動能培養社交基礎      .826 人際 
關係 2運動能提供認識新朋友及建立友誼的機會      .793 
 3參加團體性的休閒運動可獲得社交上的滿

足 
     .750 

特徵值 4.374 4.278 2.895 2.554 2.553 2.370 
總解釋變異量 15.084 29.835 39.817 48.625 57.429 65.6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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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運 動 態 度 信 度 分 析  
因 素  題 目  相 關 α 值  

適應能力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肯定個人的運動能力 .611 .928 
 2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肯定個人在運動方面的技術 .566 .929 
 3參與休閒運動可以改善運動方面的技巧 .580 .929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正確的運動技巧 .575 .929 
 5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考驗自己的能力水準 .591 .929 
 6參與休閒運動可以改善身體的適應能力 .543 .929 
 7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展現個人的最佳體能狀況 .620 .928 
 8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健康的運動能力 .582 .929 
 9參與休閒運動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到正確的健康常識 .533 .929 
競爭與成就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體驗競爭的感覺參與 .567 .929 
 2從競爭激烈的比賽中獲得最大的滿足 .498 .930 
 3競爭是社會中的基本特色，應鼓勵每個人參與高度挑戰性的休閒運動 .483 .931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獲得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648 .928 
 5參與休閒運動能提升在校的聲望和地位 .592 .928 
 6休閒運動時追求勝利的過程，是人生最美的體驗 .548 .929 
知識與成長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建立終身運動習慣 .510 .930 
 2參與休閒運動可以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473 .930 
 3參與休閒運動能改善與維持好身材 .443 .930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價值 .570 .929 
 5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運動家的風度 .619 .928 
美感的感受 1運動能展現個人的美感 .497 .930 
 2運動能賦予個人美感的經驗 .572 .929 
 3運動本身具有藝術的特質 .581 .929 
紓解身心 1參加休閒運動能降低緊張的情緒 .473 .930 
 2休閒運動能解除沮喪與開朗心情 .565 .929 
 3參加休閒運動可以舒解生活壓力，達到忘我的境界 .544 .929 
人際關係 1參與休閒運動能培養社交基礎 .520 .929 
 2運動能提供認識新朋友及建立友誼的機會 .522 .929 
 3參加團體性的休閒運動可獲得社交上的滿足 .531 .9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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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因 素 與 信 度 分 析  

1 .決 定 因 素 抽 取 與 轉 軸 方 法 ： 觀 眾 滿 意 度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進 行 分 析 ， 並 配 合 K a i s e r 常 態 化 的 最 大 變 異 數 ( Va r i m a x )

法 行 直 交 轉 軸 ， 進 行 因 素 萃 取 與 問 項 篩 選 。  

2 .因 素 數 目 的 挑 選 ： 本 研 究 選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5 個 因 素 ，

來 決 定 因 素 數 目 ， 其 解 釋 變 異 量 累 計 為 6 2 . 8 4 %。  

3 .估 計 因 素 負 荷 量 與 決 定 因 素 ： 未 轉 軸 的 因 素 矩 陣 ， 較 難 對

因 素 作 有 效 的 解 釋 ， 因 此 必 須 進 行 轉 軸 ， 讓 問 項 在 各 因 素

中 的 大 小 產 生 更 明 顯 地 變 化 ； 表 4 - 4 為 轉 軸 後 的 因 素 矩

陣 ， 每 個 共 同 因 素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在 轉 軸 後 ， 會 使 轉 軸 前 較

大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變 得 更 大 ， 而 轉 軸 前 較 小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變

得 更 小 。  

4 .信 度 分 析：本 量 表 採 用 C r o n b a c h  α 內 部 一 致 性 係 數，考 驗

總 量 表 與 各 向 度 的 信 度 ； 經 考 驗 結 果 發 現 量 表 α 係 數 值

達 . 9 4 3（ 表 4 - 5） 代 表 穩 定 性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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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設 施 體 驗 因 素 分 析 表  

成份 因素 題目 

1 2 3 4 5 

1 到運動公園活動對我的人際關係有益處 .747     

2 我到運動公園活動認識許多新朋友 .738     

3 到運動公園的讓我認識很多人方便 .729     

4 運動公園舉辦的活動讓人覺得很有興趣 .666     

5 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朋友的感情變好 .664     

6 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同事的情感變好 .650     

7 運動公園的活動舉辦次數很剛好 .581     

8 運動公園的活動舉辦項目很多元 .573     

9 我覺得運動公園活動舉辦的方式很恰當 .559     

10 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家人感情變好 .533     

情 感

交流 

11 運動公園活動舉辦的單位都很用心 .521     

1 運動公園定期的清潔狀況讓人感到滿意  .812    

2 運動公園設施的清潔讓人感到滿意  .774    

3 運動公園整體的清潔讓人覺得滿意  .771    

4 運動公園廁所的位置分布很恰當  .686    

5 運動公園廁所的設計很方便  .676    

6 運動公園廁所的數量很足夠  .657    

清 潔

規劃 

7 運動公園的垃圾桶數量設置很恰當  .645    

1運動公園的籃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727   

2運動公園的網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723   

3運動公園的停車場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

意 

  .604   

4 運動公園的路燈設計規劃感到滿意   .594   

5運動公園的溜冰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593   

場 地

設施 

6運動公園的木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554   

1 運動公園的植栽數量很充足    .779  

2 運動公園的景觀設計規劃很恰當    .754  

3 運動公園的的整體景觀設計良好    .749  

4 運動公園裡的步道設計規劃很安全    .715  

景 觀

規劃 

5 運動公園的植栽種類很多元    .698  

1 運動公園的兒童遊戲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     .841 

2運動公園的極限運動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     .813 

活動

規劃 

3運動公園的足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767 

特徵值 5.184 4.532 3.886 3.481 3.027 

總解釋變異量（％） 16.199 30.361 42.507 53.383 62.8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4 

 

表 4 - 5  設 施 體 驗 信 度 分 析  
因 素  題 目  相 關   α值 

情感交流 1到運動公園活動對我的人際關係有益處 .538 .942 

 2我到運動公園活動認識許多新朋友 .506 .941 

 3到運動公園的讓我認識很多人方便 .475 .943 

 4運動公園舉辦的活動讓人覺得很有興趣 .554 .942 

 5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朋友的感情變好 .375 .942 

 6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同事的情感變好 .652 .941 

 7 運動公園的活動舉辦次數很剛好 .655 .941 

 8運動公園的活動舉辦項目很多元 .594 .941 

 9 我覺得運動公園活動舉辦的方式很恰當 .569 .941 

 10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家人感情變好 .504 .942 

 11 運動公園活動舉辦的單位都很用心 .591 .941 
清潔規劃 1運動公園定期的清潔狀況讓人感到滿意 .779 .941 

 2運動公園設施的清潔讓人感到滿意 .766 .941 

 3運動公園整體的清潔讓人覺得滿意 .595 .942 

 4運動公園廁所的位置分布很恰當 .691 .941 

 5運動公園廁所的設計很方便 .606 .941 

 6運動公園廁所的數量很足夠 .685 .941 

 7運動公園的垃圾桶數量設置很恰當 .641 .941 
場地設施 1運動公園的籃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519 .941 

 2運動公園的網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578 .941 

 3運動公園的停車場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570 .942 

 4運動公園的路燈設計規劃感到滿意 .533 .942 

 5運動公園的溜冰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469 .942 

 6運動公園的木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572 .941 
景觀規劃 1運動公園的植栽數量很充足 .587 .941 

 2運動公園的景觀設計規劃很恰當 .693 .941 

 3運動公園的的整體景觀設計良好 .593 .941 

 4運動公園裡的步道設計規劃很安全 .718 .940 
活動規劃 1運動公園的兒童遊戲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 .657 .941 

 2運動公園的極限運動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 .649 .943 

 3運動公園的足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622 .9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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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忠誠度構面之因素與信度分析  

1 .決定因素抽取與轉軸方法：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分

析，並配合 K a i s e r 常態化的最大變異數  ( Va r i m a x )  法行直

交轉，進行因素萃取與問項篩選。  

2 .因素數目的挑選：本 研究採用學者 K a i s e r 所提出的準則標

準，選取特徵值大 於 1 的因素，來決定因素數目，共萃取 2

個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其解釋變異量累計為 6 6 . 9 3 %。  

3 .估計因素負荷量與決定因素：未轉軸的因素矩陣，較難對因

素作有效的解釋，因此必須進行轉軸，讓問項在各因素中

的大小產生更明顯地變化；表 4 - 6 為轉軸後的因素矩陣，

每個共同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在轉軸後，會使轉軸前較大的

因素負荷量變得更大，而轉軸前較小的因素負荷量變得更

小。  

4 .信度分析：本量表採用 C r o n b a c h  α內部一致性係數，考驗總

量表與各向度的信度；經考驗結果發現量表α係數值

達 . 7 9 7（表 4 - 7），代表穩定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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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忠 誠 度 因 素 分 析 表  

因素 成份 

 

題目 

 1 2 
再購意願 1.您願意再到港坪運動公園運動嗎 .854  

 2.假如可以從新再作一次選擇，您是否還會做相同的選擇 .798  
 3.您是否願意再次使用港坪公園的運動設施 .797  

1.您會將港坪運動公園推薦給親朋好友嗎  .896 
2.您願意推薦您或您的朋友的公司到港坪運動公園辦理體育活動嗎  .852 
3.您願意提供意見給港坪運動公園管理單位作為特別規劃相關推展

活動計劃嗎  .808 

向他人推薦 

4.您願意提供意見給港坪運動公園管理單位作為後續工程改善參考

嗎  .547 

特徵值 3.24 1.45 
總解釋變異量 46.25% 66.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 7  忠 誠 度 信 度 分 析 表  
因 素  題 目  相 關  α值 

再購意願 1.您願意再到港坪運動公園運動嗎 .515 .783

 2.假如可以從新在作一次選擇，您是否還會做相同的選擇 .557 .775

 3.您是否願意再次使用港坪公園的運動設施 .494 .787
向他人推薦 1.您會將港坪運動公園推薦給親朋好友嗎 .423 .797

 2.您願意推薦您或您的朋友的公司到港坪運動公園辦理體

育活動嗎 
.607 .766

 3.您願意提供意見給港坪運動公園管理單位作為特別規劃相

關推展活動計劃嗎 
.612 .765

 4.您願意提供意見給港坪運動公園管理單位作為後續工程

改善參考嗎 
.557 .7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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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本 研 究 各 變 項 之 統 計 分 析  

 

一 、 人 口 變 項 統 計 分 析  

根 據 回 收 的 5 4 0 份 的 有 效 問 卷 ， 進 行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之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項 目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月 收 入 」、「 居 住 地 」、「 交 通 工 具 」、「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 使 用 設 施 」、「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間 」、「 運 動 頻

率 」、「 參 與 時 間 」 等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如 表 4 - 8 所 示 ）。  

(一 )性 別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男 性 」民 眾 之 比 例 較「 女 性 」民 眾 者

為 高 ， 而 其 比 例 分 別 5 6 . 9％ 及 4 3 . 1％ 。  

(二 )年 齡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2 1 ~ 3 0 歲 」之 樣 本 數 所 佔 的 比 例 最 大 ，

為 3 0％ ， 而 「 5 1 歲 以 上 」 之 樣 本 數 所 佔 比 例 1 5 . 6％ 最 少 。  

(三 )婚 姻 狀 況  

    本 研 究 中 看 出 ，「 已 婚 」 民 眾 之 比 例 較 「 未 婚 」 民 眾 為

高 ， 而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3 . 9％ 、 4 6 . 1％ 。  

(四 )教 育 程 度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大 學 （ 專 ）」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為 5 0 . 2％ 。「 高 中 職 」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訪

民 眾 居 次 ， 分 別 為 3 4 . 3％ 及 「 國 中 以 下 」 為 9 . 6％ ， 最 低 為

「 研 究 所 以 下 」 5 . 9％ 最 少 。  

(五 )職 業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上 班 族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0 . 6％ ，「 學 生 」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2 4 . 6％ ， 自 行

開 業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8 . 3％ 。  

(六 )月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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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無 收 入 」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3 . 1％ ， 最 低 為 「 1 0 0 0 0 0 以 上 」， 為 1 . 1％ 。   

(七 )居 住 地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居 住 在 「 西 區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6 8％ ， 居 住 在「 東 區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1 8 . 5

％ ， 居 住 在 「 其 他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1 3 . 5％ 。  

(八 )交 通 工 具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機 車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4 1 . 3％，「 腳 踏 車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分 別 為 2 3％，「 其 他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1 . 1％ 。  

(九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本 研 究 中 看 出，「 朋 友 同 事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8 . 5％，「 家 人 親 戚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分 別 為 3 6 . 3％，「 其

他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3 . 3％ 。  

(十 )使 用 設 施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籃 球 場 」 之 使 用 者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為 3 0 . 2％ 。「 綠 地 」 之 使 用 者 居 次 ， 分 別 為 2 7 . 6％ ， 最 低 為

「 極 限 運 動 場 」 為 . 7％ 最 少 。  

(十 一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間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下 午 4 : 0 1 到 8 : 0 0 點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6 9 . 1％ ，「 上 午 8 : 0 1 到 1 2 : 0 0 點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9 . 1％ 。  

(十 二 )運 動 頻 率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假 日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1 . 5％ ，「 每 天 都 來 」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1 9 . 4％ ，「 每

週 來 一 次 （ 平 日 ）」 之 受 訪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1 4 . 3％ 。  

(十 三 )參 與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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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1 ~ 2 小 時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為

4 4 . 1％ ，「 2 ~ 3 小 時 」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3 6 . 5％ ，「 5

小 時 以 上 」 之 受 訪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2 . 8％ 。  

表 4 - 8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人 口 變 項  次

數  百 分 比  

性 別  男  3 0 7  5 6 . 9％
 女  2 3 3  4 3 . 1％
年 齡  1 0 - 2 0歲  8 5  1 5 . 7％

 2 1 - 3 0歲  1 6 2  3 0％
 3 1 - 4 0歲  1 1 9  2 2％
 4 1 - 5 0歲  9 0  1 6 . 7％
 5 1以 上  8 4  1 5 . 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4 9  4 6 . 1％

 已 婚  2 9 1  5 3 . 9％
教 育 程 度  國 中 以 下  5 2  9 . 6％

 高 中 職  1 8 5   3 4 . 3％
 大 專  2 7 1  5 0 . 2％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5 . 9％
職 業  學 生  1 3 3   2 4 . 6％

 軍 公 教  6 4  1 1 . 9％
 上 班 族  1 6 5  3 0 . 6％
 自 行 開 業  4 5  8 . 3％
 家 庭 主 婦  7 8  1 4 . 4％
 其 他  5 5  1 0 . 2％
月 收 入  無 收 入  1 7 9  3 3 . 1％

 1 9 9 9 9以 下  8 3  1 5 . 4％
  2 0 0 0 0 - 3 9 9 9 9元  1 5 9  2 9 . 4％
  4 0 0 0 0 - 6 9 9 9 9元  1 0 3  1 9 . 1％
  7 0 0 0 0 - 9 9 9 9 9元  1 0  1 . 9％
 1 0 0 0 0 0以 上  6  1 . 1％
居 住 地  西 區  3 6 7  6 8％
 東 區  1 0 0  1 8 . 5％

 其 他  7 3  1 3 . 5％
交 通 工 具  步 行  5 3  9 . 8％

 腳 踏 車  1 2 4  2 3％
 自 小 客 車  1 3 4  2 4 . 8％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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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續 )   

人 口 變 項  次

數  百 分 比

交 通 工 具  機 車  2 2 3  4 1 . 3％

 其 他  6  1 . 1％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單 獨 一 人   1 1 8  2 1 . 9％

 家 人 親 戚  1 9 6  3 6 . 3％
 朋 友 同 事  2 0 8  3 8 . 5％
 其 他  1 8  3 . 3％
使 用 設 施  網 球 場  4 4  8 . 1％

 籃 球 場  1 6 3  3 0 . 2％
 足 球 場  3 4  6 . 3％
 溜 冰 場  4 5  8 . 3％
 兒 童 遊 戲 場  2 8  5 . 2％
 極 限 運 動 場  4  . 7％
 木 球 場  5  . 9％
 槌 球 場  5  . 9％
 綠 地  1 4 9  2 7 . 6％
 其 他  6 3  1 1 . 7％
從 事 活 動 時 間   上 午 5 : 0 1到 8 : 0 0點  8 7  1 6 . 1％

  上 午 8 : 0 1到 1 2 : 0 0點  3 1  5 . 7％
 中 午 1 2 : 0 1到 4 : 0 0點  4 9  9 . 1％

 下 午 4 : 0 1到 8 : 0 0點  3 7 3  6 9 . 1％
運 動 頻 率  每 天 都 來  1 0 5  1 9 . 4％

 二 天 來 一 次  1 0 0  1 8 . 5％
 每 週 來 一 次 （ 平 日 ）  7 7  1 4 . 3％
 假 日 才 來  1 7 0  3 1 . 5％
 偶 而 來 一 次  8 8  1 6 . 3％
參 與 時 間  1小 時 內  5 2  9 . 6％

 1 ~ 2小 時  2 3 8  4 4 . 1％
 2 ~ 3小 時  1 9 7  3 6 . 5％
 4 ~ 5小 時  3 8  7％
 5小 時 以 上  1 5  2 . 8％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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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以 上 描 述 性 統 計 資 料 得 知 ， 由 於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地 理

位 置 之 影 響 ， 到 運 動 公 園 進 行 休 閒 運 動 行 為 的 主 要 族 群 為 ：

「 男 性 」民 眾，「 2 1 ~ 3 0 歲 」且「 已 婚 」民 眾。教 育 程 度 以「 大

學（ 專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職 業 以「 上

班 族 」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學 生 」 次 之 。 月 收 入 以 「 無 收 入 」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居 住 地 以 居 住 在 「 西 區 」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東 區 」次 之。交 通 工 具 以「 機 車 」最 高，「 腳

踏 車 」 次 之 。 運 動 同 伴 以 「 朋 友 同 事 」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家

人 親 戚 」次 之。設 施 以「 籃 球 場 」之 使 用 者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使 用 時 間 以 每 次 「 1 ~ 2 小 時 」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2 ~ 3 小 時 」 次

之 。  

    此 結 果 與 郭 滿 州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 主 要 進 入 公 園 的

使 用 者 大 多 為 女 性 略 多 於 男 性 、 年 齡 3 1 - 4 4  歲 、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分 配 從 國 中 至 大 學 均 有 、 交 通 工 具 以 公 共 運 輸 工 具 為 主 、

使 用 者 大 多 為 公 園 所 在 地 以 外 地 區 ， 略 有 不 同 。 與 方 美 玉

（ 2 0 0） 針 對 斗 六 運 動 公 園 進 行 休 閒 行 為 的 主 要 族 群 ， 大 致

為 3 0 歲 以 下 、 未 婚 、 為 了 紓 解 壓 力 、 居 住 在 附 近 （ 車 程 1 0

分 鐘 左 右 ） 的 大 學 學 生 族 群 為 主 之 結 果 較 為 接 近 。 而 韓 鴻 恩

（ 2 0 0 1） 進 行 竹 南 運 動 公 園 用 後 評 估 之 研 究 ， 以 4 2 8 位 竹 南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使 用 者 年 齡 以

3 0 - 4 0 歲 及 2 0 歲 以 下 民 眾 最 多；以 鄰 近 運 動 公 園 周 邊 的 民 眾

為 主 要 使 用 之 對 象 ； 頻 率 以 一 周 2 - 4 次 最 多 ； 使 用 時 間 以 下

午 2 - 6 點 最 多 ； 活 動 類 型 以 運 動 打 球 最 多 。 吳 怡 靜 （ 2 0 0 6）

進 行 台 中 市 豐 樂 公 園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行 為 與 休 閒 利

益 之 研 究，以 5 1 8 位 豐 樂 公 園 使 用 者 為 研 究 對 象，採 自 編「 都

市 公 園 休 閒 活 動 參 與 者 之 休 閒 行 為 與 休 閒 利 益 之 研 究 問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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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研 究 工 具 。 其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使 用 者 年 齡 上 以 3 0 - 3 9 歲 最

多 ； 職 業 以 工 商 服 務 者 最 多 ； 頻 率 以 每 週 一 、 二 次 最 多 ； 同

伴 以 親 子 或 親 戚 最 多 ， 與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接 近 。  

    研 究 者 分 析 ， 認 為 有 此 一 差 異 性 應 是 來 自 於 地 區 與 環 境

上 的 影 響 ， 港 坪 位 於 嘉 義 市 郊 區 ， 比 鄰 住 宅 區 與 學 校 ， 且 嘉

義 地 區 的 大 眾 運 輸 不 如 都 會 區 便 利 ， 居 民 的 生 活 型 態 也 不 同

於 其 他 都 會 型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 再 加 上 居 民 缺 乏 優 良 運 動 知

識 ， 使 用 者 人 口 變 項 統 計 之 數 據 亦 將 此 一 狀 態 完 整 呈 現 ，  

    所 以 ， 未 來 規 劃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時 的 考 量 ， 不 應 只 以

其 他 不 同 型 態 之 運 動 公 園 為 準 則 ， 應 該 將 嘉 義 地 區 之 人 口 生

活 型 態 納 入 考 量 依 據 ， 方 能 規 劃 出 一 座 適 合 嘉 義 地 區 民 眾 使

用 ， 且 可 以 得 到 最 大 使 用 效 益 之 運 動 公 園 。  

 

二 、 運 動 態 度 現 況 分 析  

   港 坪 公 園 運 動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經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如 表 4 - 9 所 示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適 應 能 力 構 面

（ M = 3 7 . 5 3， S D = 4 . 6 3）， 其 次 為 競 爭 與 成 就 （ M = 2 2 . 5 3，

S D = 4 . 3 1）、 知 識 與 成 長 ( M = 2 0 . 8 8， S D = 2 . 7 9 )、 紓 解 身 心

（ M = 1 2 . 8， S D = 1 . 7 4）、人 際 關 係（ M = 1 2 . 8， S D = 1 . 8 6）、最 後

為 美 感 的 感 受 （ M = 1 1 . 6 2， S D = 2 . 4 0）。  

    在 適 應 能 力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身 體 的 適 應 能 力 」（ M=4.34， SD=.63），「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肯 定 個 人 在 運 動 方 面 的 技 術 」（ M=4.05， SD=.77）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競 爭 與 成 就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時 追 求 勝 利 的 過 程 ， 是 人 生 最 美 的 體 驗 」（ M = 3 .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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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D = . 7 8），「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能 提 升 在 校 的 聲 望 和 地 位 」

（ M = 3 . 3 6， S D = 1 . 0 4）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知 識 與 成 長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建 立 終 身 運 動 習 慣 」（ M = 4 . 2 8， S D = . 6 9），「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個 人 的 自 我 價 值 」（ M = 4 . 0 2， S D = . 7 9）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美 感 的 感 受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能 展 現

個 人 美 感 」（ M = 3 . 9 0， S D = . 8 7），「 運 動 本 身 具 有 藝 術 的 特 質 」

（ M = 3 . 8 5， S D = . 9 1）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紓 解 身 心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休 閒 運 動 能 解

除 沮 喪 與 開 朗 心 情 」（ M = 4 . 3 0， S D = . 6 6），「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紓 解 生 活 壓 力 ， 達 到 忘 我 境 界 」（ M = 4 . 2 0， S D = . 7 2） 最 不

被 關 心 。  

    在 人 際 關 係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能 提 供 認

識 新 朋 友 及 建 立 友 誼 的 機 會 」（ M = 4 . 3 0， S D = . 6 7），「 參 加 團

體 性 的 休 閒 運 動 可 獲 得 社 交 上 的 滿 足 」（ M = 4 . 1 4， S D = . 7 5）

最 不 被 關 心 。  

    綜 合 以 上 資 料 分 析 顯 示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民 眾 最 滿 意 的 項

目 是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身 體 的 適 應 能 力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時 追 求 勝 利 的 過 程 ， 是 人 生 最 美 的 體 驗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建 立 終 身 運 動 習 慣 」、「 運 動 能 展 現 個 人 美 感 」、「 休

閒 運 動 能 解 除 沮 喪 與 開 朗 心 情 」、「 運 動 能 提 供 認 識 新 朋 友 及

建 立 友 誼 的 機 會 」；民 眾 最 不 滿 意 的 項 目 是「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肯 定 個 人 在 運 動 方 面 的 技 術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能 提 升 在 校

的 聲 望 和 地 位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個 人 的 自 我 價 值 」  

「 運 動 本 身 具 有 藝 術 的 特 質 」、「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紓 解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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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 力 ， 達 到 忘 我 境 界 」、「 參 加 團 體 性 的 休 閒 運 動 可 獲 得 社 交

上 的 滿 足 」。  

    林 豔 汝 （ 2 0 0 3） 進 行 臺 灣 地 區 大 型 運 動 公 園 服 務 品 質 之

實 證 研 究 ， 研 究 結 果 有 發 現 民 眾 前 往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目 的 依 序

為「 運 動 健 身 」、「 紓 解 壓 力 」、「 接 近 大 自 然 」。王 敏 華（ 2 0 0 5）

進 行 臺 北 市 富 陽 公 園 使 用 者 休 閒 效 益 與 休 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公 園 使 用 者 選 擇 來 富 陽 公 園 活 動 的 主 要 目 的 以

「 運 動 健 身 」、「 享 受 自 然 環 境 」 為 主 ， 休 閒 效 益 以 「 生 理 效

益 」的 同 意 度 最 高，依 次 為「 心 理 效 益 」、「 社 交 效 益 」，以「 自

我 實 現 效 益 」 最 低 。 方 美 玉 （ 2 0 0 6） 進 行 斗 六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設 施 需 求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以 4 2 0 位 斗 六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為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民 眾 來 斗 六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的

參 與 動 機 以 「 紓 解 壓 力 」 最 多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上 述 之 研 界 結

果 極 為 接 近 ， 顯 示 運 動 公 園 的 使 用 者 ， 並 不 單 單 只 是 來 運 動

而 已 ， 他 們 並 希 望 可 以 獲 得 心 理 上 或 是 社 會 會 上 的 滿 足 ；  

    因 此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應 就 民 眾 滿 意 的 部 份 繼 續 保

持 高 度 的 服 務 ， 就 民 眾 最 不 滿 意 的 部 份 應 立 即 著 手 改 進 及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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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運 動 態 度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構面        題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構 面

排序  
構 面 平

均數  
構 面 標

準差  
1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肯 定
個 人 的 運 動 能 力  1 1

4 . 1 7  . 6 9  1  3 7 . 5 3  4 . 6 3  

2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肯 定
個 人 在 運 動 方 面 的 技 術  1 8

4 . 0 5  . 7 7     

3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運 動 方 面 的 技 巧  1 3

4 . 1 6  . 7 3     

4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正 確 的 運 動 技 巧  1 2

4 . 1 7  . 7 0     

5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考 驗
自 己 的 能 力 水 準  1 7

4 . 0 6  . 7 4     

6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身 體 的 適 應 能 力  1

4 . 3 4  . 6 3     

7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展 現
個 人 的 最 佳 體 能 狀 況  1 5

4 . 1 3  . 7 1     

8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健 康 的 運 動 能 力  2

4 . 3 3  . 6 2     

適 應  
能 力  

9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的 過 程
中 ， 可 以 學 習 到 正 確 的 健

康 常 識  
1 6

4 . 0 9  . 7 4     

1 從 競 爭 激 烈 的 比 賽 中 獲
得 最 大 的 滿 足  2 3

3 . 8 9  . 8 9  2  2 2 . 5 3  4 . 3 1  競 爭

成 就  
2  競 爭 是 社 會 中 的 基 本 特
色 ， 應 鼓 勵 每 個 人 參 與 高

度 挑 戰 性 的 休 閒 運 動  
2 8

3 . 6 3  . 9 6     

 3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能 提 升 在
校 的 聲 望 和 地 位  2 9

3 . 3 6  1 . 0 4     

 4 休 閒 運 動 時 追 求 勝 利 的
過 程 ， 是 人 生 最 美 的 體 驗  2 1

3 . 9 8  . 7 8     

 5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獲 得
自 我 實 現 的 成 就 感  2 5

3 . 8 5  . 8 6     

 6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體 驗
競 爭 的 感 覺 參 與  2 7

3 . 8 2  . 9 3     

1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養 成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7

4 . 2 7  . 6 8  3  2 0 . 8 8  2 . 7 9  

2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能 改 善 與
維 持 好 身 材  8

4 . 2 5  . 7 4     

3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建 立 終 身 運 動 習 慣  6

4 . 2 8  . 6 9     

4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運 動 家 的 風 度  1 9

4 . 0 4  . 8 2     

知 識

成 長  

5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個 人 的 自 我 價 值  2 0

4 . 0 2  . 7 9     

     （ 續 下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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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9 （ 續 ）       

構面        題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構 面

排序  
構 面 平

均數  
構 面 標

準差  
1 運 動 本 身 具 有 藝 術 的 特
質  2 6

3 . 8 5  . 9 1  6  1 1 . 6 2  2 . 4 0  

2 運 動 能 展 現 個 人 的 美 感  
2 2

3 . 9 0  . 8 7     

美 感  

3 運 動 能 賦 予 個 人 美 感 的
經 驗  2 4

3 . 8 6  . 8 7     

1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舒 解
生 活 壓 力 ， 達 到 忘  1 0

4 . 2 0  . 7 1  4  1 2 . 8 0  1 . 7 4  

2 休 閒 運 動 能 解 除 沮 喪 與
開 朗 心 情  3

4 . 3 0  . 6 7     

紓 解

身 心  

3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能 降 低 緊
張 的 情 緒  4

4 . 2 9  . 6 6     

1 運 動 能 提 供 認 識 新 朋 友
及 建 立 友 誼 的 機 會  5

4 . 2 9  . 6 9  5  1 2 . 6 8  1 . 8 6  

2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能 培 養 社
交 基 礎  9

4 . 2 5  . 6 9     

人 際

關 係  

3 參 加 團 體 性 的 休 閒 運 動
可 獲 得 社 交 上 的 滿 足  1 4

4 . 1 4  . 7 5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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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設 施 體 驗 現 況 分 析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經 描 述 述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如 表 4 - 1 0

所 示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情 感 交 流 構 面（ M = 4 1 . 6 8，S D = 6 . 5 7），

其 次 為 清 潔 規 劃（ M = 2 4 . 0 2， S D = 5 . 5 0）、場 地 設 施（ M = 2 2 . 2 1，

S D = 4 . 1 3）、 景 觀 規 劃 （ M = 1 8 . 5 1， S D = 3 . 9 1）、 最 後 為 活 動 規

劃 （ M = 9 . 9 9， S D = 2 . 7 2）。  

    在 情 感 交 流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對 我 的 人 際 關 係 有 益 處 」（ M = 4 . 0 1， S D = . 7 8），「 運 動 公 園

的 活 動 舉 辦 次 數 很 剛 好 」（ M = 3 . 5 6， S D = . 9 1）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清 潔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公 園 廁 所 的 設

計 很 方 便 」（ M = 3 . 5 5， S D = . 9 3），「 運 動 公 園 的 垃 圾 桶 數 量 設

置 很 恰 當 」（ M = 3 . 0 7， S D = 1 . 1 2）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場 地 設 施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運 動 公 園 的 網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M = 3 . 8 5， S D = . 8 6），「 運 動

公 園 的 停 車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M = 3 . 5 4， S D = . 9 3）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景 觀 規 劃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公 園 的 植

栽 數 量 很 充 足 」（ M = 3 . 9， S D = . 9 0），「 運 動 公 園 裡 的 步 道 設 計

規 劃 很 安 全 」（ M = 3 . 5 6， S D = . 9 6）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活 動 規 劃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運 動 公 園 的 兒

童 遊 戲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M = 3 . 4 6， S D = . 9 3），「 運

動 公 園 的 極 限 運 動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M = 3 . 1 5，

S D = 1 . 1 4）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綜 上 資 料 分 析 顯 示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民 眾 最 滿 意 度 的 項 目

是 「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對 我 的 人 際 關 係 有 益 處 」、「 運 動 公 園 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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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的 設 計 很 方 便 」、「 運 動 公 園 的 網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運 動 公 園 的 植 栽 數 量 很 充 足 」、「 運 動 公 園 的 兒 童 遊

戲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民 眾 最 不 滿 意 的 項 目 是「 運

動 公 園 的 活 動 舉 辦 次 數 很 剛 好 」、「 運 動 公 園 的 垃 圾 桶 數 量 設

置 很 恰 當 」、「 運 動 公 園 的 停 車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 運 動 公 園 裡 的 步 道 設 計 規 劃 很 安 全 」、「 運 動 公 園 的 極 限 運

動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因 此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應 就 民 眾 滿 意 的 部 份 繼 續 保 持 高 度 的 服 務 ， 就 民 眾 最 不 滿 意

的 部 份 應 立 即 著 手 改 進 及 修 正 ， 以 提 升 設 施 使 用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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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設 施 體 驗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構面        題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排序  
構面平

均數  
構面

標準

差  
1 到 運 動 公 園 的 讓 我 認 識 很 多
人 方 便  7  3 . 7 9  0 . 8 4  1  4 1 . 6 8  6 . 5 7  

2  運 動 公 園 舉 辦 的 活 動 讓 人 覺
得 很 有 興 趣  8  3 . 7 8  0 . 8 3     

3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讓 我 和 同 事
的 情 感 變 好  1 0  3 . 7 5  0 . 8 9     

4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對 我 的 人 際
關 係 有 益 處  1  4 . 0 1  0 . 7 8     

5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讓 我 和 家 人
感 情 變 好  2 3 . 9 5  0 . 8 2     

6  我 覺 得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舉 辦 的
方 式 很 恰 當  1 3  3 . 7 4  0 . 8 2     

7 運 動 公 園 的 活 動 舉 辦 項 目 很
多 元  1 4  3 . 7 2  0 . 8 5     

8 我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認 識 許 多
新 朋 友  6  3 . 8 0  0 . 8 8     

9 運 動 公 園 的 活 動 舉 辦 次 數 很
剛 好  2 1  3 . 5 6  0 . 9 1     

1 0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讓 我 和 朋 友
的 感 情 變 好  4  3 . 8 5  0 . 8 4     

情 感

交 流  

1 1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舉 辦 的 單 位 都
很 用 心  1 2  3 . 7 4  0 . 8 4     

1 運 動 公 園 整 體 的 清 潔 讓 人 覺
得 滿 意  2 4  3 . 5 2  1 . 0 0  2  2 4 . 0 2  5 . 5 0  

2 運 動 公 園 設 施 的 清 潔 讓 人 感
到 滿 意  2 5  3 . 5 2  0 . 9 9     

3 運 動 公 園 的 垃 圾 桶 數 量 設 置
很 恰 當  3 2  3 . 0 7  1 . 1 2     

4 運 動 公 園 定 期 的 清 潔 狀 況 讓
人 感 到 滿 意  2 9  3 . 4 2  0 . 9 6     

5 運 動 公 園 廁 所 的 位 置 分 布 很
恰 當  2 8  3 . 4 4  1 . 0 1     

6 運 動 公 園 廁 所 的 設 計 很 方 便  2 2  3 . 5 5  0 . 9 3     

清 潔

規 劃  

7 運 動 公 園 廁 所 的 數 量 很 足 夠  2 6  3 . 5 1  0 . 9 9     
1 運 動 公 園 的 路 燈 設 計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1 9  3 . 6 4  0 . 9 7  3  2 2 . 2 1  4 . 1 3  

2 運 動 公 園 的 籃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1 1  3 . 7 5  0 . 9 2     

3 運 動 公 園 的 網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5  3 . 8 5  0 . 8 6     

4 運 動 公 園 的 溜 冰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9  3 . 7 6  0 . 8 9     

5 運 動 公 園 的 木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1 5  3 . 6 9  0 . 9 1     

場 地

設 施  

6 運 動 公 園 的 停 車 場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2 3  3 . 5 4  0 . 9 3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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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0 （ 續 ）      
構面        題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差  構面

排序  
構面平

均數  
構面

標準

差  
1 運 動 公 園 的 植 栽 數 量 很 充 足  3  3 . 9 0  0 . 9 0  4  1 8 . 5 1  3 . 9 1  
2 運 動 公 園 的 景 觀 設 計 規 劃 很
恰 當  1 6  3 . 6 8  0 . 9 0     

3 運 動 公 園 裡 的 步 道 設 計 規 劃
很 安 全  2 0  3 . 5 9  0 . 9 6     

4 運 動 公 園 的 的 整 體 景 觀 設 計
良 好  1 8  3 . 6 7  0 . 8 8     

景 觀

規 劃  

5 運 動 公 園 的 植 栽 種 類 很 多 元  1 7  3 . 6 8  0 . 9 7     
1 運 動 公 園 的 兒 童 遊 戲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2 7  3 . 4 6  0 . 9 3  5  9 . 9 9  2 . 7 2  

2 運 動 公 園 的 極 限 運 動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3 1  3 . 1 5  1 . 1 4     

活 動

規 劃  

3 運 動 公 園 的 足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3 0  3 . 3 8  1 . 0 3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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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忠 誠 度 現 況 分 析  

 在 民 眾 忠 誠 度 構 面 經 描 述 述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如 表

4 - 1 1 所 示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向 他 人 推 薦 （ M = 1 5 . 6 2，

S D = 2 . 8 1）、 最 後 為 再 購 意 願 構 面 （ M = 1 2 . 7 5， S D = 1 . 4 3）。  

再 購 意 願 構 面 中 觀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您 願 意 再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嗎 」（ M = 4 . 0 8， S D = . 9 5），「 您 是 否 願 意 再 次 使

用 港 坪 公 園 的 運 動 設 施 」（ M = 3 . 8 1， S D = . 9 3）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在 向 他 人 推 薦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您 會 將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推 薦 給 親 朋 好 友 嗎 」（ M = 4 . 2 7， S D = . 7 1），「 您 願 意

提 供 意 見 給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作 為 後 續 工 程 改 善 參 考

嗎 」（ M = 3 . 6 5， S D = . 9 7）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表 4 - 1 1  忠 誠 度 變 項 分 析 摘 要 表  
構面       題目 排序 平均數  標準

差 
構面排

序 
  構面 
平均數

構面標 
  準差 

1 .您願意再到港坪運動公園運動嗎 2  4.08 .95    
2 .假如可以從新在作一次選擇，您
是否還會做相同的選擇  4   3.88 .94 2 12.75 1.43 

再購  
意願  

3 .您是否願意再次使用港坪公園的
運動設施  

5  
 3.81 .93 

 
  

1 .您會將港坪運動公園推薦給親朋
好友嗎  

1  
 4.27 .71 

 
  

2 .您願意推薦您的朋友或公司到港
坪運動公園辦理體育活動嗎  3   3.98 .87     

 3 .您願意提供意見給港坪運動公
園管理單位作為特別規劃相關推

展活動計劃嗎  
6   3.72 .92 1 15.62 2.81 

向他

人推

薦  

 4 .您願意提供意見給港坪運動公
園管理單位作為後續工程改善參

考嗎  
7   3.65 .9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 上 資 料 分 析 顯 示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忠 誠 度 民 眾 最 滿 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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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是 「 您 願 意 再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嗎 」、「 您 會 將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推 薦 給 親 朋 好 友 嗎 」；民 眾 最 不 滿 意 的 項 目 是「 您 是 否

願 意 再 次 使 用 港 坪 公 園 的 運 動 設 施 」、「 您 願 意 提 供 意 見 給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作 為 後 續 工 程 改 善 參 考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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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人 口 變 項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為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的 民 眾 在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對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是 否 會 有 顯 著 差 異 ， 本 研 究 以 變 異 數 分 析  

( A N O VA )  來 檢 定 不 同 背 景 的 民 眾 在 各 觀 察 變 項 上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分 析 上 的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0 . 0 5，將 整 體 樣 本 進 行 分 析，

分 析 結 果 如 下 所 述 ： 在 整 體 樣 本 方 面 ， 觀 眾 基 本 資 料 包 括 性

別 、 年 齡 、 婚 姻 狀 況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月 收 入 、 居 住 地 、

交 通 工 具 、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 使 用 設 施 、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間 、

運 動 頻 率 、 參 予 時 間 ， 以 下 將 分 別 探 討 ：  

一 、 性 別   

不 同 性 別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 運 動 態 度 」、「 忠 誠 度 」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1 2 所 示 ）。 顯 示 男 、 女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各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H 2 - 1 性 別 在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H 3 - 1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男 性 在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表 4 - 1 2  性 別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男  307 119.60 13.50 10.07 .002 
 女  233 115.99 12.51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男  307 117.80 19.19 4 .39  .037 
 女  233 114.58 15.64   
 總和  540 116.41 17.80   
忠誠度  男  307 28.47 3.70 .67  .415 
 女  233 28.22 3.25   
 總和  540 28.36 3.51   
*p＜ . 05； **p＜ . 01；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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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 性 別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之 p 值 為 「 適

應 能 力 」 . 0 1 0 、 「 競 爭 與 成 就 」 . 0 0 0 、 「 人 際 關

係 」 . 0 0 7 ， p ＜ 0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如 表 4 - 1 3

所 示 ） ， 其 他 變 項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男 、

女 對 運 動 態 度 中「 美 感 的 感 受 」、「 知 識 與 成 長 」、

「 紓 解 身 心 」 的 看 法 相 同 ， 而 對 「 適 應 能 力 」 、

「 競 爭 成 就 」 、 「 人 際 關 係 」 會 有 所 不 同 的 看 法

與 態 度 。 經 事 後 比 較 ， 男 性 在 適 應 能 力 、 競 爭 成

就 、 人 際 關 係 關 係 的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表 4 - 1 3  性 別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F 檢定  顯著性  比較  

人 際 關 係  男  3 0 7 1 2 . 8 7  1 . 8 5  7 . 3 9  0 . 0 0 7  男 ＞ 女
 女  2 3 3 1 2 . 4 3  1 . 8 4     
 總 和 5 4 0 1 2 . 6 8  1 . 8 6     
紓 解 身 心  男  3 0 7 1 2 . 8 4  1 . 7 2  0 . 4 1  0 . 5 2 2  
 女  2 3 3 1 2 . 7 5  1 . 7 6     
 總 和 5 4 0 1 2 . 8 0  1 . 7 4     
適 應 能 力  男  3 0 7 3 7 . 9 7  4 . 6 8  6 . 3 6  0 . 0 1 0  男 ＞ 女
 女  2 3 3 3 6 . 9 6  4 . 5 1     
 總 和 5 4 0 3 7 . 5 4  4 . 6 3     
競 爭 成 就  男  3 0 7 2 3 . 3 9  3 . 9 8  3 0 . 4 6  0 . 0 0 0  男 ＞ 女
 女  2 3 3 2 1 . 3 8  4 . 4 7     
 總 和 5 4 0 2 2 . 5 3  4 . 3 1     
知 識 與 成 長  男  3 0 7 2 0 . 8 9  2 . 8 1  0 . 0 1  0 . 9 3 8  
 女  2 3 3 2 0 . 8 7  2 . 7 8     
 總 和 5 4 0 2 0 . 8 8  2 . 7 9     
美 感 感 受  男  3 0 7 1 1 . 6 4  2 . 3 8  0 . 0 3  0 . 8 7 0  
 女  2 3 3 1 1 . 6 0  2 . 4 3     

運動態度  

 總 和 5 4 0 1 1 . 6 2  2 . 4 0     
*p＜ . 05； **p＜ . 01；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各 構 面 之 p 值 除 了「 清

潔 規 劃 」 . 0 1 0 、「 活 動 規 劃 」 . 0 0 1 ，  p ＜ 0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1 4 所 示 ）， 其 他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男 、 女 對 「 清 潔 規 劃 」、「 活 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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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 抱 持 不 相 同 的 看 法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男 性

在 清 潔 規 劃 與 活 動 規 劃 上 之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表 4 - 1 4  性 別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男  307 42 .04  7 .05  2 .17  0 .141
  女  233 41 .20  5 .88    
  總和 540 41 .68  6 .57    
 清潔規劃  男  307 24 .56  5 .68  6 .74  0 .010
  女  233 23 .32  5 .19   （男 ＞ 女 ）  
  總和 540 24 .02  5 .50    
 場地設施  男  307 22 .31  4 .46  0 .39  0 .532
  女  233 22 .08  3 .66    

  總和 540 22 .21  4 .13    
 景觀規劃  男  307 18 .58  3 .86  0 .24  0 .624
  女  233 18 .42  4 .00    
  總和 540 18 .51  3 .91    
 活動規劃  男  307 10 .32  2 .78  10 .56  0 .001
  女  233 9 .55  2 .59   （男 ＞ 女 ）  
  總和 540 9 .99  2 .72    
*p＜ . 05； **p＜ . 01；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三 ) 忠 誠 度 所 有 構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男 、 女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表 4 - 1 5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程度  再購意願  1.男生  307 12.74 1.51  .50 .823 
  2.女生  233 12.76 1.31   
  總和  540 12.75 1.43   
 向他人推薦  1.男生  307 15.74 2.99 1.29 .257 
  2.女生  233 15.46 2.56    
  總和  540 15.62 2.81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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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年 齡  

不 同 年 齡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如 表 4 - 1 6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對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2 、 H 3 - 2 年 齡

在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H 1 - 2

年 齡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1 0 - 2 0 歲 的 運 動 者 在 運 動 態 度 上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人 。  

表 4 - 1 6  年 齡 在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性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 .10-20 85 124.38 13.37  6.97 .000 
 2.21-30 162 117.76 12.76 1＞2,3,4,5
 3.31-40 119 117.24 13.02   
 4 .41-50 90 116.89 12.61   
 5 .51 以上  84 114.55 12.89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 .10-20 85 119.25 17.73 .97 .426 
 2.21-30 162 116.79 15.81   
 3 .31-40 119 114.87 20.99   
 4 .41-50 90 116.63 17.92   
 5 .51 以上  84 114.76 16.43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 .10-20 85 28.2 3.95 .127 .973 
 2.21-30 162 28.33 3.59   
 3 .31-40 119 28.32 3.34   
 4 .41-50 90 28.53 3.3   
 5 .51 以上  84 28.48 3.41   
 總和  540 28.36 3.51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 )  不 同 年 齡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上 ， 在 「 人

際 關 係 」 . 0 0 4 、 「 適 應 能 力 」 . 0 0 0 、 「 競 爭 與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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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 . 0 0 0 ，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1 7 所

示 ） ， 「 美 感 的 感 受 」 、 「 知 識 與 成 長 」 、 「 紓

解 身 心 」 變 項 上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不 同 年 齡

在 「 適 應 能 力 」 、 「 競 爭 與 成 就 」 、 「 人 際 關 係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在 「 人

際 關 係 」 變 項 上 ， 1 0 - 2 0 歲 之 運 動 者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2 1 - 3 0 歲 、 3 1 - 4 0 歲 、 5 1 歲 以 上 之 運 動 者 。 在

「 適 應 能 力 」 變 項 上 ， 1 0 - 2 0 歲 之 運 動 者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2 1 - 3 0 歲 、 3 1 - 4 0 歲 、 4 1 - 5 0 歲 、 5 1 歲 以

上 之 運 動 者 。 在 「 知 識 與 成 長 」 變 項 上 ， 1 0 - 2 0

歲 之 運 動 者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2 1 - 3 0 歲 、 5 1 歲 以 上 之

運 動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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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年 齡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 面  變 項  年 齡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比 較  

人 際 關

係  
1 . 1 0 - 2 0  8 5  1 3 . 3 8  1 . 8 5  4 . 0 0  0 . 0 0 3  1＞ 2,3,5

 2 . 2 1 - 3 0  1 6 2  1 2 . 4 9  1 . 7 8    
 3 . 3 1 - 4 0  1 1 9  1 2 . 5 0  1 . 8 2    
 4 . 4 1 - 5 0  9 0  1 2 . 7 7  1 . 9 6    
 5 . 5 1 以 上  8 4  1 2 . 5 2  1 . 8 1    
 總 和  5 4 0  1 2 . 6 8  1 . 8 6    
紓 解 身

心  
1 . 1 0 - 2 0  8 5  1 3 . 2 1  1 . 7 9  1 . 6 8  0 . 1 5 4  

 2 . 2 1 - 3 0  1 6 2  1 2 . 7 0  1 . 8 3    
 3 . 3 1 - 4 0  1 1 9  1 2 . 8 3  1 . 8 3    
 4 . 4 1 - 5 0  9 0  1 2 . 7 6  1 . 5 7    
 5 . 5 1 以 上  8 4  1 2 . 5 8  1 . 4 7    
 總 和  5 4 0  1 2 . 8 0  1 . 7 4    
適 應 能

力  
1 . 1 0 - 2 0  8 5  3 9 . 6 2  4 . 6 5  6 . 2 2  0 . 0 0 0  

1＞

2,3,4,5

 2 . 2 1 - 3 0  1 6 2  3 7 . 2 9  4 . 1 6    
 3 . 3 1 - 4 0  1 1 9  3 7 . 5 8  4 . 9 2    
 4 . 4 1 - 5 0  9 0  3 6 . 9 9  4 . 4 0    
 5 . 5 1 以 上  8 4  3 6 . 4 2  4 . 7 2    
 總 和  5 4 0  3 7 . 5 4  4 . 6 3    
競 爭 成

就  
1 . 1 0 - 2 0  8 5  2 4 . 7 5  3 . 3 3  1 0 . 9 4  0 . 0 0 0  

1 ,2＞
3,4,5

 2 . 2 1 - 3 0  1 6 2  2 3 . 0 6  3 . 8 0    
 3 . 3 1 - 4 0  1 1 9  2 1 . 8 5  4 . 4 2    
 4 . 4 1 - 5 0  9 0  2 1 . 6 8  4 . 3 8    
 5 . 5 1 以 上  8 4  2 1 . 1 1  4 . 8 9    
 總 和  5 4 0  2 2 . 5 3  4 . 3 1    
知 識 與

成 長  
1 . 1 0 - 2 0  8 5  2 1 . 6 0 3 . 1 8  2 . 2 3  0 . 0 6 4  

 2 . 2 1 - 3 0  1 6 2  2 0 . 6 2  2 . 6 8    
 3 . 3 1 - 4 0  1 1 9  2 1 . 0 3  2 . 7 1    
 4 . 4 1 - 5 0  9 0  2 0 . 8 0  2 . 5 1    
 5 . 5 1 以 上  8 4  2 0 . 5 1  2 . 9 3    
 總 和  5 4 0  2 0 . 8 8  2 . 7 9    
美 感 感

受  
1 . 1 0 - 2 0  8 5  1 1 . 8 1  2 . 6 1  0 . 7 4  0 . 5 6 3  

 2 . 2 1 - 3 0  1 6 2  1 1 . 5 9  2 . 3 6    
 3 . 3 1 - 4 0  1 1 9  1 1 . 4 6  2 . 2 6    
 4 . 4 1 - 5 0  9 0  1 1 . 9 0  2 . 3 0    
 5 . 5 1 以 上  8 4  1 1 . 4 0  2 . 5 7    

運 動

態 度  

 總 和  5 4 0  1 1 . 6 2  2 . 4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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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除 了 「 活 動 規

劃 」 . 0 0 2 ， p ＜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他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8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年 齡

在 「 活 動 規 劃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在 「 活 動 規 劃 」 的 要 求 上 1 0 - 2 0 歲 之 運 動

者 顯 著 高 於 5 1 歲 以 上 者 。  

表 4 - 1 8  年 齡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比
較  

設施體

驗  情感交流  1.10~20 85 43.01 6.43 1.83  0.121 

  2.21~30 162 41.60 5.75   
  3.31~40 119 40.90 7.92   
  4.41~50 90 42.33 6.15   
  5.51 以上  84 40.89 6.43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10~20 85 23.60 5.38 0.32  0.864 
  2.21~30 162 24.17 5.43   
  3.31~40 119 23.81 6.02   
  4.41~50 90 24.06 5.24   
  5.51 以上  84 24.44 5.35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10~20 85 22.92 4.08 1.18  0.320 
  2.21~30 162 22.27 3.75   
  3.31~40 119 21.66 4.66   
  4.41~50 90 22.09 4.45   
  5.51 以上  84 22.27 3.71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10~20 85 18.86 3.82 0.99  0.410 
  2.21~30 162 18.54 3.67   
  3.31~40 119 18.78 3.99   
  4.41~50 90 18.43 4.07   
  5.51 以上  84 17.81 4.17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10~20 85 10.86 2.72 4.22  0.002 
1＞

5 
  2.21~30 162 10.21 2.62   
  3.31~40 119 9.71 2.89   
  4.41~50 90 9.72 2.63   
  5.51 以上  84 9.35 2.58   
  總和  540 9.99 2.72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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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各 組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 如 表 4 - 1 9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年 齡 在 「 再 購 意 願 」 、 「 向 他

人 推 薦 」 的 要 求 是 相 同 。  

表 4 - 1 9  年 齡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年齡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10-20 85 11.26 2.77 .298 .879
  2.21-30 162 11.43 2.58  
  3.31-40 119 11.38 2.08  
  4.41-50 90 11.47 1.98  
  5.51以上  84 11.13 2.6  
  總和  540 11.35 2.41  
 向他人推薦  1.10-20 85 15.78 2.8 .85 .494
  2.21-30 162 16.29 2.5  
  3.31-40 119 15.8 2.59  
  4.41-50 90 16.16 2.75  
  5.51以上  84 16.02 2.85  
  總和  540 16.04 2.67  

*p＜ .05； **p＜ .01； ***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 婚 姻  

婚 姻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如 表 4 - 2 0 所 示 ）。 顯 示

未 婚 或 已 婚 對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3 、 H 3 - 3 婚 姻 在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H 1 - 3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而 未 婚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已 婚 者 。  



 

91 

表 4 - 2 0  婚 姻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 面  婚 姻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運 動 態 度  1 .未 婚  2 4 9  1 1 9 . 6 7  1 3 . 7 6  7 . 0 8  . 0 0 8  

 2 .已 婚  2 9 1  1 1 6 . 6 5  1 2 . 5 4   1＞ 2 
 總 和  5 4 0  1 1 8 . 0 4  1 3 . 1 9    
設 施 體 驗  1 .未 婚  2 4 9  1 1 6 . 7 1  1 7 . 4 0  . 1 2  . 7 2 1  

 2 .已 婚  2 9 1  1 1 6 . 1 6  1 8 . 1 7    
 總 和  5 4 0  1 1 6 . 4 1  1 7 . 8 0     
忠 誠 度  1 .未 婚  2 4 9  2 8 . 2 3  3 . 7 4  . 6 5  . 4 2 0  

 2 .已 婚  2 9 1  2 8 . 4 8  3 . 3 1    
 總 和  5 4 0  2 8 . 3 6  3 . 5 1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一 ) 婚 姻 對 運 動 態 度 變 項 上「 適 應 能 力 」、「 競

爭 與 成 就 」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 如 表 4 - 2 1 所

示 ） ， 這 表 示 「 適 應 能 力 」 、 「 競 爭 與 成 就 」

的 受 訪 民 眾 在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變 項 上 的 要 求 是 不

相 同 的 。 經 事 後 比 較 ， 未 婚 者 之 「 適 應 能 力 」

與 「 競 爭 成 就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已 婚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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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1  婚 姻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 面  變 項  婚 姻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比

較  
運 動 態

度  人 際 關 係  1 .未
婚  2 4 9  1 2 . 7 7  1 . 9 0   0 . 9 8   0 . 3 2 2    

 
 

2 .已
婚  2 9 1  1 2 . 6 1  1 . 8 2      

  總 和  5 4 0  1 2 . 6 8  1 . 8 6      
 

紓 解 身 心  1 .未
婚  2 4 9  1 2 . 8 5  1 . 8 8   0 . 3 8   0 . 5 4 0    

 
 

2 .已
婚  2 9 1  1 2 . 7 6  1 . 6 1      

  總 和  5 4 0  1 2 . 8 0  1 . 7 4      
 

適 應 能 力  1 .未
婚  2 4 9  3 7 . 9 9  4 . 5 3   4 . 4 5   0 . 0 3 5  1＞

2  
 

 
2 .已
婚  2 9 1  3 7 . 1 5  4 . 6 8      

  總 和  5 4 0  3 7 . 5 4  4 . 6 3      
 

競 爭 成 就  1 .未
婚  2 4 9  2 3 . 5 4  3 . 7 9   2 6 . 7 1   0 . 0 0 0   1＞

2  
 

 
2 .已
婚  2 4 9  2 1 . 6 6  4 . 5 4      

  總 和  2 9 1  2 2 . 5 3  4 . 3 1      
 知 識 與 成

長  
1 .未
婚  5 4 0  2 1 . 0 0  2 . 9 4   0 . 9 4   0 . 3 3 2   

 
 

2 .已
婚  2 4 9  2 0 . 7 7  2 . 6 6      

  總 和  2 9 1  2 0 . 8 8  2 . 7 9      
 

美 感 感 受  1 .未
婚  5 4 0  1 1 . 5 2  2 . 5 3   0 . 8 4   0 . 3 6 0   

 
 

2 .已
婚  2 4 9  1 1 . 7 1  2 . 2 9      

  總 和  2 9 1  1 1 . 6 2  2 . 4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二 ) 婚 姻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除 「 活 動 規

劃 」 外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2 2 所 示 ） ， 這 表

示 「 未 婚 」 或 「 已 婚 」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要 求 大 多 會

相 同 。 而 未 婚 者 之 「 活 動 規 劃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已

婚 者 。



 

93 

表 4 - 2 2  婚 姻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 面  變 項  婚 姻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比

較  
設 施 體

驗  
情 感 交

流  
1 .未
婚  2 4 9  

4 1 . 7 8  6 . 3 2   0 . 1 1   0 . 7 4 0   

 
 

2 .已
婚  2 9 1  

4 1 . 5 9  6 . 7 9      

  總 和  5 4 0  4 1 . 6 8  6 . 5 7      
 清 潔 規

劃  
1 .未
婚  2 4 9  

2 3 . 7 8  5 . 4 1   0 . 9 5   0 . 3 3 1    

 
 

2 .已
婚  2 9 1  

2 4 . 2 4  5 . 5 9      

  總 和  5 4 0  2 4 . 0 2  5 . 5 0      
 場 地 設

施  
1 .未
婚  2 4 9  

2 2 . 3 3  4 . 1 1   0 . 3 9   0 . 5 3 3    

 
 

2 .已
婚  2 9 1  

2 2 . 1 1  4 . 1 6      

  總 和  5 4 0  2 2 . 2 1  4 . 1 3      

 景 觀 規

劃  
1 .未
婚  2 4 9  

1 8 . 5 3  3 . 8 0   0 . 0 1   0 . 9 1 7    

 
 

2 .已
婚  2 9 1  

1 8 . 4 9  4 . 0 2      

  總 和  5 4 0  1 8 . 5 1  3 . 9 1      

 活 動 規

劃  
1 .未
婚  2 4 9  

1 0 . 2 9  2 . 7 5   5 . 7 3   0 . 0 1 7   1＞
2  

 
 

2 .已
婚  2 9 1  

9 . 7 3   2 . 6 8      

  總 和  5 4 0  9 . 9 9   2 . 7 2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三 ) 婚 姻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各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如 表 4 - 2 3 所 示 ） ， 這 表 示 「 未

婚 」 或 「 已 婚 」 的 受 訪 民 眾 在 忠 誠 度 的 認 同 上

是 相 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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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3  婚 姻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婚姻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未婚 249 12.67 1.46  1.36   .244

  2.已婚 291 12.81 1.4  
  總和 540 12.75 1.43  
 向他人推薦 1.未婚 249 15.56 3.1  .17  .678
  2.已婚 291 15.66 2.55  
  總和 540 15.62 2.8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 教 育 程 度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如

表 4 - 2 4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4 、 H 2 - 4 、 H 3 - 4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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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4  教 育 程 度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國中以下 52 119.67 16.09 1.60 .188

 2.高中職 185 116.50 12.80  
 3.大專 271 118.92 13.12  
 4.研究所以上 32 116.84 10.07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國中以下 52 117.42 19.29 .29 .832

 2.高中職 185 116.70 17.60  
 3.大專 271 116.32 17.67  
 4.研究所以上 32 113.88 18.23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國中以下 52 28.37 3.82 .22 .881

 2.高中職 185 28.23 3.37  
 3.大專 271 28.42 3.63  
 4.研究所以上 32 28.72 2.83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之 p 值

上 ，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水 準 ，  p ＞ . 0 5 （ 如 表

4 - 2 5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 運 動 態

度 」 各 變 項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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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5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 面  變 項  教 育 程 度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比

較  
運 動 態

度  人 際 關 係  1 .國 中 以 下  
5 2  1 2 . 9 6  1 . 9 1   1 . 0 9   0 . 3 5 1   

  2 .高 中 職  1 8 5  1 2 . 5 1  1 . 8 8      
  3 .大 專  2 7 1  1 2 . 7 2  1 . 8 3      
 

 
4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1 2 . 8 8  1 . 9 0      

  總 和  5 4 0  1 2 . 6 8  1 . 8 6      
 紓 解 身 心  1 .國 中 以 下  5 2  1 2 . 7 7  1 . 9 5   0 . 3 6   0 . 7 8 0   
  2 .高 中 職  1 8 5  1 2 . 7 0  1 . 6 7      
  3 .大 專  2 7 1  1 2 . 8 7  1 . 7 6      
 

 
4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1 2 . 8 1  1 . 6 4      

  總 和  5 4 0  1 2 . 8 0  1 . 7 4      
 適 應 能 力  1 .國 中 以 下  5 2  3 8 . 1 0  5 . 5 7   2 . 1 3   0 . 0 9 5   
  2 .高 中 職  1 8 5  3 7 . 2 1  4 . 6 3      
  3 .大 專  2 7 1  3 7 . 8 3  4 . 4 6      
 

 
4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3 6 . 0 0  4 . 0 0      

  總 和  5 4 0  3 7 . 5 4  4 . 6 3      
 競 爭 成 就  1 .國 中 以 下  5 2  2 3 . 2 3  4 . 3 3   1 . 7 7   0 . 1 5 2   
  2 .高 中 職  1 8 5  2 1 . 9 7  4 . 3 1      
  3 .大 專  2 7 1  2 2 . 7 4  4 . 4 0      
 

 
4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2 2 . 7 8  3 . 1 9      

  總 和  5 4 0  2 2 . 5 3  4 . 3 1      
 知 識 與 成

長  
1 .國 中 以 下  

5 2  2 0 . 7 5  3 . 6 2   0 . 9 4   0 . 4 2 1   

  2 .高 中 職  1 8 5  2 0 . 6 3  2 . 7 7      
  3 .大 專  2 7 1  2 1 . 0 4  2 . 6 7      
 

 
4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2 1 . 1 6  2 . 4 5      

  總 和  5 4 0  2 0 . 8 8  2 . 7 9      
 美 感 感 受  1 .國 中 以 下  5 2  1 1 . 8 7   2 . 5 1   0 . 7 8   0 . 5 1 0   
  2 .高 中 職  1 8 5  1 1 . 4 9   2 . 4 5      
  3 .大 專  2 7 1  1 1 . 7 1   2 . 4 1      
 

 
4 .研 究 所 以
上  3 2  1 1 . 2 2   1 . 8 4      

  總 和  5 4 0  1 1 . 6 2   2 . 4 0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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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在 教 育 程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各 變 項 上 ，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2 6 所 示 ） ， 這 表 示 教 育 程

度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看 法 是 相 同 。  

表 4 - 2 6  教 育 程 度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國中以下 52 42.85 6.44 1.17  0.322  
  2.高中職 185 41.66 6.30    
  3.大專 271 41.65 6.88    
  4.研究所以上 32 40.09 5.56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國中以下 52 23.35 5.82 0.34  0.791  
  2.高中職 185 24.00 5.43    

  3.大專 271 24.13 5.60    

  4.研究所以上 32 24.41 4.70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國中以下 52 22.40 4.13 0.36  0.784  

  2.高中職 185 22.38 3.97    

  3.大專 271 22.11 4.17    

  4.研究所以上 32 21.69 4.82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國中以下 52 18.33 4.38 0.58  0.630  
  2.高中職 185 18.41 3.82    
  3.大專 271 18.69 3.87    
  4.研究所以上 32 17.84 4.16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國中以下 52 10.50 2.94 2.00  0.112  
  2.高中職 185 10.24 2.54    
  3.大專 271 9.73 2.75    
  4.研究所以上 32 9.84 3.08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2 7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受 訪 民 眾 者 在

忠 誠 度 上 的 看 法 有 所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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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7  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教育程度 個數 平 均
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國中以下 52 12.73 1.61 .13 .941
  2.高中職 185 12.7 1.38  
  3.大專 271 12.79 1.45  
  4.研究所以

上 32 12.72 1.3  

  總和 540 12.75 1.43  
 向他人推薦 1.國中以下 52 15.63 3.16 .28 .849
  2.高中職 185 15.52 2.63  
  3.大專 271 15.63 2.91  
  4.研究所以

上 32 16 2.44  

  總和 540 15.62 2.8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 職 業  
不 同 職 業 對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如 表 4 - 2 8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對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5、 H 3 - 5 職 業 在 設 施

體 驗、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H 1 - 5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學 生 之 運 動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自 行 開 業 與 家 庭 主 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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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8  職 業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學生 133 122.66 12.66 5.98 .000

 2.軍公教 64 118.36 10.73  1＞4,5
 3.上班族 165 117.70 12.74  
 4.自行開業 45 114.04 14.84  
 5.家庭主婦 78 114.03 11.16  
 6.其他 55 116.49 16.42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學生 133 119.05 17.54 1.81 .109

 2.軍公教 64 118.30 15.85  
 3.上班族 165 115.76 17.41  
 4.自行開業 45 113.00 19.56  
 5.家庭主婦 78 112.80 16.70  
 6.其他 55 117.71 20.85  
 總和 540 116.41 17.80  
忠誠度 1.學生 133 28.32 3.85 1.44 .210

 2.軍公教 64 29.22 3.09  
 3.上班族 165 28.36 3.46  
 4.自行開業 45 27.93 3.26  
 5.家庭主婦 78 27.77 2.96  
 6.其他 55 28.67 4.06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 ) 不 同 職 業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之 p 值 ，

在 「 適 應 能 力 」 . 0 0 0、 「 競 爭 成 就 」 . 0 0 1、 「 知

識 與 成 長 」 . 0 4 3 ， p ＜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2 9 所 示 ）， 其 他「 人 際 關 係 」、「 紓 解 身 心 」、

「 美 感 的 感 受 」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職

業 在 運 動 態 度 上 除 了 「 知 識 與 成 長 」 、 「 競 爭

成 就 」 、 「 適 應 能 力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外 ，

其 他 皆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學 生 之 「 適 應

能 力 」的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自 行 開 業 者 ； 學 生 之「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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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成 就 」 的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自 行 開 業 者 與 家 庭 主

婦 ； 學 生 之 「 知 識 與 成 長 」 的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自

行 開 業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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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9  職 業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比較  
運動態度  人際關係  1.學生  133 13.02  1.83  1.76  0.123  
  2.軍公教人員  64 12.80  1.76     
  3.一般上班族  165 12.64  1.91     
  4.自行開業  45 12.40  1.92     
  5.家庭主婦  78 12.33  1.75     
  6.其他  55 12.58  1.90     
  總和  540 12.68  1.86     
 紓解身心  1.學生  133 13.10  1.63  1.87  0.101  
  2.軍公教人員  64 12.98  1.51     
  3.一般上班族  165 12.78  1.81     
  4.自行開業  45 12.42  1.66     
  5.家庭主婦  78 12.65  1.58     
  6.其他  55 12.47  2.18     
  總和  540 12.80  1.74     
 適應能力  1.學生  133 38.99  4.13  4.19  0.000 1＞4 
  2.軍公教人員  64 37.20  4.30     
  3.一般上班族  165 37.30  4.75     
  4.自行開業  45 36.27  5.13     
  5.家庭主婦  78 36.63  4.26     
  6.其他  55 37.42  5.15     
  總和  540 37.54  4.63     
 1.學生  133 24.35  3.56  10.02  0.001  1＞4,5 
 競爭成就  2.軍公教人員  64 22.70  4.05     
  3.一般上班族  165 22.42  4.05     
  4.自行開業  45 21.22  4.76     
  5.家庭主婦  78 20.47  4.52     
  6.其他  55 22.20  4.69     
  總和  540 22.53  4.31     
 知識與成長  1.學生  133 21.38  2.87  2.33  0.043 1＞4 
  2.軍公教人員  64 21.09  2.49     
  3.一般上班族  165 20.88  2.61     
  4.自行開業  45 19.93  2.96     
  5.家庭主婦  78 20.51  2.92     
  6.其他  55 20.67  3.00     
  總和  540 20.88  2.79     
 美感感受  1.學生  133 11.81  2.50  0.78  0.564   
  2.軍公教人員  64 11.58  1.93     
  3.一般上班族  165 11.68  2.12     
  4.自行開業  45 11.80  2.23     
  5.家庭主婦  78 11.42  2.45     
  6.其他  55 11.15  3.36     
  總和  540 11.62  2.40     
*p＜ .05；**p＜ .01；***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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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情 感 交 流 」、「 場

地 設 施 」 、 「 景 觀 規 劃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他

變 項 「 清 潔 規 劃 」 . 0 4 6  、 「 活 動 規 劃 」 . 0 0 1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3 0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職 業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除 了 「 清 潔 規 劃 」 、 「 活 動 規 劃 」 的

要 求 不 相 同 外 ， 其 他 變 項 皆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

軍 公 教 之 「 清 潔 規 劃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家 庭 主 婦 ；

學 生 與 軍 公 教 之 「 活 動 規 劃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自 行

開 業 者 與 家 庭 主 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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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0  職 業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構面 變項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學生 133 42.72  6.38  0.98  0.428  
  2.軍公教 64 41.09  5.91     
  3.上班族 165 41.58  6.24     
  4.自行開業 45 41.02  7.19     
  5.家庭主婦 78 41.38  6.53     
  6.其他 55 41.11  8.13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學生 133 23.96  5.39  2.27  0.046 2＞5 
  2.軍公教 64 25.36  4.43     
  3.上班族 165 24.05  5.66     
  4.自行開業 45 23.78  5.81     
  5.家庭主婦 78 22.50  5.13     
  6.其他 55 24.89  6.31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學生 133 22.89  3.96  2.07  0.068  
  2.軍公教 64 22.59  3.91     
  3.上班族 165 21.62  4.28     
  4.自行開業 45 21.49  4.63     
  5.家庭主婦 78 21.99  3.90     
  6.其他 55 22.78  4.03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學生 133 18.82  3.84  2.18  0.055  
  2.軍公教 64 18.66  3.40     
  3.上班族 165 18.74  3.64     
  4.自行開業 45 17.42  3.97     
  5.家庭主婦 78 17.58  4.67     
  6.其他 55 19.13  4.02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學生 133 10.65  2.62  3.98  0.001 1,2＞4,5
  2.軍公教 64 10.59  2.40     
  3.上班族 165 9.77  2.82     
  4.自行開業 45 9.29  2.78     
  5.家庭主婦 78 9.36  2.59     
  6.其他 55 9.80  2.82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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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 皆 P ＞ . 0 5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3 1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職 業 程 度 受 訪 民

眾 在 忠 誠 度 上 要 求 皆 相 同 的 。  

 

表 4 - 3 1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學生 133 12.74 1.52 1.59 .162

  2.軍公教 64 12.81 1.22  
  3.上班族 165 12.68 1.46  
  4.自行開業 45 12.38 1.64  
  5.家庭主婦 78 12.79 1.29  
  6.其他 55 13.15 1.27  
  總和 540 12.75 1.43  
 向他人推薦 1.學生 133 15.59 3.11 1.88 .096
  2.軍公教 64 16.41 2.33  
  3.上班族 165 15.68 2.71  
  4.自行開業 45 15.56 2.3  
  5.家庭主婦 78 14.97 2.32  
  6.其他 55 15.53 3.62  
  總和 540 15.62 2.8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 、 收 入  

不 同 收 入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如 表 4 - 3 2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收 入 對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6 、 H 3 - 6 收 入 在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H 1 - 6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月 收 入 為 無 收 入 、 1 9 9 9 9

以 下 、 2 0 0 0 0 - 3 9 9 9 9 元 、 4 0 0 0 0 - 6 9 9 9 9 元 、

7 0 0 0 0 - 9 9 9 9 9 元 者 之 設 施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收 入 為

1 0 0 0 0 0 以 上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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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2  收 入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無收入 179 118.53 13.54 1.33 .250

 2.19999以下 83 119.07 13.68  
 3.20000-39999元 159 116.63 12.16  
 4.40000-69999元 103 119.13 12.44  
 5.70000-99999元 10 118.1 16.66  
 6.100000以上 6 108.17 24.87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無收入 179 116.16 18.61 4.37 .001

 2.19999以下 83 119.7 15.5 1,2,3,4,5＞6
 3.20000-39999元 159 115.7 16.89  
 4.40000-69999元 103 116.95 16.78  
 5.70000-99999元 10 117.9 23.57  
 6.100000以上 6 85.67 28.21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無收入 179 27.88 3.59 2.37 .038

 2.19999以下 83 29.05 3.42  
 3.20000-39999元 159 28.29 3.14  
 4.40000-69999元 103 28.82 3.61  
 5.70000-99999元 10 29.3 3.23  
 6.100000以上 6 26 7.29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不 同 收 入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上 ， 除 了 「 競 爭 與 成

就 」 . 0 4 5、「 紓 解 身 心 」 . 0 1 2、有 顯 著 差 異 p＜ . 0 5（ 如 表 4 - 3 3

所 示 ） 其 餘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水 準 ， 這 表 示 收 入 的 高 低 對 運

動 態 度 上 「 競 爭 與 成 就 」 、 「 紓 解 身 心 」 會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其 他 皆 相 同 。 而 月 收 入 在 40000-69999元之「 紓 解 身 心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100000以上者；月 收 入 在 19999以下與 70000-99999元者之「 競

爭 成 就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100000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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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3  收 入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比

較  
1.無收入  179 179.00  12.82  0 . 8 0   0 . 5 5 3  
2.19999 以下  83 83.00  12.71     

運 動

態度  
人 際

關係  
3.20000-39999 元  159 159.00  12.50     

  4.40000-69999 元  103 103.00  12.79     
  5.70000-99999 元  10 10.00  12.20     
  6.100000 以上  6 6.00  12.17     
  總和  540 540.00  12.68     
 1.無收入  179 179.00  12.94  2 . 9 4   0 . 0 1 2
 
紓 解

身心  2.19999 以下  83 83.00  12.35    
4 ＞
6 

  3.20000-39999 元  159 159.00  12.69     
  4.40000-69999 元  103 103.00  13.18     
  5.70000-99999 元  10 10.00  12.60     
  6.100000 以上  6 6.00  11.83     
  總和  540 540.00  12.80     
 1.無收入  179 179.00  37.93  1 . 5 9   0 . 1 6 0  
 
適 應

能力  2.19999 以下  83 83.00  37.87     
  3.20000-39999 元  159 159.00  36.75     
  4.40000-69999 元  103 103.00  37.85     
  5.70000-99999 元  10 10.00  38.00     
  6.100000 以上  6 6.00  35.67     
  總和  540 540.00  37.54     
 1.無收入  179 179.00  22.45  2 . 2 7   0 . 0 4 5
 
競 爭

成就  2.19999 以下  83 83.00  23.54    
5,2
＞6 

  3.20000-39999 元  159 159.00  22.40     
  4.40000-69999 元  103 103.00  22.18     
  5.70000-99999 元  10 10.00  23.50     
  6.100000 以上  6 6.00  18.50     
  總和  540 540.00  22.53     
 1.無收入  179 179.00  20.73  1 . 2 4   0 . 2 9 0  
 2.19999 以下  83 83.00  21.23     
 

知 識

與 成

長  3.20000-39999 元  159 159.00  20.82     
  4.40000-69999 元  103 103.00  21.08     
  5.70000-99999 元  10 10.00  20.70     
  6.100000 以上  6 6.00  18.67     
  總和  540 540.00  20.88     
 1.無收入  179 179 11.66  1 . 0 3   0 . 4 0 0  
 
美 感

感受  2.19999 以下  83 83 11.37     
  3.20000-39999 元  159 159 11.48     
  4.40000-69999 元  103 103 12.04     
  5.70000-99999 元  10 10 11.10     
  6.100000 以上  6 6 11.33     
  總和  540 540 11.62     
*p＜ .05；**p＜ .01；***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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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 情 感 交 流 」 . 0 00、「 景 觀 規

劃 」 . 0 0 9， P＜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3 4 所 示 ）， 其 它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不 同 收 入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 情 感 交 流 」、「 景

觀 規 劃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而 對 於「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與 「 活 動 規 劃 」 的 態 度 則 是 相 同 。  

表 4 - 3 4  收 入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無收入 179 41.96  6.94  7.15  0.000  1,2,3,4,5＞6
  2.19999以下 83 42.52  6.01     
  3.20000-39999元 159 41.32  5.56     
  4.40000-69999元 103 42.10  6.32     
  5.70000-99999元 10 40.00  9.43     
  6.100000以上 6 26.83  10.32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無收入 179 23.35  5.82  2.16  0.057  
  2.19999以下 83 24.95  4.97     
  3.20000-39999元 159 24.16  5.49     
  4.40000-69999元 103 24.36  5.07     
  5.70000-99999元 10 25.60  5.21     
  6.100000以上 6 19.33  8.31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無收入 179 22.59  4.01  1.73  0.125   
  2.19999以下 83 22.69  3.53     
  3.20000-39999元 159 21.81  4.31     
  4.40000-69999元 103 21.94  4.22     
  5.70000-99999元 10 22.50  3.54     
  6.100000以上 6 18.83  7.88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無收入 179 18.31  4.38  3.08  0.009 1,2,3,4,5＞6
  2.19999以下 83 19.11  3.53     
  3.20000-39999元 159 18.59  3.73     
  4.40000-69999元 103 18.56  3.18     
  5.70000-99999元 10 18.70  4.62     
  6.100000以上 6 12.83  5.67     
  總和 540 18.51  3.9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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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續 )        

構面 變項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活動規劃 1.無收入 179 9.94  2.76  1.68  0.139  
  2.19999以下 83 10.43  2.52     
  3.20000-39999元 159 9.82  2.73     
  4.40000-69999元 103 9.99  2.75     
  5.70000-99999元 10 11.10  2.18     
  6.100000以上 6 7.83  3.60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月 收 入 在 1 0 0 0 0 0 以 上 者 之 「 情 感 交

流 」 體 驗 顯 著 低 於 其 他 。  

(三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 再 購 意 願 」 . 0 6 2， p＞ 0 . 0 5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如 表 4 - 3 5 所 示 ），「 向 他 人 推 薦 」達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不 同 收 入 受 試 者 在 忠 誠 度 上 除 了 「 再 購 意 願 」 的 要 求

相 同 外 ， 「 向 他 人 推 薦 」 則 是 不 相 同 的 。  

    表 4 - 3 5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無收入 179 12.77 1.48 2.12 .062

  2.19999以下 83 13.05 1.31  
  3.20000-39999元 159 12.65 1.36  
  4.40000-69999元 103 12.73 1.32  
  5.70000-99999元 10 12.6 1.51  
  6.100000以上 6 11.33 3.44  
  總和 540 12.75 1.43  
 向他人推薦 1.無收入 179 15.12 3.04 2.49 .031
  2.19999以下 83 16 2.66  
  3.20000-39999元 159 15.64 2.54  
  4.40000-69999元 103 16.09 2.79  
  5.70000-99999元 10 16.7 2.21  
  6.100000以上 6 14.67 4.08  
  總和 540 15.62 2.8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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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居 住 地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5（ 如

表 4 - 3 6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7 、 H 2 - 7 、 H 3 - 7 居 住 地 在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居 住 於 東 區 之 運 動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顯 著 高 於 居 住 在 西 區 和 其 他 地 區

者 。  

 

表 4 - 3 6  居 住 地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1 .西 區  3 6 7  1 1 6 . 8 9 1 3 . 5 5 4 . 9 9  . 0 0 7

2 .東 區  1 0 0  1 2 1 . 3 8 1 2 . 5  2＞1 , 3  
3 .其 他  7 3  1 1 9 . 2 7 1 1 . 4 3  

運動態度 

總 和  5 4 0  1 1 8 . 0 4 1 3 . 1 9  
1 .西 區  3 6 7  1 1 4 . 5 1 1 7 . 7 9 . 3 4  . 0 0 0

2 .東 區  1 0 0  1 2 3 . 0 5 1 6 . 4 5  2＞1 , 3  
3 .其 他  7 3  1 1 6 . 8 6 1 8 . 1 4  

設施體驗 

總 和  5 4 0  1 1 6 . 4 1 1 7 . 8  
1 .西 區  3 6 7  2 7 . 0 8 3 . 4 6 5 . 7 4  . 0 0 3

2 .東 區  1 0 0  2 9 . 4 1 3 . 4 5  2＞1 , 3  
3 .其 他  7 3  2 8 . 3 7 3 . 6 3  

忠 誠 度  

總 和  5 4 0  2 8 . 3 6 3 . 5 1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一 )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上 ， 在

「 適 應 能 力 」 . 0 6 7、 「 美 感 的 感 受 」 . 4 2 4、 「 知

識 與 成 長 」 . 0 7 9 、 「 紓 解 身 心 」 . 1 1 1 、 「 人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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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 0 . 5 3 7 . ， P ＞ . 0 5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3 7

所 示 ）； 在 「 競 爭 與 成 就 」 . 0 0 1 ，  P ＜ . 0 5 達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在 運 動 態 度 上 適 應

能 力 」 、 「 美 感 的 感 受 」 、 「 知 識 與 成 長 」 、

「 紓 解 身 心 」 、 「 人 際 關 係 」 看 法 是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東 區 之 運 動 者 之 「 競 爭 成 就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西 區 者 。  

表 4 - 3 7  居 住 地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居住地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運動態度 人際關係 1.西區 367 12.62  1.88  0.62  0.537  

  2.東區 100 12.85  1.95     

  3.其他 73 12.74  1.60     

  總和 540 12.68  1.86     

 紓解身心 1.西區 367 12.73  1.75  2.21  0.111  

  2.東區 100 13.13  1.64     

  3.其他 73 12.70  1.78     

  總和 540 12.80  1.74     

 適應能力 1.西區 367 37.24  4.81  2.72  0.067  

  2.東區 100 38.42  4.23     

  3.其他 73 37.81  4.08     

  總和 540 37.54  4.63     

 競爭成就 1.西區 367 22.07  4.48  7.44  0.001  2＞1

  2.東區 100 23.84  3.69     

  3.其他 73 23.04  3.84     

  總和 540 22.53  4.31     

 知識與成長 1.西區 367 20.69  2.73  2.54  0.079  

  2.東區 100 21.26  2.87     

  3.其他 73 21.29  2.96     

  總和 540 20.88  2.79     

 美感感受 1.西區 367 11.53  2.49  0.86  0.424  

  2.東區 100 11.88  2.18     

  3.其他 73 11.70  2.25     

  總和 540 11.62  2.40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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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p＜ . 0 5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如 表 4 - 3 8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要 求 是 不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居 住 東 區 之 運 動 者 的 情 感 交 流 、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景 觀 規 劃 、 活 動 規 劃 的 體 驗 高 於 居 住 於 西 區 者 。  

表 4 - 3 8  居 住 地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居住地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西區 367 41.23  6.46  5.72  0.000 2＞1,3
  2.東區 100 43.67  6.52     
  3.其他 73 41.22  6.79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西區 367 23.55  5.46  5.04  0.009  2＞1 
  2.東區 100 25.45  5.00     
  3.其他 73 24.47  6.06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西區 367 21.80  4.14  10.08  0.000  2＞1,3

  2.東區 100 23.85  3.80     

  3.其他 73 22.01  4.02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西區 367 18.17  4.13  4.89  0.008  2＞1 

  2.東區 100 19.49  3.28     
  3.其他 73 18.88  3.36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西區 367 9.76  2.70  4.19  0.021  2＞1 
  2.東區 100 10.59  2.80     
  3.其他 73 10.29  2.61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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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p＜ 0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3 9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在 忠 誠 度 的 要 求 是 不 相 同 。 而 居 住

於 東 區 的 「 向 他 人 推 薦 」 態 度 高 於 居 住 西 區 者 。  

表 4 - 3 9  居 住 地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 誠 度  再 購 意 願  1 .西 區  3 6 7  1 1 . 1 6 2 . 3 4  4 . 9 1  . 0 0 8

  2 .東 區  1 0 0  1 2 . 0 1 2 . 4 1   
  3 .其 他  7 3  1 1 . 3 8 2 . 5 1   
  總 和  5 4 0  1 1 . 3 5 2 . 4 1   
 向 他 人 推 薦 1 .西 區  3 6 7  1 5 . 8 7 2 . 7  4 . 7  . 0 0 9
  2 .東 區  1 0 0  1 6 . 7 7 2 . 5 3   2＞1  
  3 .其 他  7 3  1 5 . 8 6 2 . 5 5   
  總 和  5 4 0  1 6 . 0 4 2 . 6 7   

* p＜ . 0 5； * * p＜ . 0 1； * * * p＜ . 0 0 1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八 、 交 通 工 具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4 0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8、 H 2 - 8、 H 3 - 8 交 通 工 具 在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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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0  交 通 工 具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交通工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步行 53 114.77 14.35 1.26 .283

 2.腳踏車 124 119.09 14.41  
 3.自小客車 134 119.02 133  
 4.機車 223 117.62 12.31  
 5.其他 6 119.17 10.28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步行 53 114.7 18.71 .38 .827
 2.腳踏車 124 117.4 18.23  

 3.自小客車 134 116.22 17.86  
 4.機車 223 116.23 17.5  
 5.其他 6 122 13.56  
 總和 540 116.41 187.8  
忠誠度 1.步行 53 28.77 3.43 .82 .514

 2.腳踏車 124 28.15 4.06  
 3.自小客車 134 28.68 3.32  

 4.機車 223 28.23 3.32  
 5.其他 6 27.17 3.31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 )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運 動 態 度 所 有 構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 如 表 4 - 4 1 所 示 ） 這 表 示 交 通

工 具 在 運 動 態 度 看 法 皆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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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1  交 通 工 具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交通工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顯著性 比較
運度態度  適應能力  1.步行  53 12.38  2.03  0.85  0.496  
  2.腳踏車  124 12.82  2.06     
  3.自小客車 134 12.71  1.85     
  4.機車  223 12.68  1.69     
  5.其他  6 11.83  1.94     
  總和  540 12.68  1.86     
 競爭與成就  1.步行  53 12.77  1.85  1.38  0.244   
  2.腳踏車  124 13.06  1.72     
  3.自小客車 134 12.68  1.77     
  4.機車  223 12.76  1.69     
  5.其他  6 11.83  1.94     
  總和  540 12.80  1.74     
 運動技能  1.步行  53 36.13  4.54  1.42  0.230   
  2.腳踏車  124 37.81  5.14     
  3.自小客車 134 37.60  4.41     
  4.機車  223 37.65  4.45     
  5.其他  6 38.33  5.01     
  總和  540 37.54  4.63     
 美感的感受  1.步行  53 21.32  4.28  1.87  0.115  
  2.腳踏車  124 22.91  4.65     
  3.自小客車 134 22.90  4.26     
  4.機車  223 22.33  4.15     
  5.其他  6 24.17  1.94     
  總和  540 22.53  4.31     
 知識與成長  1.步行  53 20.81  2.90  0.74  0.560   
  2.腳踏車  124 20.81  2.86     
  3.自小客車 134 21.23  2.84     
  4.機車  223 20.73  2.73     
  5.其他  6 20.50  1.97     
  總和  540 20.88  2.79     
 紓解身心  1.步行  53 11.36  2.92  1.08  0.372   
  2.腳踏車  124 11.67  2.33     
  3.自小客車 134 11.90  2.09     
  4.機車  223 11.46  2.49     
  5.其他  6 12.50  1.38     
  總和  540 11.62  2.40     
 人際關係  1.步行  53 12.38  2.03  0.85  0.491   
  2.腳踏車  124 12.82  2.06     
  3.自小客車 134 12.71  1.85     
  4.機車  223 12.68  1.69     
  5.其他  6 11.83  1.94     
  總和  540 12.68  1.86     
*p＜ .05；**p＜ .01；***p＜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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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 各 變 相 皆 p ＞ . 0 5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4 2 所 示 ） ， 表 示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的 要 求 是 相 同 。  

表 4 - 4 2  交 通 工 具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構面 變項 交通工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步行 53 40.15  7.30  1.02  0.392   
  2.腳踏車 124 42.19  6.43     
  3.自小客車 134 41.49  6.71     
  4.機車 223 41.83  6.40     
  5.其他 6 43.00  5.93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步行 53 23.47  5.39  0.62  0.650   
  2.腳踏車 124 24.48  4.99     
  3.自小客車 134 23.96  5.53     
  4.機車 223 23.88  5.84     
  5.其他 6 26.17  2.71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步行 53 22.02  3.66  0.24  0.921   
  2.腳踏車 124 22.23  4.49     
  3.自小客車 134 22.12  4.16     
  4.機車 223 22.26  4.04     
  5.其他 6 23.67  3.98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步行 53 18.89  3.72  0.22  0.932   
  2.腳踏車 124 18.55  4.01     
  3.自小客車 134 18.34  3.76     
  4.機車 223 18.52  4.06     
  5.其他 6 18.00  1.26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步行 53 10.17  2.35  1.27  0.280   
  2.腳踏車 124 9.95  3.07     
  3.自小客車 134 10.31  2.50     
  4.機車 223 9.74  2.75     
  5.其他 6 11.17  0.98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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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 各 變 相 皆 p ＞ . 0 5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4 3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在 「 再 購 意 願 」 、 「 向 他 人 推 薦 」 上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表 4 - 4 3  交 通 工 具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交通工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步行 53 11.57 2.66 .960 .430

  2.腳踏車 124 11.14 2.75  
  3.自小客車 134 11.63 2.1  
  4.機車 223 11.24 2.35  
  5.其他 6 11.67 1.51  
  總和 540 11.35 2.41  
 向他人推薦 1.步行 53 16.53 2.47 .963 .427
  2.腳踏車 124 15.89 2.64  
  3.自小客車 134 16.09 2.59  
  4.機車 223 16.01 2.78  
  5.其他 6 14.67 2.16  
  總和 540 16.04 2.67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4 4 所 示 ）。 顯 示 與 不 同 人 一 同 前 往 運 動 公 園

對 運 動 態 度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9、 H 3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運 動 態 度、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H 2 - 9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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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4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與誰一同前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單獨一人 118 115.53 13.7 3.45 .017

 2.家人親戚 196 117.55 12.93  
 3.朋友同事 208 120.12 12.94  
 4.其他 18 115.83 12.9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單獨一人 118 116.99 17.87 .24 .871
 2.家人親戚 196 115.98 16.69  
 3.朋友同事 208 116.72 18.92  

 4.其他 18 113.72 16.8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單獨一人 118 28.59 3.37 3.29 .021

 2.家人親戚 196 28.85 3.18  
 3.朋友同事 208 27.8 3.81  

 4.其他 18 28.06 3.57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  在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上，在「 競 爭 與

成 就 」 . 0 0 0、「 知 識 與 成 長 」 . 0 4 1、「 人 際 關 係 」 . 0 0 0， p＜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如 表 4 - 4 5 所 示 ）， 其 他「 適 應 能 力 」、「 運

動 技 能 」 、 「 美 感 的 感 受 」 、 「 紓 解 身 心 」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這 表 示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運 動 態 度 上 除 了「 競 爭 與 成 就 」、

「 知 識 與 成 長 」 、 「 人 際 關 係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外 ， 其 他

皆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 發 現 與 朋 友 同 事 共 同 前 往 者 之 「 人 際

關 係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者 ； 與 朋 友 同 事 共 同 前 往 者 之 「 競

爭 成 就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單 獨 一 人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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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5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與誰一同前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運度態度 人際關係 1.單獨一人 118 12.53  1.90  5.04  0.000  3＞4
  2.家人親戚 196 12.41  1.96     
  3.朋友同事 208 13.06  1.68     
  4.其他 18 12.22  1.77     
  總和 540 12.68  1.86     
 紓解身心 1.單獨一人 118 12.59  1.90  1.34  0.257   
  2.家人親戚 196 12.82  1.70     
  3.朋友同事 208 12.94  1.64     
  4.其他 18 12.39  2.06     
  總和 540 12.80  1.74     
 適應能力 1.單獨一人 118 37.31  4.69  0.77  0.511   
  2.家人親戚 196 37.29  4.54     
  3.朋友同事 208 37.92  4.70     
  4.其他 18 37.22  4.40     
  總和 540 37.54  4.63     
 競爭成就 1.單獨一人 118 21.27  4.46  7.78  0.000  3＞1
  2.家人親戚 196 22.22  4.43     
  3.朋友同事 208 23.54  3.96     
  4.其他 18 22.39  3.33     
  總和 540 22.53  4.31     
 知識與成長 1.單獨一人 118 20.26  2.97  2.79  0.041   
  2.家人親戚 196 21.12  2.72     
  3.朋友同事 208 21.03  2.70     
  4.其他 18 20.44  3.09     
  總和 540 20.88  2.79     
 美感感受 1.單獨一人 118 11.57  2.71  0.28  0.842   
  2.家人親戚 196 11.68  2.27     
  3.朋友同事 208 11.63  2.41     
  4.其他 18 11.17  1.58     
  總和 540 11.62  2.40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各 構 面 p 值 分 別 為，在「 情

感 交 流 」 . 38、 「 清 潔 規 劃 」. 09、 「 場 地 設 施 」. 70、 「 景 觀

規 劃 」 . 71、 「 活 動 規 劃 」. 5 9， 呈 現 p＞ . 0 5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4 6 所 示 ）。這 表 示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設 施 體 驗 各 構 面 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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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皆 相 同 。  

表 4 - 4 6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構面 變項 與誰一同前

往 
個

數 
平均

數 
標準

差 
F檢定 顯著
性 
比

較 
設施體

驗 
情感交

流 
1.單獨一人 118 40.91 6.94  1.04  0.386   

  2.家人親戚 196 41.66 6.31     
  3.朋友同事 208 42.20 6.65     
  4.其他 18 41.00 6.11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

劃 
1.單獨一人 118 25.10 5.39  2.14  0.094   

  2.家人親戚 196 23.58 5.12     
  3.朋友同事 208 23.91 5.85     
  4.其他 18 23.11  5.60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

施 
1.單獨一人 118 22.36 3.79  0.47  0.701   

  2.家人親戚 196 22.31 3.84     
  3.朋友同事 208 22.12 4.59     
  4.其他 18 21.22 3.90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

劃 
1.單獨一人 118 18.60 3.61  0.46  0.710   

  2.家人親戚 196 18.28 4.03     
  3.朋友同事 208 18.71 4.06     
  4.其他 18 18.22 2.84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

劃 
1.單獨一人 118 10.02 2.66  0.64  0.597   

  2.家人親戚 196 10.16 2.59     
  3.朋友同事 208 9.79  2.96     
  4.其他 18 10.17 1.42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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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4 7 所 示 ）， 這 表 示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受 訪 民 眾 者 在 忠

誠 度 上 看 法 是 相 同 。  

 

表 4 - 4 7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與誰一同前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單獨一人 118 11.31 2.43 .95 .418

  2.家人親戚 196 11.56 2.18  
  3.朋友同事 208 11.16 2.6  
  4.其他 18 11.56 2.5  
  總和 540 11.35 2.41  
 向他人推薦 1.單獨一人 118 16.09 2.66 .85 .467
  2.家人親戚 196 16.23 2.67  
  3.朋友同事 208 15.86 2.7  
  4.其他 18 15.61 2.35  
  總和 540 16.04 2.67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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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使 用 設 施  
不 同 的 使 用 設 施 對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p = . 0 00＜ .05）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4 8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對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0、 H 3 - 1 0 使 用 設 施 在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H 1 - 1 0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使 用 籃 球 場 、 網 球 場 與

足 球 場 之 運 動 者 之 運 動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綠 地 與 其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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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8  使 用 設 施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使用設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網球場 44 121.34 13.75 4.04 .000

 2.籃球場 163 121.02 12.55 1,2,3＞9,10 
 3.足球場 34 120.97 16.37  
 4.溜冰場 45 120.8 11.4  
 5.兒童遊戲場 28 118.07 12.81  
 6.極限運動場 4 112.25 26.94  
 7.木球場 5 119.4 6.5  

 8.槌球場 5 114.2 18.4  
 9.綠地 149 114.59 12.44  
 10其他 63 113.21 11.74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網球場 44 118.45 16.74 1.76 .073

 2.籃球場 163 118.72 18.07  
 3.足球場 34 109.71 20.07  

 4.溜冰場 45 114.93 19.36  
 5.兒童遊戲場 28 121.82 21.98  
 6.極限運動場 4 115.25 24.36  
 7.木球場 5 116.6 7.3  
 8.槌球場 5 127 18.07  
 9.綠地 149 113.97 15.49  
 10其他 63 116.27 16.34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網球場  44 28.68 3.52 1.46 .158

 2.籃球場 163 28.17 3.78  
 3.足球場 34 28.21 4.48  
 4.溜冰場 45 28.29 3.51  
 5.兒童遊戲場 28 29.89 3.22  
 6.極限運動場 4 28.25 2.87  
 7.木球場 5 28.2 1.1  
 8.槌球場 5 24.6 5.13  
 9.綠地 149 28.54 3.25  
 10其他 63 28 2.74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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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不 同 的 使 用 設 施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上 ， 在 「 人 際 關 係 」 . 0 0 、 「 適 應 能 力 」 . 0 1 、

「 競 爭 成 就 」 . 0 0 構 面 之 p 值 （ p ＜ . 0 5 ）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4 9 所 示 ）， 其 他 「 紓 解 身 心 」 、

「 美 感 的 感 受 」 、 「 知 識 與 成 長 」 、 「 紓 解 身

心 」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使 用 設 施 在 休

閒 運 動 態 度 上 除 了「 人 際 關 係 」、「 適 應 能 力 」、

「 競 爭 成 就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外 ， 其 他 皆 相

同 。  

表 4 - 4 9  使 用 設 施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使用設施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1.網球場 44 13.02  1.68  2.93  0.002   運度

態度 
人際關

係 2.籃球場 163 13.12  1.56     
  3.足球場 34 13.06  2.13     
  4.溜冰場 45 12.64  2.04     
  5.兒童遊戲場 28 12.50  2.41     
  6.極限運動場 4 12.25  2.63     
  7.木球場 5 13.20  2.05     
  8.槌球場 5 12.80  2.86     
  9.綠地 149 12.28  1.79     
  10其他 63 12.13  1.89     
  總和 540 12.68  1.86     
 1.網球場 44 12.93  1.56  1.68  0.091   
 
紓解身

心 2.籃球場 163 13.02  1.66     
  3.足球場 34 12.91  2.09     
  4.溜冰場 45 13.00  1.45     
  5.兒童遊戲場 28 12.96  1.69     
  6.極限運動場 4 13.75  1.50     
  7.木球場 5 13.60  1.52     
  8.槌球場 5 12.80  1.48     
  9.綠地 149 12.60  1.84     
  10其他 63 12.22  1.75     
  總和 540 12.80  1.74     
 1.網球場 44 38.36  4.91  2.64  0.005  1,3,4,

7＞6 
 

適應能

力 
2.籃球場 163 38.15  4.29     

  3.足球場 34 38.29  5.18     
  4.溜冰場 45 38.58  4.34     
  5.兒童遊戲場 28 38.04  4.49     
  6.極限運動場 4 32.50  10.47     
  7.木球場 5 39.40  3.4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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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續 )       
構面 變項 使用設施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8.槌球場 5 35.80  5.50     
  9.綠地 149 36.56  4.75     
  10其他 63 36.60  3.89     
  總和 540 37.54  4.63     
 1.網球場 44 23.98  3.25  8.62  0.000  
 
競爭成

就 2.籃球場 163 24.18  3.43    
1,2,3
＞7 

  3.足球場 34 23.47  4.74     
  4.溜冰場 45 23.20  3.79     
  5.兒童遊戲場 28 22.18  4.07     
  6.極限運動場 4 21.25  4.99     
  7.木球場 5 19.60  1.52     
  8.槌球場 5 22.00  8.37     
  9.綠地 149 20.91  4.25     
  10其他 63 20.57  4.93     
  總和 540 22.53  4.31     
 1.網球場 44 21.45  2.91  1.04  0.410   
 
知識與

成長 2.籃球場 163 20.85  2.81     
  3.足球場 34 21.26  3.09     
  4.溜冰場 45 21.60  2.29     
  5.兒童遊戲場 28 20.68  2.75     
  6.極限運動場 4 21.00  4.24     
  7.木球場 5 21.80  2.49     
  8.槌球場 5 20.20  3.19     
  9.綠地 149 20.66  2.94     
  10其他 63 20.40  2.35     
  總和 540 20.88  2.79     
 1.網球場 44 11.59  2.58  0.37  0.951   
 
美感感

受 2.籃球場 163 11.69  2.32     
  3.足球場 34 11.97  2.50     
  4.溜冰場 45 11.78  1.94     
  5.兒童遊戲場 28 11.71  2.21     
  6.極限運動場 4 11.50  5.20     
  7.木球場 5 11.80  0.45     
  8.槌球場 5 10.60  3.91     
  9.綠地 149 11.58  2.29     
  10其他 63 11.29  2.85     
  總和 540 11.62  2.40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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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使 用 網 球 場 、 足 球 場 、

溜 冰 場 、 木 球 場 運 動 者 之 「 人 際 關 係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極 限 運 動 場 者 。 使 用 網 球 場 、 籃 球 場 、

足 球 場 運 動 者 之 「 競 爭 成 就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極

限 運 動 場 者 。  

  ( 二 )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 情 感 交

流 」 . 0 1 1， p ＜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其 他 變 項 「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景 觀 規 劃 」、「 活 動 規

劃 」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5 0 所 示 ）。 這 表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 情 感 交 流 」 的 要

求 不 相 同 外 ， 其 他 變 項 皆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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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0  使 用 設 施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構面 變項 使用設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網球場 44 43.73  5.89  2.43  0.011   
  2.籃球場 163 42.55  6.25     
  3.足球場 34 39.29  9.10     
  4.溜冰場 45 42.56  6.59     
  5.兒童遊戲場 28 43.14  7.88     
  6.極限運動場 4 39.25  6.50     
  7.木球場 5 42.60  4.77     
  8.槌球場 5 43.80  7.56     
  9.綠地 149 40.42  6.24     
  10其他 63 40.89  5.73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網球場 44 24.95  5.31  1.69  0.091   
  2.籃球場 163 24.52  5.47     
  3.足球場 34 22.82  6.22     
  4.溜冰場 45 22.44  5.47     
  5.兒童遊戲場 28 25.64  5.42     
  6.極限運動場 4 25.25  7.37     
  7.木球場 5 24.40  4.39     
  8.槌球場 5 27.20  2.77     
  9.綠地 149 23.32  5.18     
  10其他 63 24.44  5.96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網球場 44 21.48  4.42  1.32  0.231   
  2.籃球場 163 22.45  4.40     
  3.足球場 34 21.24  5.00     
  4.溜冰場 45 21.67  4.38     
  5.兒童遊戲場 28 23.04  4.61     
  6.極限運動場 4 21.00  4.55     
  7.木球場 5 23.00  2.74     
  8.槌球場 5 26.00  3.81     
  9.綠地 149 22.04  3.41     
  10其他 63 22.75  3.83     
  總和 540 22.21  4.13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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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0(續)        
構面 變項 使用設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景觀規劃 1.網球場 44 18.84  3.28  1.20  0.290   
  2.籃球場 163 18.83  4.03     
  3.足球場 34 17.06  4.36     
  4.溜冰場 45 18.24  3.72     
  5.兒童遊戲場 28 19.64  4.60     
  6.極限運動場 4 19.75  6.70     
  7.木球場 5 18.00  1.87     
  8.槌球場 5 20.00  4.69     
  9.綠地 149 18.37  3.60     
  10其他 63 18.10  4.11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網球場 44 9.45  2.97  1.06  0.390   
  2.籃球場 163 10.36  2.87     
  3.足球場 34 9.29  2.71     
  4.溜冰場 45 10.02  2.62     
  5.兒童遊戲場 28 10.36  2.84     
  6.極限運動場 4 10.00  1.83     
  7.木球場 5 8.60  4.16     
  8.槌球場 5 10.00  5.00     
  9.綠地 149 9.81  2.54     
  10其他 63 10.10  2.26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 在 購 意 願 」 . 0 1 2 ，

p ＜ 0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 「 向 他 人 推 薦 」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5 1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的 受 訪

民 眾 在 忠 誠 度 上 「 在 購 意 願 」 的 要 求 有 不 相 同 ，

「 向 他 人 推 薦 」 是 相 同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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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1  使 用 設 施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使用設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網球場 44 11.36 2.46 2.37 .012

  2.籃球場 163 11.39 2.62  
  3.足球場 34 11.56 2.45  
  4.溜冰場 45 11.22 2.19  
  5.兒童遊戲場 28 12.57 2.03  
  6.極限運動場 4 11 1.41  
  7.木球場 5 11.6 .55  
  8.槌球場 5 7.8 4.44  
  9.綠地 149 11.38 2.29  
  10其他 63 10.89 2.07  
  總和 540 11.35 2.41  
 1.網球場 44 16 3 .44 .914
 2.籃球場 163 15.96 2.6  
 

向他人推薦 

3.足球場 34 16.15 2.58  
  4.溜冰場 45 15.76 2.76  
  5.兒童遊戲場 28 15.86 2.69  
  6.極限運動場 4 16. 2.08  
  7.木球場 5 16.8 .84  
  8.槌球場 5 14.6 2.88  
  9.綠地 149 16.27 2.82  
  10其他 63 15.95 2.34  
  總和 540 16.04 2.67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 一 、 從 事 休 閒 時 間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5 2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故，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1、 H 3 - 1 1

休 閒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H 2 - 1 1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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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2 休 閒 時 間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休閒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上午5:01到   

    8:00點 
87 115.4 13.37 2.54 .056

 2.上午8:01到 
     12:00點 

31 117.16 13.33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121.73 14.11  

 4.下午4:01到 
      8:00點 

373 118.25 12.93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上午5:01到   

    8:00點 
87 114.23 15.81 6.14 .000

 2.上午8:01到 
     12:00點 

31 124.55 13.99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123.86 18.8  

 4.下午4:01到 
      8:00點 

373 115.27 18.02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上午5:01到   

    8:00點 
87 28.63 3.2 1.67 .172

 2.上午8:01到 
     12:00點 

31 28.23 3.75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29.31 3.25  

 4.下午4:01到 
      8:00點 

373 28.19 3.58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 )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之 p
值 ， 在 「 競 爭 與 成 就 」 . 0 0、「 知 識 與 成 長 」 . 0 4 ，
p ＜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5 3 所 示 ） ， 其 他
如 「 適 應 能 力 」 、 「 美 感 的 感 受 」 、 「 紓 解 身

心 」 、 「 人 際 關 係 」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運 動 態 度 在 休 閒 時 間 上 除 了 「 競 爭 與 成 就 」

與 「 知 識 與 成 長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外 ， 其 他

皆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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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3  休 閒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休閒時間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運度態

度 
人際關

係 
1.上午5:01 
到8:00點 

87 12.63  1.79  0.54  0.66   

  2.上午8:01 
到12:00點 

31 12.81  1.42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12.98  2.39     

  4.下午4:01 
到8:00點 

373 12.64  1.83     

  總和 540 12.68  1.86     
 紓解身

心 
1.上午5:01 
到8:00點 

87 12.64  1.90  0.65  0.59   

  2.上午8:01 
到12:00點 

31 12.65  2.23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13.04  1.76     

  4.下午4:01 
到8:00點 

373 12.82  1.65     

  總和 540 12.80  1.74     
 適應能

力 
1.上午5:01 
到8:00點 

87 37.14  4.67  0.38  0.76   

  2.上午8:01 
到12:00點 

31 37.16  5.04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37.82  4.91     

  4.下午4:01 
到8:00點 

373 37.62  4.56     

  總和 540 37.54  4.63     
 競爭成

就 
1.上午5:01 
到8:00點 

87 21.03  5.01  7.72  0.00  3＞
1.2 

  2.上午8:01 
到12:00點 

31 21.10  4.41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24.18  4.02     

  4.下午4:01 
到8:00點 

373 22.77  4.04     

  總和 540 22.53  4.3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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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續 ）        
構面 變項 休閒時間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知識與

成長 
1.上午5:01 
到8:00點 

87 20.38  3.10  2.70  0.04  3＞1 

  2.上午8:01 
到12:00點 

31 21.10  2.97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21.78  2.82     

  4.下午4:01 
到8:00點 

373 20.86  2.68     

  總和 540 20.88  2.79     
 美感感

受 
1.上午5:01 
到8:00點 

87 11.57  2.33  1.45  0.23   

  2.上午8:01 
到12:00點 

31 12.35  2.12     

  3.中午12:01到
4:00點 

49 11.94  2.97     

  4.下午4:01 
到8:00點 

373 11.53  2.35     

  總和 540 11.62  2.40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中 午 1 2 : 0 1 到 4 : 0 0 點 來 運 動 者 之 「 競

爭 成 就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上 午 5 : 0 1 到 8 : 0 0 點、上 午 8 : 0 1 到 1 2 : 0 0

點 者 ； 而 中 午 1 2 : 0 1 到 4 : 0 0 點 來 運 動 者 之「 知 識 與 成 長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上 午 5 : 0 1 到 8 : 0 0 點 者  

 （ 二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除 了「 活 動 規 劃 」 . 1 0， p＞ .  0 5

無 顯 著 差 異 外，其 他 變 項「 情 感 交 流 」、「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景 觀 規 劃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如 表 4 - 5 4 所 示 ）。

這 表 示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除 了 「 活 動 規 劃 」 的 要 求

相 同 外 ， 其 他 變 項 皆 不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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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4  休 閒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構面 變項 休閒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1.上午5:01到8:00點 87 41.87 6.07  3.42 0.020 3＞4設施 
體驗 
情感交流 

2.上午8:01到12:00點 31 43.23 5.85     
  3.中午12:01到4:00點 49 44.04 6.24     
  4.下午4:01到8:00點 373 41.20 6.72     
  總和 540 41.68 6.57     
 1.上午5:01到8:00點 87 23.59 4.74  3.64 0.011 3＞1
 
清潔規劃 
 2.上午8:01到12:00點 31 26.74 4.43     

  3.中午12:01到4:00點 49 25.08 6.23     
  4.下午4:01到8:00點 373 23.76 5.59     
  總和 540 24.02 5.50     
 1.上午5:01到8:00點 87 21.82 3.81  4.72 0.000 2＞1
 
場地設施 
 2.上午8:01到12:00點 31 23.97 3.89     

  3.中午12:01到4:00點 49 23.67 4.02     
  4.下午4:01到8:00點 373 21.96 4.18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上午5:01到8:00點 87 17.29 4.09  8.67  0.000 3,2＞

1 
  2.上午8:01到12:00點 31 20.29 2.83     
  3.中午12:01到4:00點 49 20.27 4.07     
  4.下午4:01到8:00點 373 18.42 3.81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上午5:01到8:00點 87 9.67  2.39  2.07  0.10 4  
  2.上午8:01到12:00點 31 10.32 2.66     
  3.中午12:01到4:00點 49 10.80 3.20     
  4.下午4:01到8:00點 373 9.93  2.72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中 午 1 2 : 0 1 到 4 : 0 0 點 運 動 者 之「 情 感

交 流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下 午 4 : 0 1 到 8 : 0 0 點 者 ； 中 午 1 2 : 0 1 到

4 : 0 0 點 運 動 者 之「 清 潔 規 劃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上 午 5 : 0 1 到 8 : 0 0

點 者 ； 上 午 8 : 0 1 到 1 2 : 0 0 點 運 動 者 之「 場 地 設 施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上 午 5 : 0 1 到 8 : 0 0 點 者；中 午 1 2 : 0 1 到 4 : 0 0 點 與 上 午 8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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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2 : 0 0 點 運 動 者 之「 景 觀 規 劃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上 午 5 : 0 1 到

8 : 0 0 點 者 。  

 

(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 在 購 意 願 」 . 0 3 9 ， p

＜ 0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 「 向 他 人 推 薦 」 . 0 6 9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5 1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的

受 訪 民 眾 在 忠 誠 度 上 「 在 購 意 願 」 的 要 求 有 不 相

同 ， 「 向 他 人 推 薦 」 是 相 同 的 。  

表 4 - 5 5  使 用 設 施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使用設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上午5:01到8:00

點 
8 7  1 2 . 9 8 1 . 3 6  2 . 8 0  . 0 3 9  

  2.上午8:01到12:00
點 

3 1  1 3 . 2 5 1 . 2 3   

  3.中午12:01到4:00
點 

4 9  1 2 . 7 7 1 . 4 1   

  4.下午4:01到8:00
點 

3 7 3 1 2 . 6 4 1 . 4 4   

  總和 5 4 0 1 2 . 7 4 1 . 4 2   

 1.上午5:01到8:00
點 

8 7  1 5 . 6 4 2 . 5 8  2 . 3 8  . 0 6 9  

 2.上午8:01到12:00
點 

3 1  1 4 . 9 6 3 . 1 5   

 

向他人推薦 

3.中午12:01到4:00
點 

4 9  1 6 . 5 3 2 . 7 0   

  4.下午4:01到8:00
點 

3 7 3 1 5 . 5 4 2 . 8 2   

  總和 5 4 0 1 5 . 6 1 2 . 8 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 二 、 運 動 頻 率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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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5 6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2、 H 2 - 1 2、 H 3 - 1 2 運 動 頻 率 在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無 顯 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表 4 - 5 6  運 動 頻 率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參與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每天都來 1 0 5  1 1 5 . 8 2  1 3 . 4 5  1 . 4 2 9  . 2 2 3  

 2.二天來一次 1 0 0  1 1 7 . 6 4  1 2 . 5 1    
 3.每週來一次（平

日） 
7 7  1 1 8 . 1 6  1 2 . 2 0    

 4.假日才來 1 7 0  1 1 9 . 6 8  1 4 . 1 9    
 5.偶而來一次 8 8  1 1 7 . 8 6  1 2 . 2 7    
 總和 5 4 0  1 1 8 . 0 4  1 3 . 1 9    
設施體驗 1.每天都來 1 0 5  1 1 6 . 2 0  1 7 . 9 9  1 . 9 1  . 1 0 7  
 2.二天來一次 1 0 0  1 1 8 . 2 7  1 6 . 5 0   

 3.每週來一次（平
日） 

7 7  1 1 9 . 0 1  1 7 . 3 8   

 4.假日才來 1 7 0  1 1 3 . 5 6  1 8 . 7 3   

 5.偶而來一次 8 8  1 1 7 . 7 6  1 7 . 1 1   

 總和 5 4 0  1 1 6 . 4 1  1 7 . 8 0   

忠誠度 1.每天都來 1 0 5  2 8 . 6 2  3 . 4 6  . 7 1  . 5 8 4  
 2.二天來一次 1 0 0  2 8 . 1 4  3 . 5 5   

 3.每週來一次（平
日） 

7 7  2 8 . 7 2  3 . 3 9   

 4.假日才來 1 7 0  2 8 . 1 0  3 . 5 5   

 5.偶而來一次 8 8  2 8 . 4 8  3 . 5 6   

 總和 5 4 0  2 8 . 3 6  3 . 5 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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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之 p 值 ， 在 「 競 爭

與 成 就 」 . 0 0 1， p＜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 （ 如 表 4 - 5 7 所 示 ）， 其

他 如 「 人 際 關 係 」、「 知 識 與 成 長 」、「 適 應 能 力 」、「 美 感 的 感

受 」、「 紓 解 身 心 」 變 項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這 表 示 運 動 態 度 在 運

動 頻 率 上 除 了 「 競 爭 與 成 就 」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外 ， 其 他 皆

相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每 週 來 一 次 （ 平 日 ） 與 假 日 才 來 者

之 「 競 爭 成 就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每 天 都 來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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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5 7  運 動 頻 率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休閒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

較 
人際關係 1.每天都來 1 0 5 1 2 . 7 9 1 . 8 1 . 3 9 2  . 8 1 4  運度態度 
 2.二天來一次 1 0 0 1 2 . 6 2 1 . 6 5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1 2 . 6 7 1 . 7 5    
  4.假日才來 1 7 0 1 2 . 5 7 2 . 0 6    
  5.偶而來一次 8 8  1 2 . 8 2 1 . 8 2    
  總和 5 4 0 1 2 . 6 8 1 . 8 5    
 紓解身心 1.每天都來 1 0 5 1 2 . 9 1 1 . 5 9 . 9 0 0  . 4 6 4  
  2.二天來一次 1 0 0 1 2 . 8 6 1 . 7 9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1 2 . 6 4 1 . 9 5    
  4.假日才來 1 7 0 1 2 . 9 0 1 . 7 2    
  5.偶而來一次 8 8  1 2 . 5 4 1 . 6 5    
  總和 5 4 0 1 2 . 8 0 1 . 7 3    
 適應能力 1.每天都來 1 0 5 3 7 . 0 0 4 . 8 9 1 . 6 0 6  . 1 7 1  
  2.二天來一次 1 0 0 3 7 . 1 8 4 . 0 0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3 7 . 3 5 4 . 4 2    
  4.假日才來 1 7 0 3 8 . 2 5 4 . 9 1    
  5.偶而來一次 8 8  3 7 . 3 2 4 . 5 0    
  總和 5 4 0 3 7 . 5 3 4 . 6 2    
 競爭成就 1.每天都來 1 0 5 2 0 . 9 7 5 . 1 8 4 . 8 4 1  . 0 0 1
  2.二天來一次 1 0 0 2 2 . 5 8 3 . 8 5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2 3 . 2 5 3 . 7 6   

3,4
＞1 

  4.假日才來 1 7 0 2 3 . 0 8 4 . 1 3    
  5.偶而來一次 8 8  2 2 . 5 9 4 . 0 6    
  總和 5 4 0 2 2 . 5 2 4 . 3 0    
 1.每天都來 1 0 5 2 0 . 5 8 2 . 7 0 1 . 8 7 8  . 1 1 3  
 

知識與成長 
2.二天來一次 1 0 0 2 0 . 9 2 2 . 7 2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2 0 . 2 9 2 . 9 4    
  4.假日才來 1 7 0 2 1 . 2 3 2 . 8 8    
  5.偶而來一次 8 8  2 1 . 0 0 2 . 5 9    
  總和 5 4 0 2 0 . 8 7 2 . 7 9    
 美感感受 1.每天都來 1 0 5 1 1 . 5 6 2 . 5 9 . 4 4 0  . 7 8 0  
  2.二天來一次 1 0 0 1 1 . 4 8 2 . 5 5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1 1 . 9 3 1 . 8 9    
  4.假日才來 1 7 0 1 1 . 6 2 2 . 4 6    
  5.偶而來一次 8 8  1 1 . 5 6 2 . 2 8    
  總和 5 4 0 1 1 . 6 2 2 . 4 0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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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設 施 體 驗 各 變 項 中，「 清 潔 規 劃 」、「 景

觀 規 劃 」與「 活 動 規 劃 」有 顯 著 差 異 P＜ . 0 5（ 如 表 4 - 5 8 所 示 ）；

而 「 情 感 交 流 」 與 「 場 地 設 施 」 則 不 存 在 顯 著 差 異 。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二 天 來 一 次 與 每 週 來 一 次（ 平 日 ）之 運 動 者 在「 清

潔 規 劃 」 知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假 日 才 來 者 ； 偶 而 來 一 次 與 二 天 來

一 次 者 之 「 景 觀 規 劃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假 日 才 來 者 ； 每 週 來 一

次 （ 平 日 ） 與 偶 而 來 一 次 者 之 「 活 動 規 劃 」 顯 著 高 於 二 天 來

一 次 者 。  

表 4 - 5 8  運 動 頻 率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休閒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情感交流 1.每天都來 1 0 5 4 2 . 0 6 6 . 9 3 1 . 2 9 5  . 2 7 1   設施體

驗  2.二天來一次 1 0 0 4 1 . 8 8 5 . 7 7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4 2 . 8 5 5 . 8 3    
  4.假日才來 1 7 0 4 0 . 9 6 7 . 0 1    
  5.偶而來一次 8 8  4 1 . 3 4 6 . 6 5    
  總和 5 4 0 4 1 . 6 7 6 . 5 7    
 清潔規劃 1.每天都來 1 0 5 2 3 . 7 8 5 . 4 7 3 . 5 8 9  . 0 0 7  3,2>4
  2.二天來一次 1 0 0 2 5 . 2 0 5 . 1 1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2 4 . 9 8 4 . 9 2    
  4.假日才來 1 7 0 2 2 . 9 2 5 . 9 1    
  5.偶而來一次 8 8  2 4 . 2 6 5 . 2 9    
  總和 5 4 0 2 4 . 0 2 5 . 5 0    
 場地設施 1.每天都來 1 0 5 2 2 . 2 5 3 . 9 2 . 5 0 1  . 7 3 5   
  2.二天來一次 1 0 0 2 2 . 5 9 3 . 9 3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2 2 . 1 0 4 . 1 4    
  4.假日才來 1 7 0 2 1 . 9 0 4 . 3 7    
  5.偶而來一次 8 8  2 2 . 3 9 4 . 1 4    
  總和 5 4 0 2 2 . 2 0 4 . 1 3    
 景觀規劃 1.每天都來 1 0 5 1 8 . 4 2 4 . 3 7 2 . 5 4 6  . 0 3 9  
  2.二天來一次 1 0 0 1 9 . 2 5 3 . 7 1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1 8 . 4 0 3 . 8 8   

5,2>4

  4.假日才來 1 7 0 1 7 . 8 7 3 . 9 5    
  5.偶而來一次 8 8  1 9 . 0 9 3 . 3 0    
  總和 5 4 0 1 8 . 5 1 3 . 9 1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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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8 （續）        
構面 變項 休閒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1.每天都來 1 0 5 9 . 6 7  2 . 4 7 4 . 4 3 7  . 0 0 2  3,5>2
 

活動規劃 
 2.二天來一次 1 0 0 9 . 3 5  2 . 9 2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 7  1 0 . 6 6 2 . 4 9    
  4.假日才來 1 7 0 9 . 8 9  2 . 8 9    
  5.偶而來一次 8 8  1 0 . 6 7 2 . 3 7    
  總和 5 4 0 9 . 9 8  2 . 7 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三 ） 運 動 頻 率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皆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5 9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的 受 訪

民 眾 在 忠 誠 度 上 要 求 皆 是 相 同 的 。  

表 4 - 5 9  運 動 頻 率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運動頻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再購意願 1.每天都來 105 11.31 2.56 1.66 .159忠誠度 
 2.二天來一次 100 10.97 2.58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7 11.83 2.22  

  4.假日才來 170 11.26 2.32  

  5.偶而來一次 88 11.58 2.36  

  總和 540 11.35 2.41  

 向他人推薦 1.每天都來 105 16.2 2.6 .86 .489
  2.二天來一次 100 16.16 2.75  

  3.每週來一次（平日） 77 16.36 2.45  

  4.假日才來 170 15.85 2.64  

  5.偶而來一次 88 15.77 2.87  

  總和 540 16.04 2.67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十 三 、 參 與 時 間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皆 未 達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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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準 p＞ . 0 5（ 如 表 4 - 6 0 所 示 ）。 顯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設 施 體

驗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3、 H 3 - 1 3

參 與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H 1 - 1 3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表 4 - 6 0  參 與 時 間 在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參與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運動態度 1.1小時內 52 112.9 15.77 18.27 .000

 2.1~2小時 238 114.02 11.51  
 3.2~3小時 197 122.98 12.01  
 4.4~5小時 38 122.26 14.72  
 5.5小時以上 15 124.13 12.44  
 總和 540 118.04 13.19  
設施體驗 1.1小時內 52 114.85 16.32 1.78 .131
 2.1~2小時 238 114.46 16.86  

 3.2~3小時 197 118.44 18.1  
 4.4~5小時 38 118.97 22.82  
 5.5小時以上 15 119.6 16.92  
 總和 540 116.41 17.8  
忠誠度 1.1小時內 52 28.15 3.3 1.2 .309

 2.1~2小時 238 28.06 3.23  
 3.2~3小時 197 28.79 3.74  

 4.4~5小時 38 28.39 4.16  
 5.5小時以上 15 28.27 3.61  
 總和 540 28.36 3.5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一 )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P ＜ . 0 5（ 如 表 4 - 6 1 所 示 ） 。 這 表 示 參

與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的 要 求 會 有 所 不 同 。 經 事 後

比 較 後 發 現 ， 在 運 動 態 度 各 構 面 上 ， 參 與 時 間

5 小 時 以 上 者 之 「 人 際 關 係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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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 內 與 1 - 2 小 時 者 ； 2 - 3 小 時 者 之「 紓 解 身 心 」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1 小 時 內 者 ； 在 「 適 應 能 力 」 態

度 上 5 小 時 以 上 者 高 於 1 - 2 小 時 者 、 2 - 3 小 時

者 、 4 - 5 小 時 者 高 於 1 小 時 內 者 ； 在 競 爭 成 就 態

度 上 ， 4 - 5 小 時 者 高 於 1 小 時 內 者 與 1 - 2 小 時

者 ； 在 知 識 與 成 長 態 度 上 ， 5 小 時 以 上 者 高 於 1

小 時 內 者 與 1 - 2 小 時 者 ； 在 美 感 感 受 態 度 上 ，

4 - 5 小 時 者 高 於 1 小 時 內 者 。  



 

141 

表 4 - 6 1  參 與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參與時間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比較 

運度態

度 
人際關係 1.1小時內 52 12.35 2.02  6.93  0.00  5＞1,2 

  2.1~2小時 238 12.29 1.84     
  3.2~3小時 197 13.12 1.76     
  4.4~5小時 38 13.11 1.72     
  5.5 小時以

上 
15 13.27 1.83     

  總和 540 12.68 1.86     
 紓解身心 1.1小時內 52 11.94 1.99  7.90  0.00  3＞1 
  2.1~2小時 238 12.59 1.64     
  3.2~3小時 197 13.25 1.57     
  4.4~5小時 38 12.87 2.17     
  5.5 小時以

上 
15 13.07 1.67     

  總和 540 12.80 1.74     
 適應能力 1.1小時內 52 35.94 5.45  12.98  0.00  5 ＞ 2,3,4

＞1 
  2.1~2小時 238 36.34 4.10     
  3.2~3小時 197 38.90 4.54     
  4.4~5小時 38 39.13 4.47     
  5.5 小時以

上 
15 39.93 4.20     

  總和 540 37.54 4.63     
 競爭成就 1.1小時內 52 21.27 5.24  14.61  0.00  4＞1,2 
  2.1~2小時 238 21.28 4.08     
  3.2~3小時 197 23.91 3.80     
  4.4~5小時 38 24.37 4.31     
  5.5 小時以

上 
15 23.87 3.34     

  總和 540 22.53 4.31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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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續)        
構面 變項 參與時間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檢
定 
顯 著

性 
比較 

 知識與成

長 
1.1小時內 52 20.33 3.05  7.67  0.00  5＞1,2 

  2.1~2小時 238 20.34 2.75     
  3.2~3小時 197 21.65 2.50     
  4.4~5小時 38 20.55 3.19     
  5.5 小時以

上 
15 22.07 2.96     

  總和 540 20.88 2.79     
 美感感受 1.1小時內 52 11.08 2.98  5.98  0.00  4＞1 
  2.1~2小時 238 11.18 2.46     
  3.2~3小時 197 12.15 2.06     
  4.4~5小時 38 12.24 2.31     
  5.5 小時以

上 
15 11.93 2.15     

  總和 540 11.62 2.40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  在 設 施 體 驗 的 評 量 方 面 除 了 「 情 感 交 流 」 . 0 0 0、「 活

動 規 劃 」. 0 2 1， p＜ . 0 5 有 顯 著 差 異 外，其 他 變 項「 景 觀 規 劃 」、

「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無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6 2 所 示 ）。

這 表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上 除 了 「 情 感 交 流 」、「 活 動

規 劃 」 的 要 求 不 相 同 外 ， 其 他 變 項 皆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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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2  參 與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構面 變項 參與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比較 
設施體驗 情感交流 1.1小時內 52 40.65  6.78  5.09  0.000  4＞2 
  2.1~2小時 238 40.50  6.25     
  3.2~3小時 197 42.94  6.33     
  4.4~5小時 38 43.66  7.83     
  5.5小時以上 15 42.40  7.11     
  總和 540 41.68  6.57     
 清潔規劃 1.1小時內 52 24.17  5.51  0.11  0.984   
  2.1~2小時 238 23.89  5.29     
  3.2~3小時 197 24.13  5.78     
  4.4~5小時 38 23.87  5.86     
  5.5小時以上 15 24.60  4.81     
  總和 540 24.02  5.50     
 場地設施 1.1小時內 52 21.90  3.82  0.54  0.701   
  2.1~2小時 238 21.99  3.91     
  3.2~3小時 197 22.49  4.33     
  4.4~5小時 38 22.34  5.01     
  5.5小時以上 15 22.73  3.61     
  總和 540 22.21  4.13     
 景觀規劃 1.1小時內 52 18.23  4.19  0.10  0.982   
  2.1~2小時 238 18.48  4.00     
  3.2~3小時 197 18.60  3.70     
  4.4~5小時 38 18.61  4.30     
  5.5小時以上 15 18.60  3.78     
  總和 540 18.51  3.91     
 活動規劃 1.1小時內 52 9.88  2.68  2.96  0.021  5＞2 
  2.1~2小時 238 9.61  2.50     
  3.2~3小時 197 10.28  2.85     
  4.4~5小時 38 10.50  3.15     
  5.5小時以上 15 11.27  2.71     
  總和 540 9.99  2.72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 事 後 比 較 發 現 ， 4 - 5 小 時 者 之 「 情 感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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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1 - 2 小 時 者 ； 5 小 時 以 上 者 之

「 活 動 規 劃 」 體 驗 顯 著 高 於 1 - 2 小 時 者 。  

( 三 ) 在 忠 誠 度 的 評 量 方 面 皆 為 p ＞ 0 . 0 5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6 3 所 示 ） ， 這 表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受 訪 民 眾 在 忠 誠 度 上 「 再 購 意 願 」 、 「 向 他

人 推 薦 」 要 求 是 相 同 的 。  

表 4 - 6 3  參 與 時 間 在 忠 誠 度 構 面 之 差 異 分 析 表  
構面   變項 參與時間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忠誠度 再購意願 1.1小時內 52 12.81 1.22 1.6 .172

  2.1~2小時 238 12.72 1.36  
  3.2~3小時 197 12.85 1.51  
  4.4~5小時 38 12.63 1.53  
  5.5小時以上 15 11.93 1.75  
  總和 540 12.75 1.43  
 向他人推薦 1.1小時內 52 15.35 3.02 1.58 .178
  2.1~2小時 238 15.34 2.56  
  3.2~3小時 197 15.93 2.97  
  4.4~5小時 38 15.76 3.08  
  5.5小時以上 15 16.33 2.69  
  總和 540 15.62 2.81  

*p＜.05；**p＜.01；***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 合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 主 要 使 用 族 群 對 於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的 態 度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使 用 者 ， 顯 示 主 要 使 用 族 群 重 視 運 動 公

園 ， 且 具 有 較 佳 之 運 動 態 度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郭 滿 州 （ 2 0 0 3）

針 對 天 母 運 動 公 園 功 能 性 需 求 所 做 的 研 究 ， 得 到 之 結 果 接

近 。 推 測 其 原 因 ， 可 能 是 因 為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位 居 嘉 義 市 近 郊

區 域 ， 所 以 ， 進 入 公 園 內 的 使 用 者 多 為 運 動 喜 愛 者 ， 或 是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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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地 緣 因 素 之 使 用 者 ； 又 嘉 義 市 為 以 工 商 業 為 主 的 縣 市 ， 市

政 府 近 年 來 積 極 推 廣 運 動 休 閒 風 氣 ， 培 養 正 確 運 動 態 度 。 但

一 般 大 多 數 民 眾 對 於 休 閒 運 動 重 要 性 的 認 知 不 夠 明 確 ， 對 於

運 動 公 園 提 供 功 能 認 知 不 足 ， 加 上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使 用 考 量 因

素 單 純 為 放 鬆 之 活 動 場 所 。 因 此 ， 在 進 入 公 園 內 使 用 設 施 的

同 時 ， 只 著 重 於 當 下 體 驗 到 之 感 受 ， 而 對 景 觀 設 施 的 規 劃 得

宜 與 否 、 空 間 的 舒 適 及 設 施 使 用 便 利 與 否 ， 以 及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 活 動 中 其 他 如 美 感 、 知 識 等 方 面 較 無 深 刻 感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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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本 節 以 P e a r s o n 相 關 考 驗 ， 針 對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之 滿 意 度 」 與 「 忠 誠 度 」 間 的 相 關 性 進 行 分 析 ， 茲 將 結 果

敘 述 如 下 ：  

一 、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之 相 關 分 析  

    此 部 分 為 探 討 「 運 動 態 度 」 與 「 設 施 體 驗 」 之 相 關 性 而

進 行 P e a r s o n 相 關 分 析（ 如 表 4 - 6 4），其 結 果 由 表 中 可 知，「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r（ N = 5 4 0）= . 5 2 4，

p . 0 0 0＜ 0 . 0 5。 表 示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不 論 是 實 體 設 施 、 設 備 及 環

境 ， 將 會 影 響 民 眾 的 感 受 而 表 現 在 民 眾 的 體 驗 上 。 因 此 必 須

重 視 對 民 眾 提 供 優 良 的 設 備 ， 隨 時 以 民 眾 的 角 度 來 檢 視 公 園

的 運 作 方 向 ， 才 能 使 民 眾 的 體 驗 也 相 對 的 提 升 。  

表 4 - 6 4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之 相 關 表  
構 面  運 動 態 度  設 施 體 驗  
運 動 態 度  P e a r s o n  相 關  1  . 5 2 4 ( * * )  

  顯 著 性   . 0 0 0  
  個 數  5 4 0  5 4 0  
設 施 體 驗  P e a r s o n  相 關  . 5 2 4 ( * * )  1  

  顯 著 性  . 0 0 0   
  個 數  5 4 0  5 4 0  
在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1 時  (雙 尾 )， 相 關 顯 著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二 、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此 部 分 為 探 討 「 運 動 態 度 」 與 「 忠 誠 度 」 之 相 關 性 而 進

行 P e a r s o n 相 關 分 析 （ 如 表 4 - 6 5）， 其 結 果 由 表 中 可 知 ，「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r（ N = 5 4 0）= . 3 9 9，

p . 0 0 0＜ 0 . 0 5。表 示 港 坪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提 供 給 民 眾 的 運 動 時 的

感 受 越 好 ， 則 忠 誠 度 會 更 高 ， 並 積 極 創 造 民 眾 再 次 到 公 園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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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的 意 願 ， 維 護 彼 此 友 誼 關 係 ， 增 進 民 眾 的 價 值 性 。  

表 4 - 6 5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表  
構 面  運 動 態 度  設 施 體 驗  
運 動 態 度  P e a r s o n  相 關  1  . 3 9 9 ( * * )  

  顯 著 性   . 0 0 0  
  個 數  5 4 0  5 4 0  
忠 誠 度  P e a r s o n  相 關  . 3 9 9 ( * * )  1  

  顯 著 性  . 0 0 0   
  個 數  5 4 0  5 4 0  
在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1 時  (雙 尾 )， 相 關 顯 著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三 、 設 施 體 驗 之 滿 意 度 與 觀 眾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此 部 分 為 探 討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之 相 關 性 而 進

行 P e a r s o n 相 關 分 析 （ 如 表 4 - 6 6）， 其 結 果 由 表 中 可 知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r（ N = 5 4 0） = . 4 9 8，

p . 0 0 0＜ 0 . 0 5。 表 示 港 坪 公 園 的 民 眾 體 驗 愈 高 ， 則 在 忠 誠 度 會

更 高 。   

表 4 - 6 6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表  
構 面  設 施 體 驗   忠 誠 度  
設 施 體 驗  P e a r s o n  相 關  1  . 4 9 8 ( * * )  

  顯 著 性   . 0 0 0  
 個 數  5 4 0  5 4 0  
忠 誠 度  P e a r s o n  相 關  . 4 9 8 ( * * )  1  

  顯 著 性  . 0 0 0   
  個 數  5 4 0  5 4 0  
在 顯 著 水 準 為 0 . 0 1 時  (雙 尾 )， 相 關 顯 著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從 以 上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 設 施 體 驗 與 休 閒 設 施 滿 意 度 呈

低 度 正 相 關 的 關 係 ， 此 結 果 與 蘇 瑛 敏 （ 1 9 9 9） 對 女 性 休 閒 環

境 設 施 使 用 評 估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結 果 接 近 ， 發 現 使 用 者 在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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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閒 設 施 的 同 時 ， 對 景 觀 規 劃 的 滿 意 度 確 實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存

在 。 方 美 玉 （ 2 0 0 6） 也 認 為 ， 對 進 入 運 動 公 園 中 進 行 休 閒 活

動 者 ， 最 希 望 能 在 活 動 中 感 受 環 境 景 觀 提 供 的 舒 適 感 ， 此 亦

可 能 為 使 用 者 進 行 休 閒 活 動 時 最 重 視 的 部 份 。  

    休 閒 設 施 的 需 求 會 因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的 不 同 而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差 異 ， 而 休 閒 設 施 的 使 用 滿 意 度 也 會 因 個 人 需 求 的 因 素

不 同 產 生 不 同 程 度 的 滿 意 情 況 。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休 閒 設 施 的 使

用 需 求 及 滿 意 度 情 況 與 其 他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情 況 無 異 ， 兩 者 間

的 關 係 也 相 當 密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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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及 場 地 忠 誠 度 之 徑

路 分 析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即 因 果 關 係 模 式  ( C a c u s a l  M o d e l )  ， 目 的

在 檢 驗 實 證 資 料 是 否 支 持 假 說 的 因 果 關 係 。 本 研 究 利 用

A M O S  7 . 0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結 構 方 程 式 模 型 分 析 ， 以 最 大 概 算

法 算 出 各 構 面 之 間 的 參 數 ， 進 而 了 解 其 之 間 的 關 係 ， 並 看 是

否 支 持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 S E M )是 用 來 檢 定 有 關

於 觀 察 變 項 與 潛 在 變 項 之 間 假 設 關 係 的 一 種 全 包 式 統 計 取

向 ， 並 融 合 了 因 素 分 析 以 及 徑 路 分 析 兩 種 統 計 技 術 ( H o y l e ,  

1 9 9 5 )。  

態度

S人際

.66

S紓解

.67

s適應

.76

S競爭

.60
S知識

.74

S美感

.58

體驗

F活動

.45

F景觀

.70

F場地

.76

F清潔

.63

F情感

.65

忠誠
L再購.39

L推薦
.78

.29

.52.46

 

圖 4 - 1    運 動 態 度 與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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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7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及 忠 誠 度 之 路 徑 係

數 表  
路徑 Estimate S.E C.R. P 

體 驗  ← 態 度  . 4 6 6 . 0 7 1 6 . 5 2 0  * * *

忠 誠  ← 態 度  . 1 3 1 . 0 3 4 3 . 8 2 2  * * *

忠 誠  ← 體 驗  . 2 3 7 . 0 4 9 4 . 8 0 3  * *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根 據 研 究 假 說 之 因 果 關 係 分 析 結 果 如 圖 所 示，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都 會 顯 著 影 響 運 動 者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 ， 並 且

運 動 態 度 會 以 體 驗 為 中 介 因 素 來 顯 著 影 響 忠 誠 。 依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 前 往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之 運 動 民 眾 對 於 公 園 之 運 動

設 施 體 驗 ， 本 身 運 動 態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為 ， 運 動

態 度 會 直 接 而 且 顯 著 影 響 忠 誠 度 ；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體 驗 會 會 直

接 而 且 顯 著 影 響 忠 誠 度 ； 運 動 態 度 會 以 體 驗 為 中 介 因 素 ， 進

而 影 響 忠 誠 度 。  

觀 察 A M O S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中 各 項 潛 在 自 變 項 與 潛 在 依

變 項 之 間 的 路 徑 係 數 ， 經 由 資 料 分 析 得 知 ， 卡 方 值 比 率  

( χ 2 / d f＜ 3 )  為 1 . 9 5 7， P 值 . 0 0 0 達 顯 著 水 準；而 G F I  值 為 . 9 7 3

（ ＞ 0 . 9）、 A G F I 值 為 . 9 5 1（ ＞ 0 . 9）、 I F I  值 為 . 9 8 1（ ＞ 0 . 9）、

C F I  值 為 . 9 7 1（ ＞ 0 . 9），至 於 R M S E A 值 為 . 0 4 2 符 合 ＜ . 0 8 的

適 配 水 準 。  

學 者 黃 芳 銘 ( 2 0 0 7 )提 出 「 多 數 決 」 的 判 斷 方 式 ， 即 各 類

指 標 至 少 有 一 半 要 達 到 標 準 ， 表 示 可 接 受 此 模 式 。 因 此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之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忠 誠 度 之 整 體 模 式 假 設

模 型 與 實 證 資 料 相 適 配 。 在 整 體 模 式 適 配 度 中 ， 除 R M 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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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達 標 準 外 ， 其 餘 適 配 指 標 所 呈 現 的 統 計 量 均 達 標 準 值 ， 可

見 整 體 模 式 的 適 配 度 尚 稱 理 想 。 亦 即 模 式 之 徑 路 圖 與 實 際 觀

察 資 料 之 適 配 度 尚 佳 ， 研 究 所 提 的 因 果 模 式 圖 假 設 獲 得 統 計

上 的 支 持 。  

表 4 - 6 8   模 式 適 配 度 與 判 斷 標 準  
檢 定 統 計 量  數 據  標 準  模 式 適 配 判 斷

絕 對 適 配 度 指

標  
   

卡 方 值  9 9 . 8 0 ( P＜ . 0 5 ) p＞ . 0 5  否  
C M I N / D F  1 . 9 5 7  ＜ 3  是  
G F I  . 9 7 3  ＞ . 9 0  是  
R M R  . 3 1 0  ＜ . 0 5  否  
R M S E A  . 0 4 2  ＜ . 0 8  是  
增 值 適 配 度 指

標  
   

A G F I  . 9 5 1  ＞ . 9 0  是  
N F I  . 9 6 2  ＞ . 9 0  是  
R F I  . 9 4 2  ＞ . 9 0  是  
I F I  . 9 8 1  ＞ . 9 0  是  
T L I  . 9 7 1  ＞ . 9 0  是  
C F I  . 9 8 1  ＞ . 9 0  是  
簡 約 適 配 度 指

標  
   

P G F I  . 5 4 5  ＞ . 5 0  是  
P N F I  . 6 2 9  ＞ . 5 0  是  
P C F I  . 6 4 1  ＞ . 5 0  是  
C N 值  3 7 1  ＞ 2 0 0  是  
模 式 內 在 品 質     
估 計 的 參 數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是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自 行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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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本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運 動 態 度 各 變 項 之 假 設 結 果  

(一 )不 同 性 別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男 、 女 對 運 動 態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性 別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二 )不 同 年 齡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2 年 齡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三 )婚 姻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未 婚 或 已 婚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3 婚 姻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四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4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五 )不 同 職 業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達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5 職 業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六 )不 同 收 入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收 入 對 運 動 太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6 收 入 在 運 動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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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七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7 居 住 地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八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故，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8、H 2 - 8、

H 3 - 8 交 通 工 具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九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十 )使 用 設 施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對 運 動 踏 次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0 使 用 設 施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十 一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運 動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1 休 閒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運 動 態 度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2 運 動 頻

率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三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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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運

動 態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3 參 與

時 間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設 施 體 驗 各 變 項 之 假 設 結 果  

 (一 )不 同 性 別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男 、 女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性 別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二 )不 同 年 齡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2 年 齡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三 )婚 姻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未 婚 或 已 婚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3 婚 姻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四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4 教 育 程

度 在 運 動 態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五 )不 同 職 業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5 職 業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六 )不 同 收 入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收 入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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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6 收 入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七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7 居 住 地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八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8 交 通

工 具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九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使 用 設 施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0 使 用 設 施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一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1 休 閒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十 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設 施 體 驗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2 運 動 頻

率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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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設 施 體 驗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設 施 體 驗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2 - 1 3 參 與

時 間 在 設 施 體 驗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三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對 忠 誠 度 各 變 項 之 假 設 結 果  

(一 )不 同 性 別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男 、 女 對 設 施 體 驗 有 相 同

的 看 法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1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二 )不 同 年 齡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2 年 齡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三 )婚 姻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未 婚 或 已 婚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3 婚 姻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四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4 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五 )不 同 職 業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5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六 )不 同 收 入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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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收 入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6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七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居 住 地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7 居 住 地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八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交 通 工 具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8 交 通 工 具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九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不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9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對 立 假 設 。  

(十 )使 用 設 施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使 用 設 施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1 0 使 用 設 施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一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休 閒 時 間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1 1 休 閒 時 間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二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運 動 頻 率 對 忠

誠 度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1 2 運 動 頻 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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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十 三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 0 5。 顯 示 不 同 參 與 時 間 對 忠

誠 度 的 看 法 是 相 同 的 。 故 ， 本 研 究 假 設 H 3 - 1 3 參 與 時 間

在 忠 誠 度 差 異 應 接 受 虛 無 假 設 。  

四、  「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r = . 5 2 4

（ N = 5 4 0）， p . 0 0 0＜ 0 . 0 5。表 示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不 論 是 實 體

設 施 、 設 備 及 環 境 ， 將 會 影 響 民 眾 的 感 受 而 表 現 在 民 眾

的 體 驗 上 。 因 此 必 須 重 視 對 民 眾 提 供 優 良 的 設 備 ， 隨 時

以 民 眾 的 角 度 來 檢 視 公 園 的 運 作 方 向 ， 才 能 使 民 眾 的 體

驗 也 相 對 的 提 升 。  

五 、「 運 動 態 度 」 與 「 忠 誠 度 」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r = . 3 9 9

（ N = 5 4 0）， p . 0 0 0＜ 0 . 0 5。表 示 港 坪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提 供 給

民 眾 的 運 動 時 的 感 受 越 好 ， 則 在 忠 誠 度 會 更 高 ， 並 積 極

創 造 民 眾 再 次 到 公 園 運 動 的 意 願 ， 維 護 彼 此 友 誼 關 係 ，

增 進 民 眾 的 價 值 性 。  

六 、「 設 施 體 驗 」與「 忠 誠 度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r（ N = 5 4 0）

= . 4 9 8， p . 0 0 0＜ 0 . 0 5。表 示 港 坪 公 園 的 民 眾 體 驗 愈 高，則

在 忠 誠 度 會 更 高 。  

七 、 根 據 研 究 假 說 之 因 果 關 係 分 析 結 果 ，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都 會 顯 著 影 響 運 動 者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 ， 並 且 運 動

態 度 會 以 體 驗 為 中 介 變 項 ， 進 而 影 響 忠 誠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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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9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彙 整 表  
 假設 顯著差異與結果 

H1-1 性別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2 年齡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3 婚姻狀況變項對運動態度無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4 教育程度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1-5 職業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6 收入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1-7 居住地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8 交通工具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1-9 與誰一同前往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10 使用設施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1-11 休閒時間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1-12 運動頻率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1-13 參與時間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2-1 性別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2-2 年齡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3 婚姻狀況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4 教育程度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5 職業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6 收入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2-7 居住地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2-8 交通工具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9 與誰一同前往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續下表) 

   



 

160 

表4-65（續）   

 假設 顯著差異與結果 

H2-10 使用設施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11 休閒時間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有差異 接受

H2-12 運動頻率變項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2-13 參與時間變項對運動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3-1 性別變項對忠程度有顯著差異。 無差異 拒絕

H4 港坪運動公園使用者之運動態度與設施體驗有顯著相
關。 

顯著相關 接受

H5 港坪運動公園使用者之運動態度與忠誠度有顯著相關。 顯著相關 接受

H6 港坪運動公園使用者之設施體驗與忠誠度有顯著相關。 顯著相關 接受

H7 港坪運動公園使用者之運動態度對設施體驗有顯著影
響。 

顯著影響 接受

H8 港坪運動公園使用者之運動態度對忠誠度有顯著影響。 顯著影響 接受

H9 港坪運動公園使用者之設施體驗對忠誠度有顯著影響。 顯著影響 接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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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之「 運 動 態 度 」、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之 間 關 聯 性 ， 冀 以 所 研 究 出 之 結

果 能 對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帶 來 實 質 的 幫 助 ， 並 作 為 擬 定

經 營 策 略 時 之 參 考 。  

根 據 此 研 究 目 的 ， 以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之 民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並 以「 運 動 態 度、設 施 體 驗、忠 誠 度 三 份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並 根 據 實 際 調 查 所 得 之 數 據 ， 分 別 以 描 述 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 A M O S 結 構 方 程

模 式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分 析 ， 以 此 驗 證 本 研 究 所 提 之 研 究 問 題

及 假 設 。 茲 將 於 第 一 節 中 加 以 說 明 。 另 外 ， 在 第 二 節 中 ， 亦

將 對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及 未 來 規 劃 提 出 些 許 建 議 ， 並 提

出 後 續 研 究 之 參 考 與 意 見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在 本 研 究 中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民 眾 ， 經 由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結 果

分 析 可 知 ：  

(一 )性 別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男 性 」 民 眾 之 比 例 較 「 女 性 」 民 眾

者 為 高 ， 而 其 比 例 分 別 5 6 . 9％ 及 4 3 . 1％ 。  

(二 )年 齡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2 1 ~ 3 0 歲 」之 樣 本 數 所 佔 的 比 例 最 大 ，

為 3 0％ ， 而 「 5 1 歲 以 上 」 之 樣 本 數 所 佔 比 例 1 5 . 6％ 最 少 。  

(三 )婚 姻 狀 況  

    本 研 究 中 看 出 ，「 已 婚 」 民 眾 之 比 例 較 「 未 婚 」 民 眾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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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而 其 比 例 分 別 為 5 3 . 9％ 、 4 6 . 1％ 。  

(四 )教 育 程 度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大 學 （ 專 ）」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為 5 0 . 2％ 。「 高 中 職 」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之 受 訪

民 眾 居 次 ， 分 別 為 3 4 . 3％ 及 「 國 中 以 下 」 為 9 . 6％ ， 最 低 為

「 研 究 所 以 下 」 5 . 9％ 最 少 。  

(五 )職 業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上 班 族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0 . 6％ ，「 學 生 」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2 4 . 6％ ， 自 行

開 業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8 . 3％ 。  

(六 )月 收 入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無 收 入 」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3 . 1％ ， 最 低 為 「 1 0 0 0 0 0 以 上 」， 為 1 . 1％ 。   

(七 )居 住 地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居 住 在 「 西 區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6 8％ ， 居 住 在「 東 區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1 8 . 5

％ ， 居 住 在 「 其 他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1 3 . 5％ 。  

(八 )交 通 工 具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機 車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4 1 . 3％，「 腳 踏 車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分 別 為 2 3％，「 其 他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1 . 1％ 。  

(九 )與 誰 一 同 前 往  

    本 研 究 中 看 出，「 朋 友 同 事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8 . 5％，「 家 人 親 戚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分 別 為 3 6 . 3％，「 其

他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3 . 3％ 。  

(十 )使 用 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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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籃 球 場 」 之 使 用 者 所 佔 之 比 例 最 高 ，

為 3 0 . 2％ 。「 綠 地 」 之 使 用 者 居 次 ， 分 別 為 2 7 . 6％ ， 最 低 為

「 極 限 運 動 場 」 為 . 7％ 最 少 。  

(十 一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時 間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下 午 4 : 0 1 到 8 : 0 0 點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6 9 . 1％ ，「 上 午 8 : 0 1 到 1 2 : 0 0 點 」 之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9 . 1％ 。  

(十 二 )運 動 頻 率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假 日 」 之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3 1 . 5％ ，「 每 天 都 來 」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 ， 分 別 為 1 9 . 4％ ，「 每

週 來 一 次 （ 平 日 ）」 之 受 訪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1 4 . 3％ 。  

(十 三 )參 與 時 間  

    本 研 究 中 可 看 出 「 1 ~ 2 小 時 」 受 訪 民 眾 所 佔 比 率 最 高 ，

為 4 4 . 1％，「 2 ~ 3 小 時 」之 受 訪 民 眾 次 之，分 別 為 3 6 . 5％，「 5

小 時 以 上 」 之 受 訪 受 訪 民 眾 最 低 ， 為 2 . 8％ 。   

 

二 、 港 坪 公 園 運 動 態 度 構 面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適 應 能 力 ， 其 次 為 競 爭

與 成 就 、 知 識 與 成 長 、 紓 解 身 心 、 人 際 關 係 、 最 後 為 美

感 的 感 受 。  

（ 一 ） 在 適 應 能 力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改 善 身 體 的 適 應 能 力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肯 定

個 人 在 運 動 方 面 的 技 術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 二 ） 在 競 爭 與 成 就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時 追 求 勝 利 的 過 程 ， 是 人 生 最 美 的 體 驗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能 提 升 在 校 的 聲 望 和 地 位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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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在 知 識 與 成 長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培 養 建 立 終 身 運 動 習 慣 」，「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增 進 個 人 的 自 我 價 值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 四 ） 在 美 感 的 感 受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能 展

現 個 人 美 感 」，「 運 動 本 身 具 有 藝 術 的 特 質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 五 ） 在 紓 解 身 心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休 閒 運 動 能

解 除 沮 喪 與 開 朗 心 情 」，「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可 以 紓 解 生 活 壓

力 ， 達 到 忘 我 境 界 」 最 不 被 關 心 。  

（ 六 ） 在 人 際 關 係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能 提 供

認 識 新 朋 友 及 建 立 友 誼 的 機 會 」，「 參 加 團 體 性 的 休 閒 運

動 可 獲 得 社 交 上 的 滿 足 」 最 不 被 關 心 。  

三 、 在 設 施 體 驗 構 面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情 感 交 流 構 面 ， 其 次 為 清 潔 規 劃 、 場 地 設 施 、

景 觀 規 劃 、 最 後 為 活 動 規 劃 。  

（ 一 ） 在 情 感 交 流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到 運 動 公 園

活 動 對 我 的 人 際 關 係 有 益 處 」，「 運 動 公 園 的 活 動 舉 辦 次

數 很 剛 好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 二 ） 在 清 潔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公 園 廁 所 的

設 計 很 方 便 」（ M = 3 . 5 5， S D = . 9 3），「 運 動 公 園 的 垃 圾 桶

數 量 設 置 很 恰 當 」（M = 3 . 0 7，S D = 1 . 1 2）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三 ） 在 場 地 設 施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公 園 的

網 球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運 動 公 園 的 停 車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 四 ） 在 景 觀 規 劃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公 園 的

植 栽 數 量 很 充 足 」，「 運 動 公 園 裡 的 步 道 設 計 規 劃 很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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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 五 ） 在 活 動 規 劃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運 動 公 園 的

兒 童 遊 戲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運 動 公 園 的 極

限 運 動 場 數 量 足 夠 且 規 劃 感 到 滿 意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四 、 在 民 眾 忠 誠 度 構 面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得 知 發 現 ，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是 向 他 人 推 薦 、 最 後 為 再 購 意 願 構 面 。  

(一 )在 再 構 意 願 構 面 中 觀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您 願 意 再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嗎 」，「 您 是 否 願 意 再 次 使 用 港 坪 公 園 的

運 動 設 施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二 )在 向 他 人 推 薦 構 面 中 民 眾 最 關 心 的 部 分 為 「 您 會 將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推 薦 給 親 朋 好 友 嗎 」，「 您 願 意 提 供 意 見 給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作 為 後 續 工 程 改 善 參 考 嗎 」 最 不 被 民

眾 關 心 。  

五 、 經 過 相 關 分 析 後 發 現 ， 運 動 民 眾 對 於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間 皆 呈 現 正 相 關 。  

(一 )「 運 動 態 度 」 與 「 設 施 體 驗 」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 表 示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不 論 是 實 體 設 施 、 設 備 及 環 境 ， 將 會 影 響

民 眾 的 感 受 而 表 現 在 民 眾 的 體 驗 上 。  

(二 )「 運 動 態 度 」 與 「 忠 誠 度 」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 表 示 港

坪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提 供 給 民 眾 的 運 動 時 的 感 受 越 好 ， 則 在

忠 誠 度 會 更 高 ， 並 積 極 創 造 民 眾 再 次 到 公 園 運 動 的 意

願 ， 維 護 彼 此 友 誼 關 係 ， 增 進 民 眾 的 價 值 性 。  

(三 )「 設 施 體 驗 」 與 「 忠 誠 度 」 呈 現 顯 著 正 向 相 關 。 表 示 港

坪 公 園 的 民 眾 體 驗 愈 高 ， 則 在 忠 誠 度 會 更 高 。  

六 、 經 由 路 徑 分 析 ， 可 以 得 知 「 運 動 態 度 」、「 設 施 體 驗 」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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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者 的 「 忠 誠 度 」 之 間 的 因 果 關 係 。 運 動 態 度 與 設 施

體 驗 都 會 顯 著 影 響 運 動 者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 ， 並 且 運

動 態 度 會 以 體 驗 為 中 介 因 素 ， 間 接 影 響 忠 誠 度 。 所 以 提

高 市 民 對 運 動 的 正 當 態 度 與 提 升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設 施 滿 意

度 皆 會 增 加 對 運 動 公 園 的 忠 誠 度 ， 進 而 提 昇 使 用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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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文 獻 探 討 、 研 究 結 果 與 發 現 ， 研 究 者 提 出

以 下 幾 項 之 建 議 ， 以 作 為 港 坪 公 園 管 理 及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之 參

考 。  

  一 、 積 極 規 劃 吸 引 民 眾 參 與 運 動 並 建 立 良 好 運 動 態 度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運 動 公 園 使 用 者 大 多 為 年 紀 較 輕 的

學 生 族 群 ， 附 近 的 民 眾 使 用 情 況 不 算 踴 躍 ， 對 此 一 腹 地 寬

廣 、 設 施 造 景 美 觀 完 備 之 休 閒 綠 地 而 言 ， 實 在 可 惜 。 所 以 若

能 在 活 動 的 舉 辦 方 面 ， 規 劃 舉 辦 優 質 且 適 合 全 家 一 同 參 與 的

休 閒 ， 吸 引 民 眾 走 入 運 動 公 園 從 事 活 動 以 及 活 動 後 能 獲 得 所

需 ， 這 是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須 重 視 的 問 題 。 因 此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除 了 加 強 園 區 內 休 閒 設 施 的 建 設 與 管 理 來 提 升 民 眾

滿 意 度 外 ， 更 可 以 積 極 舉 辦 相 關 系 列 活 動 來 增 進 民 眾 正 確 的

運 動 態 度 與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觀 念 ， 藉 以 帶 動 民 眾 追 求 運 動 ，

滿 足 健 康 生 活 的 需 求 。  

  二 、 定 期 管 理 與 維 護 環 境 與 設 施 以 及 植 栽 。  

休 閒 遊 憩 者 普 遍 認 為 環 境 的 清 潔 衛 生 需 要 程 度 最 高 ， 顯

示 休 閒 遊 憩 者 對 於 公 園 的 環 境 與 設 施 的 管 理 要 求 頗 高 ， 因

此 ， 為 能 令 休 閒 遊 憩 者 更 有 重 遊 之 意 願 ，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平 時 更 應 加 強 公 園 內 各 設 施 之 清 潔 、 維 護 與 管 理 工 作 。 公 廁

安 置 地 點 做 好 妥 善 規 劃 ， 以 方 便 來 運 動 之 民 眾 使 用 。 照 明 設

施 會 對 傍 晚 至 夜 間 運 動 之 休 閒 遊 憩 者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 故 更 應

定 期 檢 修 與 更 替 ， 否 則 長 久 下 來 不 僅 會 令 休 閒 遊 憩 者 活 動 受  

限 ， 也 容 易 令 休 閒 遊 憩 者 安 全 堪 憂 。 建 議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對 於 公 園 的 環 境 清 潔 、 維 護 與 管 理 與 植 栽 、 綠 地 與 花 壇 應 更

加 重 視 並 做 定 期 管 理 ， 以 提 升 該 運 動 公 園 之 環 境 品 質 與 休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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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憩 者 之 使 用 率 。  

未 來 研 究 建 議  

  一 、 在 後 續 研 究 方 面 ， 建 議 可 以 就 運 動 公 園 的 服 務 品 質 或

環 境 管 理 等 議 題 來 進 行 研 究 ， 以 作 為 日 後 主 管 單 位 規 劃 之 參

考 。  

  二 、 本 研 究 僅 以 嘉 義 市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做 研 究 ， 建 議 未 來 之

研 究 者 可 以 針 對 國 內 不 同 型 態 的 公 園 進 行 研 究 ， 藉 以 了 解 不

同 型 態 公 園 使 用 者 的 態 度 之 間 的 差 異 。  

  三 、 在 抽 樣 調 查 的 時 間 上 ， 本 研 究 受 限 於 時 間 因 素 而 未 能

將 抽 樣 時 間 採 更 細 分 之 方 式 進 行 ， 如 能 以 兩 小 時 或 特 定 一 個

時 段 為 區 隔 進 行 調 查 ， 則 研 究 結 果 將 更 據 精 準 的 反 映 使 用 者

的 特 性 。  

  四 、 本 研 究 在 調 查 時 僅 以 某 一 段 時 間 進 行 ， 並 未 考 量 季 節

性 之 差 異 存 在 ， 因 此 在 研 究 結 果 上 並 未 呈 現 出 季 節 性 之 表 徵

差 異 ， 此 一 部 份 值 得 有 意 進 行 後 續 研 究 者 參 考 之 ， 從 季 節 性

之 差 異 面 研 提 運 動 公 園 的 區 隔 與 地 區 差 異 性 ， 並 從 其 中 分 析

探 討 台 灣 地 區 運 動 公 園 需 求 計 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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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c e p t u a l  M o d e l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i t s  I m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4 9  ( 6 )  , 4 8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  B e r r y ,  L . L . ,  &  Z e i t h a m l ,  A . V .  ( 1 9 9 1 ) .  

R e f i n e m e n t  a n d  R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t h e  S E R V Q U A L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6 7 :  4 2 0 - 4 5 0 .  

P e p p e r s ,  D . ,  R o g e r s ,  M . ,  &  D o r f ,  B .  ( 1 9 9 9 ) .  I s  y o u r  c o m p a n y  

r e a d y  f o r  o n e - t o - o n e  m a r k e t i n g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7 7  ( 1 ) ,  1 5 1 - 1 6 0 .  

P r i c e ,  L .  L . ,  &  A r n o u l d ,  E .  J .  ( 1 9 9 9 ) .  C o m m e r c i a l  F r i e n d s h i p s :  

S e r v i c e  P r o v i d e r - C l i e n t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i n  C o n t e x t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3  ,  p p . 3 8 - 5 6 .  

P r u s ,  A . ,  &  R a n d a l l ,  B .  D .  ( 1 9 9 5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y o u r  

c u s t o m e r . M a r k e t i n g  To o l s , 4 7 ,  1 0 - 1 4 .  

R e g a n .  ( 1 9 6 3 ) .  T h e  s e r v i c e  r e v o l u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2 7 ,  3 2 -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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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i c h h e l d ,  F .  F . ,  &  S a s s e r ,  W.  E .  ( 1 9 9 0 ) .  Z e r o  D e f e c t i o n s：

Q u a l i t y  C o m e s  t o  S e r v i c e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6 8  ,  

1 0 5 - 1 1 1 .  

R o b i n s o n ,  S h a v e r ,  a n d  W r i g h t s m a n .  ( 1 9 9 1 ) .  M e a s u r e s  o f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t t i t u d e s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I n c.N Y.  

S e l n e s ,  F.  ( 1 9 9 3 ) .  A n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E f f e c t  o f  P r o d u c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n  B r a n d  R e p u t a t i o n ,  S  . ,  &  L o y a l t y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2 7 , 1 9 - 3 5 .   

S m i t h ,  B .  ( 1 9 9 8 ) .  B u y e r - s e l l e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B o n d s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d  s e x - t y p e .  C a n a d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s ,  1 5 ( 1 ) :  7 6 - 9 2 .  

S t u m ,  D .  L . ,  &  T h i r y ,  A .  ( 1 9 9 1 ) .  B u i l d i n g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  

Tr a i n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J o u r n a l ,  4 5 ,  3 4 - 3 6 .  

We b e r ,  A .  L .  ( 1 9 9 2 ) .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N Y:  H a r p e r  C o l l i n s .  
We i n e r ,  D .  R . ,  &  L e r m a n ,  D .  ( 1 9 7 9 ) .  T h e  c o g n i t i o n - e m o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c h i e v e m e n t - r e l a t e d  C o n t e x t s .  J o u r n a l  o f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3 7 ( 7 ) ,  1 2 1 1 - 1 2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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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配合，這是一份瞭解運動公園使用設施需求與使用滿意度的意見調查，
以做為運動公園設施問題之改善及參考，本問卷共分為三個部分，採不具名方式進行。對於您提

供的寶貴資料及意見，純為學術用，一切填答亦將保密，請您放心填答。請依照問卷各部分的說

明及您的實際感受情形，做詳細的填答，再次感受您的熱心協助。 
祝福您身體健康、快樂。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王慶堂 教授  
研 究 生：蔡貴絲 敬上  

 
 
第一部份：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年齡  □10~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 以上  
3.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4.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以上   
5. 請問您的職業為 □學生 □軍公教人員 □一般上班族 □自行開業□家庭主婦 □其他 

6. 請問您個人月收入為 □無收入□19,999元以下□20,000-39,999元□40,000-69,000元 
□70000-99999元 □100000元以上 

7. 請問您現在居住的地區？ □西區 □東區 □其他______________  
8.您通常來到園區的交通工具是（單選）□步行 □腳踏車□自小客車□機車 

□其他_________ 
9.通常和您一起到運動公園的是□單獨一人□.家人親戚□.朋友同事 □其他_________ 
10.您通常使用的休閒運動設施是□網球場□籃球場□足球場□溜冰場□兒童遊戲場 
   □極限運動場□木球場□槌球場□綠地□溜冰場□其他________ 

 11.您通常運動的頻率是（單選）□每天都來□天來一次□□每週來一次（平日） □假日才來 
   □其他_________ 

  12.您通常什麼時間進入園區從事休閒活動（單選）：□上午 5：01到 8：00點 
   □上午 8：01到 12：00點□中午 12：01到 4：00點□下午 4：01到 8：00點 

  13.您預計/或本次在本運動公園參與時間□1小時內□1-2小時□2-3小時 
   □4-5小時 5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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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休閒運動態度 
本部份的題目在請教您對休閒運動態度感受程度請您依照個人實際情形，在右邊適當的□上勾
選，同意度 5 4 3 2 1，謝謝您的協助。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人際關係                                              
1.運動能提供認識新朋友及建立友誼的機會 □ □ □ □ □

2.參與休閒運動能培養社交基礎 □ □ □ □ □

3.參加團體性的休閒運動可獲得社交上的滿足 □ □ □ □ □

二、紓解身心      

1.參加休閒運動可以舒解生活壓力，達到忘我的境界 □ □ □ □ □

2.休閒運動能解除沮喪與開朗心情 □ □ □ □ □

3.參加休閒運動能降低緊張的情緒 □ □ □ □ □

三、適應能力與運動技能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展現個人的最佳體能狀況 □ □ □ □ □

2.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肯定個人的運動能力 □ □ □ □ □

3.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正確的運動技巧  □ □ □ □ □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改善身體的適應能力 □ □ □ □ □

5.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健康的運動能力 □ □ □ □ □

6.參與休閒運動可以改善運動方面的技巧 □ □ □ □ □

7.參與休閒運動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到正確的健康常識 □ □ □ □ □

8.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考驗自己的能力水準 □ □ □ □ □

9.參與休閒運動可以肯定個人在運動方面的技術 □ □ □ □ □

四、競爭與成就      

1.從競爭激烈的比賽中獲得最大的滿足 □ □ □ □ □

2.競爭是社會中的基本特色，應鼓勵每個人參與高度挑戰性的
休閒運動 

 

□

 

□ 

 

□ 

 

□

 

□

3.參與休閒運動能提升在校的聲望和地位 □ □ □ □ □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獲得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 □ □ □ □

5.參與休閒運動時追求勝利的過程，是人生最美的體驗 □ □ □ □ □

6.參與休閒運動可以體驗競爭的感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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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五、美感的感受 □ □ □ □ □

1.運動本身具有藝術的特質 □ □ □ □ □

2.運動能展現個人的美感 □ □ □ □ □

3.運動能賦予個人美感的經驗 □ □ □ □ □

六、知識與成長 □ □ □ □ □

1.參與休閒運動可以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 □ □ □ □ □

2.參與休閒運動能改善與維持好身材 □ □ □ □ □

3.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建立終身運動習慣 □ □ □ □ □

4.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培養運動家的風度 □ □ □ □ □

5.參與休閒運動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價值 □ □ □ □ □

 
第三部份：設施體驗 
本部份的題目在請教您休閒運動設施使用後就整體體驗感受程度請您依照個人實際情形，在   
右邊適當的□上勾選，體驗量表。滿意度 5 4 3 2 1，謝謝您的協助。 
 非 

常 

同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景觀規劃                                              
1.運動公園的植栽數量很充足 □ □ □ □ □

2.運動公園的景觀設計規劃很恰當 □ □ □ □ □

3.運動公園裡的步道設計規劃很安全 □ □ □ □ □

4.運動公園的的整體景觀設計良好 □ □ □ □ □

5.運動公園的植栽種類很多元 □ □ □ □ □

二、清潔      

1.運動公園整體的清潔讓人覺得滿意 □ □ □ □ □

2.運動公園設施的清潔讓人感到滿意 □ □ □ □ □

3.運動公園的垃圾桶數量設置很恰當 □ □ □ □ □

4.運動公園定期的清潔狀況讓人感到滿意 □ □ □ □ □

5.運動公園廁所的位置分布很恰當 □ □ □ □ □

6.運動公園廁所的設計很方便 □ □ □ □ □

7.運動公園廁所的數量很足夠 □ □ □ □ □

      



 

183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三、情感交流      

1.到運動公園能讓我認識很多人 □ □ □ □ □

2.運動公園舉辦的活動讓人覺得很有興趣 □ □ □ □ □

3.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同事的情感變好 □ □ □ □ □

4.到運動公園活動對我的人際關係有益處 □ □ □ □ □

5.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家人感情變好 □ □ □ □ □

四. 活動 
1.我覺得運動公園活動舉辦的方式很恰當 

 

□ 

 

□ 

 

□ 

 

□

 

□

2.運動公園的活動舉辦項目很多元 □ □ □ □ □

3.我到運動公園活動認識許多新朋友 □ □ □ □ □

4.運動公園的活動舉辦次數很剛好 □ □ □ □ □

5.到運動公園活動讓我和朋友的感情變好 □ □ □ □ □

6.運動公園活動舉辦的單位都很用心 □ □ □ □ □

五、場地設施      

1.運動公園的路燈設計規劃感到滿意 □ □ □ □ □

2.運動公園的籃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3.運動公園的網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4.運動公園的足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5.運動公園的溜冰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6.運動公園的兒童遊戲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7.運動公園的極限運動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8.運動公園的停車場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9.運動公園的木球場數量足夠且規劃感到滿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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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部 份 ： 忠 誠 度  

本 部 份 的 題 目 在 請 教 您 休 閒 運 動 設 施 使 用 後 就 整 體 體 驗 感 受 程

度 請 您 依 照 個 人 實 際 情 形 ， 在 右 邊 適 當 的 □上 勾 選 ， 體 驗 量 表 。

滿 意 度  5  4  3  2  1，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一 、 再 購 意 願                             

1 .您 願 意 再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運 動 嗎  □ □  □  □ □  

2 . 假 如 可 以 從 新 在 作 一 次 選 擇 ， 您 是 否
還 會 做 相 同 的 選 擇  □ □  □  □ □  

3 . 您 是 否 願 意 再 次 使 用 港 坪 公 園 的 運 動
設 施  □ □  □  □ □  

二 、 向 他 人 推 薦       

2 .您 會 將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推 薦 給 親 朋 好 友 嗎 □ □  □  □ □  
3 . 您 願 意 推 薦 您 或 您 的 朋 友 的 公 司 到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辦 理 體 育 活 動 嗎  

 

□

 

□  

 

□  

 

□

 

□  

4 .您 願 意 提 供 意 見 給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作 為 特 別 規 劃 相 關 推 展 活 動 計 劃 嗎  

 

□

 

□  

 

□  

 

□

 

□  

5 . 您 願 意 提 供 意 見 給 港 坪 運 動 公 園 管 理
單 位 作 為 後 續 工 程 改 善 參 考 嗎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全 部 結 束 ， 請 再 檢 查 一 次 以 免 疏 漏 ， 謝 謝 ！

 

 

   


